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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1.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the Subcommittee"). 
 
 
The Subcommittee 
 
2. At its meeting on 18 December 2010,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the 
Panel") passed a motion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immediately set up an 
inter-departmental task force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al on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and proposing the formation of a subcommittee 
under the Panel to follow up the subject of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At 
a subsequent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10 January 2011, members agreed that a 
Subcommittee should be appointed to stud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retirement, and to follow up on the proposal of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for all people in Hong Kong.  The approval of 
the House Committee was obtained at its meeting on 21 January 2011 for the 
activation of the Subcommittee in late April 2011.  The terms of reference and 
membership of the Subcommittee are set out in Appendices I and II 
respectively.   
 
3.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Hon CHEUNG Kwok-che, the Subcommittee 
held 12 meetings.  The Subcommittee received views from deputations at two 
meetings on various issues of concern as well as studied five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put forward by som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political 
groups.  A list of the deputations and organisations which have given views 
and presented their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to the Subcommittee 
are in Appendices III and IV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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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4. The Subcommittee has examined the efficacy of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model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the proposal of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and various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To assist the Subcommittee in its work, it has requested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to conduct a research on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s adopted in selected overseas places, including 
Australia, New Zealand, Spain and Taiwan.  The research report entitl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in Selected Places" [RP01/11-12] was issued to 
members in May 2012.  In the course of deliberations, the Subcommittee has 
made reference to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s in these places.  The 
Subcommittee's deliberations ar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The three-pillar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 
 
5. In 1994, the World Bank published the report "Averting the Old-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The report set out three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security programmes for the elderly as insurance, redistribution and 
savings.  The World Bank suggested that a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security programmes (i.e. a three-pillar approach)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any 
single approach to satisfy the above objectives and ensure financial security for 
the elderly.  The three pillars are – 
 

(a) First pillar: a mandatory, non-contributory and publicly managed 
defined-benefit system; 

 
(b) Second pillar: a mandatory, contributory and privately managed 

defined-contribution system; and 
 

(c) Third pillar: voluntary occupational or personal savings. 
 
6.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has all along been adopting 
a three-pillar model f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the non-contributory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mprising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Scheme,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SSA") Scheme which 
is made up of Old Age Allowance ("OAA") and Disability Allowance ("DA") ),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PF") system and voluntary private savings.  
Each pillar targets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addresses their different needs.  
The first pillar mainly aims to provide income relief for elders who are in 
financial hardship, and to provide som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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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rgely non-means-tested OAA and DA.  The second pillar mainly provides 
income protection for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upon their retirement.  As for 
the third pillar, savings have all along been a way through which Hong Kong 
people prepare to meet living expenses upon retirement.  In addition, most 
adult children follow the traditional value of filial piety and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Hence, the third pillar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7. Members are given to understand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almost 
80% of elders aged 65 or above are receiving assistance or allowance of 
different types under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percentage of elders aged 
70 or above receiving assistance or allowance even reaches 89%.  On the MPF 
front, around 2,510,000 employees and self-employed persons as well as 
246,000 employers were participating in MPF schemes as at end-March 2011.  
The total value of assets accumulated under the MPF system has exceeded 
$378.2 billion.  Together with other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s, 85%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has participated in some form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arrangement. 
 
8. Members note from the latest projection of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C&SD") in July 2010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ed 
65 or above will increase from 0.89 million in 2009 to 1.33 million in 2019, 
2.06 million in 2029 and 2.49 million in 2039.  Their proportion in the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rise markedly from 13% in 2009 to 28% in 2039.  
The pace of population ageing will be gradual up to around 2019 (when the 
proportion will be 17%), accelerating in the 10 years to follow (with the 
proportion in 2029 being 25%) and slackening in the last 10 years of the 
projection period.  The population aged 65 or above will increase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3.5%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jection period from 2010 to 2039, 
during which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0.8%.  The ageing trend is revealed further by the projected increasing 
median age of the population from 40.7 in 2009 to 47.6 in 2039. 
 
Efficacy of the three-pillar model f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9. Members have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efficacy of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 in protecting the retirement life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needy elders, the low-income earners and 
the non-economically active labour force.  As the post-war baby boom cohort 
who was bor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s entering old ag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will increase rapidly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Members, however, note with concern that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elders relies on the first pillar (i.e. the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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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the third pillar (i.e. saving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to meet living expenses upon retirement.   
 
10. Members share the view of many deputations on the need to plan early 
for the challenges to be brought about by an ageing population to ensure that all 
elders can lead a dignified and financially secured life in their old age.  They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retirement protection, 
and strongly call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kick start the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without further 
delay.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elders in Hong Kong are not 
dependent solely on a particular pillar f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but both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various sources.  
 
(a) Non-contributory social security system 
 
11. At present, the rates of Normal OAA and Higher OAA has been 
increased to $1,000 across the board in 2009 and h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mechanism, adjusted on an annual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inflation/deflation reflected by th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Index of Prices. 
Following a recent adjustment in February 2012, the OAA rate has been 
increased by 5.2% to $1,090.  Members are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elders 
who apply for CSSA on their own,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are living with 
family members, must submit a declaration on their financial position for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to verify,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their financial needs, whether they hav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or any 
financial link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The asset limits for elderly CSSA 
applicants are $36,000 for singleton elders. 
 
12. Members note with concern that many needy elders rely on the monthly 
OAA of $1,090 for a living, and they choose not to apply for CSSA because of 
its labelling effect.  One of the thorny problems identified by the 
Subcommittee is the requirement for elderly applicants to apply for CSSA on a 
household basis.  In this regard, the Subcommittee has repeatedly urg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abolish such requirement and allow the elderly to apply for 
CSSA on an individual basis. 
 
13.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CSSA Schem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o needy families for meeting basic needs.  
Applications are made on a household basis on the ground that family members 
should render 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each other.  Where a household meets 
the asset test, and the household's total income is also assessed to be insufficient 
to meet its total recognised needs under the CSSA Scheme, CSSA is provided to 
the household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Moreover, where a CSSA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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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n old age member, the value of the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property is 
totally disregarded in asset calcul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ssured 
members that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where an elderly 
applicant has poor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mily members or there are special 
reasons for which his children cannot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him, SWD 
will consider 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may allow a needy elder to apply for 
CSSA on his own.   
 
14. Members remain of the view that OAA and CSSA are not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s.  The former is design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older 
people will be looked after by the families and is a supplementary source of 
income, whereas the CSSA Scheme is a safety net for the needy.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map out a sustainable retirement 
protection regime for all Hong Kong people as early as possible. 
 
(b) MPF system 
 
15.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Cap. 485) provides 
that unless exempted, an employer and employee must each contribute 5% of 
the employee's relevant income to a registered MPF sche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levels of monthly income for contribution purposes, 
currently at $20,000 1  and $6,500 respectively, which also apply to 
self-employed persons who have to contribute 5% of his relevant income.  
However, if the relevant income of the employee or self-employed person 
concerned is less than the Minimum Relevant Income Level, he is not required 
to make MPF contribution himself, and his employer has to make MPF 
contribution for him.  For an employee or a self-employed person whose 
relevant income is above the Maximum Relevant Income Level, both he and his 
employer are not required to make mandatory contribution in respect of the 
excess relevant income.   
 
16. Members note that in 2009, the replacement rate2 for a MPF scheme 
member earning half of the average wage before retirement was only 35.4%.  
Members take a strong view that the MPF system cannot benefit the current 
cohort of older persons, and does not cover people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kforce, such as housewives.  Further, casual workers who do not meet the 
continuously employment criteria are not required to make MPF contributions.  
For low income earners, the benefits of MPF are limited even in the longer term 
having regard to the fluctu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high MPF 

                                                 
1 The Maximum Relevant Income Level will increase from $20,000 to $25,000 with effect from June 2012. 
2 A replacement rate compares an individual's spending power before and after retirement.  For example, a 

replacement rate of 35% means that an individual would be able to spend $35 in retirement compared with 
$100 before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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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fees.  Moreover, given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 to allow 
employers to use the MPF accrued benefits to offset severance payments or long 
service payments under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ap. 57), the remaining 
balances cannot contribute in a meaningful way towards the retirement of those 
employees under contract employment. 
 
17.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MPF system aims to assist the 
working population to accumulate retirement savings.  The MPF system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other two pillars.  Scheme members may decide whether 
to top up retirement savings for better protection through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or other investments.  The amount of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made directly by employees recorded a 48% increase from $552 million in 2008 
to $816 million in 2010. 
 
18. Members not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around 85%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s currently covered by some form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as 
compared with one-third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PF system.  In 
terms of return, since inception of the MPF system on 1 December 2000 and up 
to March 2011, the annual average return rate of the system was, net of fees and 
charges, 5.4%.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the MPF system in enhancing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for the workforce will 
increase as the accrued benefits accumulated increase over time.   
 
19. As for the offsetting arrang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before the MPF system comes into operation, employers have already been 
allowed under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to us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retirement schemes for offsetting severance payments or long service payments.  
This long-established offsetting arrangement has been extended to cover MPF 
schemes after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balancing all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s the subject matter involves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overall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any change to the arrangement would require 
consensus of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 plan to 
review the arrangement at this stage.  
 
20.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ssured members that it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MPFA") to review 
and improve the various opera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MPF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MPFA will continue to press for lower 
management fees of MPF funds by enhancing market transparency and 
increasing market competition.  The MPFA, among others, issued a Code on 
Disclosure for MPF Investment Funds in 2004 and provided a Fees 
Comparative Platform on its website in 2007 to improve transparency on fees to 
promot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average Fund Expense Ratio for the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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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inancial period ending between July 2009 and June 2010 was 1.82%, 
which was more than 10%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inancial period ending 
between April 2006 and March 2007. 
 
21. The Administration has further advised that at this stage, it aims to secure 
the passage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mendment) (No. 2) 
Bill 2011 for regulating MPF intermediaries in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ession 
such that the Employee Choice Arrangement can commence in November 2012 
to increas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mote fee redu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plans to propose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o improve the levy mechanism for MPF Compensation Fund within 
May 2012.  Should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be approved, the levy, 
equivalent to 0.03% of net MPF scheme assets, can be suspend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2, bringing further reduction to the fund expense ratio of MPF. 
 
(c) Private savings 
 
22. Having regard to the decreasing family size of the baby boomers, who 
were born in 1950s and 1960s with no, one or two children, and the declining 
willingnes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support elderly parents, members share 
the view of some academics on the unreliability of family as a major sourc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ir elderly parents.  Some deputations have also pointed 
out to the Subcommittee that the low-income earners in young age can hardly 
accumulate adequate savings for their twilight years.  
 
23.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tressed that it has, over the years, bee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providing various community support, health care and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t concessionary rates.  It has also 
implemented measures such as the priority allocation of public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dependent parent allowance.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all these measures subsidise the daily living and personal care expenses of the 
elderl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provide diversified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which is in addition to, and as important as, financial support. 
 
Sustainability of the three-pillar model 
 
24. Members have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make an assessment of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three pillars.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making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three pillars 
is not easy.  In the light of the many social changes in Hong Kong during 
recent years, some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increase in the rates 
of OA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in May 2011, 
amendments to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relevant income levels for M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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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and the proposed healthcare financing scheme requiring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etc.) have certain degree of implications for the 
financial income of the elderly.  The Central Policy Unit ("CPU") is refining 
its studies on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having regard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assess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considering ways to improve and enhance each pillar. 
 
25. According to CPU's rough estimate as advi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first pillar will increase in the next 30 years owing to the 
increas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owever, as MPF schemes under the 
second pillar mature with more accrued benefits, this pillar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robust and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As regards the 
third pillar, personal savings are projected to increas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ise in inc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avings habit by more 
people.  This will make up for the possible reduction in family support; and, in 
the long run, this pillar will also be sustainable.  On the whole, the three-pillar 
system of Hong Kong should therefore be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CPU studies 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26.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CPU has looked into the subject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and completed five related studies between 2007 and 
2010.  A summary of the five studies is in Appendix V.  Overall speaking, 
the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three pillars under the current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 in Hong Kong are complementary to one another, 
and would continue to be so in future.  CPU is refining its relevant studies 
having regard to the lates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 
 
27. Members have criticise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resorting to the CPU 
studies as a delaying tactic and an excuse for shirking its responsibility for 
looking into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retirement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Members have call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make public the findings of all 
CPU studies and consult the public on its way forward 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for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28. Members consider it meaningless to continue discuss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e subject, if the Administration and/or CPU fail to provide 
members with the details of the CPU studies on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the findings of the "Household survey on financial 
disposition and retirement planning of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retired 
persons" and "A study on sustainability of three pillars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Hong Kong".  CPU and the research team of the two studies declined the 
Subcommittee's invitation to attend a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to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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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embers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e two studies, but had given a 
written reply.   
 
29. In its reply to the Subcommittee, CPU has advised that the studies 
concerned are still in progress.  Since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volves 
substantial public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prepare more objective and 
reliable projections and assessments.  To this end, CPU has included in its 
studies a territory-wide household survey, which covers 10,000 households, to 
understand the latest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Hong Kong and their 
retirement plans.  The survey commenced in February 2012, and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 available by the end of 2012 at 
the earliest for the purpose of detailed analysis.  CPU will take its studies on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further forward having regard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urvey.  CPU has also advised member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sider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ies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traditional social and family valu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and the need to maintain a simple tax regime.  
 
30. Members have expressed grave dissatisfaction at the CPU's response.  
At its meeting on 8 May 2012, the Subcommittee passed a motion condemning 
CPU for refusal to make available any findings of the studies on the subject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to facilitate public discussions. 
 
31. Members do not consider it necessary for CPU to refine its studies 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socio-economic changes a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re not something uncommon.  The unduly long time taken for the 
CPU study is unacceptable.  In the view of membe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use of the belated CPU study as an excuse for delay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Reform of the three-pillar model 
 
32. Members note that the World Bank proposed in its 2005 report entitled 
"Old 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Pension Systems and Reform" to add two pillars to its three-pillar model – 
 

(a) Zero pillar: non-contributory basic pension plan financed by the 
state with the objective of providing elderly people with a minimal 
level of protection; and  

 
 (b) Fourth pillar: non-financial support including access to informal 

support (e.g. family support), other formal social security 
programmes (e.g. healthcare and/or housing), and other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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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assets (e.g. home ownership and 
reverse mortgages where available). 

 
Members have call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five-pillar 
pension model proposed by the World Bank in pension reform and introduce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in Hong Kong. 
 
33.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five pillars together form a 
multi-pillar retirement system.  The World Bank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multi-pillar model is only a framework and not a "one-size-fits all" blueprint.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s in different places may be of various form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llars.  Different places have to make their own prudent 
choices to avoid conflict among the pillars which would affect expected 
outcomes.  The choice would depen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different places, 
in particular with regard to factors such as the existing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and other related public policies), specific needs for reform, and the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etc. 
 
34. During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19 
May 2011, the Chief Executive ("C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ing MPF system 
is a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community after years of discussion.  In the face 
of an ageing popula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can bear the burden of the 
contribution required under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would 
continue to shrink.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such a system, the 
Government would inevitably have to increase tax for a bigger commitment, 
and require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o shoulder heavier contributions.  
This would be a large-scale social reform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it impractical to expect the communit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is matter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35. Members note that CE made similar remarks in the Policy Address 
2011-2012.  CE reiterated that it is not easy for the communit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Since the Government 
has just implemented the minimum wage, and is studying the voluntary Health 
Protection Scheme and ways to enhance the MPF Scheme, it is impractical to 
introduce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adopt a resource 
reallocation approach to deal with retirement protection because the middle 
class and professionals would generally not accept it now.  Moreover, 
low-income workers can enjoy a certain degree of retirement and basic 
livelihood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more constructive to enhance the 
existing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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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embers have stressed that as population ageing is taking plac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eize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offered by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o carry out a holistic review of, rather than piecemeal 
improvement to,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model f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Hong Kong.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37. The Subcommittee has expressed great disappointment at the 
Administration's stance for not taking forward the proposal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Members stress that the community has stated 
the view on the matter unequivocally and has called for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38. To enable the Subcommittee to further deliberate on the subject, the 
Subcommittee has studied the following five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put 
forward by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political groups at five of its meetings.   
 
(a)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roposed by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39.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presented it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at the Subcommittee meeting on 31 October 2011.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and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in Appendix VI.  
Under the proposal advocated by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all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are eligible for a monthly payment of $3,000, with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No 
means test should be imposed.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to the MPF system by the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re each required to contribute 2.5% of the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to the proposed sche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50,000.  Employees whose monthly income below $6,500 are 
not oblige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posed scheme.   
 
40. In taking forward its proposed model,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has 
suggested that some refinements be made to the exis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a view to replacing the standard payment rates for elderly CSSA recipients 
and OAA payment with the monthly pension.  This will avoid the social stigma 
of the means-tested CSSA on the elderly recipients.   It also proposes some 
refinements to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accrued 
benefits under the MPF system as set out in its proposal in Appendix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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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ome memb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With reference to its proposed model,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has advis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make a one-off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to the pension fund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followed by 
an injection of $25 billion every five years thereafter.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a respective surplus of $310.1 billion and $404 billion 
can be attained in 2023 and 2060 respectively only if the proposed model is to 
be implemented in 2012.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has cautioned that the 
estimated surplus to be accumulated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will be reduced from $68.6 billion to $57.4 billion if the implementation date is 
delayed from 2012 to 2017, as this will have direct impact on the annualised 
return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42.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has stresse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mplement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old age CSSA and SSA will surge to $31 billion in 2031, which is three-fold of 
that in 2002-2003. 
 
(b)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roposed by the Alliance for 

Universal Pensions ("the Alliance") 
 
43. The Alliance presented its proposal to introduce a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at the Subcommittee meeting on 28 November 2011.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and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in Appendix VII.   
 
44. Under the scheme proposed by the Alliance, all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are entitled to receive a non-means-tested monthly payment of 
$3,000, with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re required to contribute 50% of 
the existing mandatory MPF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posed scheme, i.e. 2.5% of 
the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30,000.  As for employees whose income below $6,500,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posed scheme.  Consequent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ed scheme, the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to the 
MPF system by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ill be reduced correspondingly.  
As for the Government's contributions, the funding will be met by redeploying 
the recurrent expenditure for the standard rate payments for elderly CSSA 
recipients and OAA payments to the proposed scheme.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inject a one-off capital of $50 billion as a start-up 
fund for the scheme.    
 
45.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refinements to the MPF system and th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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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ystem, the Alliance also proposes that the profit tax for companies 
with an annual profit exceeding $10 million should be increased by 1.9%, and 
the derived tax revenue will be used for recurrent injection to the proposed 
scheme. 
 
46. According to the Alliance's actuary study, a surplus of $116.7 billion is 
projected by 2039 and will be sustainable up to 2060 based on the latest 
statistical data released by C&SD.    
 
47. Members note that in the view of the Alliance, a universal and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is crucial to ease the problem of elderly 
poverty, and this helps avoid the social stigma of being relied on social welfare 
and minimise the administration cost to maintain a means-test mechanism and a 
monitoring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abusive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Further, 
tax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 more equitable way to redistribute the wealth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needy. 
 
(c) Three-tier Retirement Protection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roposed by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DAB") 

 
48. At its meeting on 17 January 2012, the Subcommittee examined DAB'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non-contributory Three-tier Retirement Protection Old 
Age Pension Scheme to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who ar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and have resided in Hong Kong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seven years.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and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in Appendix VIII.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proposed scheme are as follows – 
 

(i) First tier scheme: a non-means-tested monthly payment of $1,030, 
equivalent to the monthly OAA payment, will be payable to all 
eligible elders.  The OAA Scheme is replaced by the Old Age 
Pension Scheme accordingly. 

 
(ii) Second tier scheme: recipients of the second tier payment will 

receive $2,070 monthly, i.e. twice of the first tier payment.  
Eligible elders must meet the income and asset tests same as those 
for Normal OAA, i.e. a monthly income limit of $6,450 and an 
asset limit of $177,000 excluding the value of the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property. 

 
(iii) Third tier scheme: recipients of the third tier payment will receive 

$3,105 monthly, i.e. thrice of the first tier payment.  Eli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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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must meet the income and asset tests, which will be set at a 
monthly income limit of $6,450 and an asset limit of $88,500 
excluding the value of the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property (i.e. 
half of the asset limit for the second tier).     

 
49. According to DAB, the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o the MPF system will remain unchanged.  Instead, the MPF 
accrued benefits will be regarded as assets under the asset test of its proposed 
Old Age Pension Scheme.  In addition, the CSSA Scheme remains unchanged, 
but eligible elders may opt for either CSSA or the old age pension.  
Nonetheless, eligible elders who are disabled will continuously be eligible for 
DA.   
 
50. As regards the funding sources, DAB projects that a recurrent 
government funding of about $9.2 billion on top of the recurrent expenditure for 
OAA is adequate for meeting the additional recurrent expenditure aris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posed scheme.   
 
51. In the view of DAB, its proposed model is premi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finite public resources should be used to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ose in need.  The income and asset tests can be as simple as making a 
self-declaration by the applicants.  The proposed model will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MPF system and the elderly CSSA Scheme. 
 
(d)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roposed by the Hong Kong Social 

Security Society ("HKSSS") 
 
52. The Subcommittee studied th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roposed by HKSSS at the meeting on the 21 February 2012.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and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in Appendix IX. 
 
53. According to HKSSS, its proposed scheme comprises two tiers.  All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will be eligible for the 
non-means-tested first tier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The monthly 
payment will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age replacement ratio of 
20% against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of Hong Kong for the preceding year,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payment rate will be $3,800 in 2014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re required under the proposed scheme.  Notably, 
employers are required to make a contribution of 6% of the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and the employee ha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of 2% of hi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50% of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As for the self-employed persons, they are required to mak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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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amounting to 4% of their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earning two times or above of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The Government has to make contribution amounting to 4% of the employee's 
income.  Further, HKSSS proposes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OAA payment and 
the standard rate payments for elderly CSSA recipients with th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needy elders are allocated with 
free public rental housing units. 
 
54. HKSSS also proposes a second tier Central Provident Fund to enhance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through some refinements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existing MPF system, such as guaranteed return rate of the funds under the 
system.  Participation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n the second tier scheme is 
on a voluntary basis.  
 
55. Noting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a maximum 
income limit for making contribu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some memb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high income group 
will strongly oppose the proposal.  HKSSS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funds by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Asian countries are on average 11% and 7% of employees' income 
respectively.  As the labour cost represents 20% to 30% of the total operation 
cost, making a contribution of 6% of employees' income by employer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fund will have little financial impact 
on the employers.      
 
56. In response to members' concern ab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posed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 HKSSS has advised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will still sustain in 2039 when the population aged 65 or above 
increases to 2.49 million. 
 
(e)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Fund proposed by the Civic Party 
 
57. The Civic Party introduced it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Fund to be operated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at the Subcommittee meeting on 16 March 2012.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and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in Appendix X. 
 
58. Under the Civic Party's proposal, all elders aged over 65 will be eligible 
for a non-means-tested monthly pension payment of $3,000 (to be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flation), with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Specifically, both the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have to contribute 60% of their existing mandatory MPF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posed fund, i.e. 3%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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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level of $25,000.  Employees will not be required to make the 
contributions if their monthly income is below $6,500.  As for the Government, 
it will have to transfer the standard rate payments of old age CSSA cases 
(subject to a maximum limit of $3,000) and all the OAA payments to the 
proposed fund.  It is also propo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make an 
additional one-off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into the fund and an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in real terms) every five years thereafter.   
 
59. The Civic Party has highlighted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a better 
approach on the ground that it proposes no increase in taxation, and no in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s of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MPF contributions.  Nonetheless, the proposed model is sustainable until 2060, 
i.e. based on the latest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released by C&SD, and a surplus 
of $309.7 billion is projected by 2060.    
 
60. To enable elderly to age in the community, the Civic Party is of the vie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monthly payment under the proposed fund, Higher 
Disability Allowance and rent allowance under the CSSA Scheme should 
continue to be payable to existing eligible recipients of the SSA Schemes.  
Further,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vide the elderly with free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61. A summary highlighting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above five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considered by the Subcommittee is in Appendix 
XI. 
 
The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62.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 in Hong Kong has drawn reference to the World Bank's 
multi-pillar model and the three pillar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World Bank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multi-pillar model is only a framework and 
not a "one-size-fits all" blueprint.  Various countries can adapt the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their local circumstances.  The Administration had gauged the 
views of the public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n Old Age Pension Scheme ("OAPS") 
through a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 in early 1990s.  There were divergent 
views on the OAPS, and the public preferred a privately managed contribution 
scheme based on individual accounts instead.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model 
is adopted after lengthy discussion by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63. As regards the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considered by the 
Sub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tressed that as CPU is studying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regime in Hong Kong and will submit its preli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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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to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ternal deliberations by end of 2012, it is 
therefore not in the position to give any conclusive comments on the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Subcommittee.  It will convey the 
views of the Subcommittee to CPU for consideration.  Notwithstanding this, 
members are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resse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various proposals of providing a monthly pension of 
about $3,000 to all eligible elderly across the board, having regard to the finite 
public resourc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ty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matter.  As to whether the old age CSSA cases can effectively 
be replaced by the proposed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highlight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monthly CSSA payment for 
the elderly recipients and the proposed monthly pension in the region of $3,000.  
Notably, the CSSA standard rates range from $2,445 to $4,420 per month, 
depending on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the elderly recipient; and the average 
monthly CSSA payment for singleton elders is $4,133 when special grants and 
supplements applicable to elde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64.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iterated its stance as made clear by CE earlie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it impractical to expect the communit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 would be more constructive to review 
and enhance the existing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Observ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65. Having studied the views of the Administration, deputations and 
organisations concerned on the subject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regime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five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put forward to 
the Subcommittee, the Subcommittee has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s follows -   
 

(a) whether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the poorest elderly, who accounts 
for 30% to 40%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can lead a dignified and 
financially-secured life in their old age is a pressing issue, but the 
Administration fails to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protect the 
retirement life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b) give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model f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the piecemeal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existing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would not help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an ageing population.  There is a general 
consensus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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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in the light of the inefficacy of the 
existing three-pillar retirement model; 

 
(c) CPU has taken unduly long time to conduct its studies 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has unnecessarily 
delayed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d) the coming five years will be last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roduce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expeditiously,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old age 
CSSA and OAA would surge in the light of the ageing population; 

 
(e) the Sub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deputations are in 

support of a non-means-test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and 
express great reservations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a means-test 
mechanism.  The Subcommittee also no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deputations have strongly call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establish 
a dedicated task force immediately, with a view to promulgating a 
concrete timetable for conducting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details of a universal retirement scheme; and 

 
(f) in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 statistical data as well as specific 

comment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e various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there is difficulty in verifying and assessing the 
assumptions and projections adopted in individu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put forward to the Subcommittee as well a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models are sustainable.  The 
Subcommittee has provided a forum for exchange of views on the 
subject matter, but is unable to carry ou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merits of individual model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66. The Subcommittee has ma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 
 

(a)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public all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ies 
conducted by CPU on the subject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to 
facilitate public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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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ile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implement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it is unrealistic to expec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o take forward the proposal.  The next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et up a dedicated task force to 
study the subject matter, with a view to drawing up a concrete 
timetable for the launch of an extensiv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op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details, and formulating concrete 
execution plans in the first year of tenure; and  

 
(c) as CPU will promulgate its preliminary findings by end of 2012 the 

earliest, the Panel should follow up on the matter in the next term. 
 

67. In view of the wide public concern over the subject of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the Subcommittee further recommends that the support of 
the Panel be sought for seeking the approval of the House Committee for the 
priority allocation of a debate slot to the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under 
Rule 14A(h) of the House Rules for moving a motion to take note of this report 
at a Council meeting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Members to express views 
on the subjec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spond. 
 
 
Advice sought 
 
68.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e work and suppor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2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11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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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1. 本港至今仍沒有全面的退休保障機制，隨著人口日趨老化，長者數目大幅增

加，老年貧窮問題愈形迫切，全民退休保障問題理應獲得社會各界更多關

注，及在政府施政的優次中佔更高地位。 

 

2. 近年，本港人口老化漸趨明顯，政府更明確指出老齡化是本港未來發展的重

大挑戰。在 2010 年底，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增至 325 400 人，較 10 年前增

加了近四分之一，遠高於同期整體人口增幅（僅為百分之六）
1
。政府統計

處推算，老齡人口會顯著上升，至 2039 年將達到 249 萬人，佔全港人口百

分之二十八；老年撫養比率則會跳升至 454（對每一千名 15 至 64 歲人士）。
2
 

 

3. 更重要的是，本港的長者貧窮問題比想像中嚴重得多。香港號稱「亞洲國際

都會」，竟有為數不少的長者依靠拾荒維生，不禁令人質疑作為本港整體退

休保障制度重要環節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否有效照顧長者的生活需要！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最近的研究發現，在 2010 年，全港貧困長者多

達 28 萬人，佔整體老齡人口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3
  

 

4.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簡稱強積金）實行已有 10 年，被特區政府稱為本港退

休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預期會成為本港退休人士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之

一，可是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嘯衝擊下，其弱點暴露無遺。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管理局（簡稱積金局）的統計數字顯示，在 2008/09 財政年度，強積金制

度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錄得負百分之廿五點九的虧損，股票基金同期的虧損

高達資本額百分之三十九。
4
 

 

5. 從國際層面而言，主要的國際組織均高度關注人口老化問題，並大力呼籲全

球各地盡速建立全面的退休保障制度。2009 年 1 月，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簡

稱經合組織）及世界銀行（簡稱世銀）聯合發表題為《退休金一覽特別號：

亞太地區》的報告，指出：「不少亞洲國家實施的退休保障制度，未能有效

應付未來二十年快速增長的老齡人口的需要。」
5
該報告更列舉這些國家即

將面對的問題，包括退休金覆蓋率低，退休金金額低於生活開支等。可悲的

是，香港竟然會面對相同的問題。 

                                                       
1
 政府統計處網頁。 

2
 ＜表 1、甲. 選定年份的主要人口特徵＞，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2010 年 7 月。 

3
 蔡海偉：《香港貧窮情況及政府扶貧政策–回顧與前瞻》（簡報），第 9 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網頁、新聞發布，2011

年 10 月 14 日，＜http://www.hkcss.org.hk/cm/cc/press/documents/2011povertyforumchua.ppt＞。 
4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簡稱積金局)，《強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09 年 3 月，

<http://www.mpfa.org.hk/tc_chi/quicklinks/quicklinks_sta/files/Mar_2009_Issue.pdf>。 
5
 OECD and World Bank, “Pensions at a Glance Special Edition: Asia/Pacific,”2009, 

<http://www.oecd.org/dataoecd/33/53/419669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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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此，香港迫切需要檢討現時的退休保障機制，尋求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以

滿足長遠照顧老齡人口的需要。盡早開始儲蓄資金是至為重要的，這樣才能

積累額外財政儲備以照顧未來十年出現的大群長者。我們不能對問題視而不

見，因為現行制度根本無法供養日漸增多的老齡人口，屆時可能要削減其他

範疇的公共開支，這不單會製造社會矛盾，也會妨礙社會發展。若不能制定

妥善的應對策略，老齡人口可能對特區政府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甚至破壞

整體財政穩健程度。 

 

7. 基於此，本智庫就全民退休保障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在 2010 年 2 月發表了

題為《老有所養－全民退休金計劃研究報告》，希望特區政府及早關注有關

問題，早作籌謀。事與願違，特區政府始終無視退休保障問題的嚴重性及迫

切性。 

 曾蔭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社會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並不容易得到共識。……若把制度作根本性改變，以資源再分配的方法

去處理退休保障的問題，中產和專業人士現時普遍不會接受，是不切實

際的。」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隨後在立法會答問中更表示：「中央政策組正

（就有關問題）持續進行其深化研究工作，當中包括開展有關退休計劃

及老年經濟狀況、涵蓋 10 000 個住戶的全港性住戶調查，……，預計

最快在二○一二年年底有初步調查結果，供進行詳細分析。」
6
也就是

說，全民退休保障問題可能再拖延一年，才有機會重返政府的議事日程。 

 

8. 本智庫並不認同政府近日就全民退休保障問題的取態，始終認為一個可持續

的全民退休金方案可以照顧市民的福祉，也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基於此，

本智庫重新審視了去年提出的「全民退休金」計劃，在更新相關數據的基礎

上，再度確認有關財政開支是整體社會負擔得來的，是可以持續的。 

 

9. 「全民退休金」計劃是根據世銀提倡的「多重支柱」理念設計的，希望實現

老有所養，讓長者有尊嚴地度過晚年。。本文的第二部份會簡述本港退休保

障制度發展歷程，第三部份會探討現時強積金及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之處，

第四部份會詳述「全民退休金」計劃的構思，本報告的最後部份會展望未來

退休保障制度發展。 

 

                                                       
6 ＜立法會四題：退休保障制度＞，《新聞公報》，201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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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過去就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 

 

A. 強積金制度實施前的爭議 

 

10. 伴隨著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發展，民生議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受到重視。

市民期望退休保障的訴求不斷升溫，很多團體提出了林林總總的退休保障方

案。 

 

11. 1994 年至 1995 年間，社會上曾就退休保障制度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港英政

府建議實行「老年退休金」計劃，優點包括長者可以即時受惠，覆蓋範圍更

為廣泛及保證長者有固定收入。然而，反對者認為新制度會把照顧長者的責

任由家庭轉嫁給社會，另一備受詬病的地方是退休金的多寡與供款多少沒有

關係。
7
1995 年 1 月，政府以「公眾對老年退休金計劃的意見過於分歧」為

由，放棄推行該計劃。
8
其後，港英政府再度推出在 1993 年被立法會否決的

私營職業退休計劃，並明言這是最後方案。
9
該計劃最終通過成為強積金計

劃，並於 2000 年底實施。 

 

12. 過去二十多年，眾多團體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退休保障

制度。大致而言，這些建議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  私營職業退休計劃； 

 全民退休金計劃；或 

 兩者混合模式； 

 部份建議更包括失業援助、保險、長者照顧津貼等。各個建議詳情請參閱附

錄一。 

 

13. 眾多方案各有異同，所引發的爭議可概括為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 職業退休保障與全民退休保障之爭：工商界指全民退休保障缺乏可持續

性，而勞工及社福團體則認為職業退休保障排斥失業人士及全職照顧

家庭人士(主要為女性)。此外，前者認為退休金必須與供款多寡掛鈎， 

後者則主張有關制度應包含財富再分配元素。 

 政府管理與私人管理之爭：贊成實施中央公積金的人士認為，政府審慎

的管理及投資策略有助降低個人的風險，而且可以減少行政費用。持

相反意見者則擔心政府可能過於保守，導致退休金回報率偏低。 

 入息審查與全民保障之爭：有論者認為，任何形式的社會援助或退休金

都須通過入息審查，以確保社會資源得到有效運用，及維持財政穩健。

                                                       
7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便覽：香港退休計劃的歷史發展〉，2005 年，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sec/library/0405fs18c.pdf>。 
8 同上。 
9 香港立法局，〈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995 年 3 月 8 日，

<http://www.legco.gov.hk/yr94-95/chinese/lc_sitg/hansard/h9503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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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相反意見者則認為，享有退休金是所有長者的基本權利，可以讓他

們有尊嚴地過活；現時的綜援制度的審查機制備受批評，認為會標籤

受助者及排拒不少有需要人士。 

 

B. 近年倡議全民退休金計劃的進展 

 

14. 強積金實施數年後，社會上再度出現有關設立全民退休金計劃的呼聲。2004

年，超過 50 個非政府組織共同提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以下簡稱全民退

保)，重提全民退休金方案。因應社會的訴求，立法會就有關議題進行了動

議辯論: 

 2006 年 6 月，立法會動議設立全民退保，雖然有 33 名議員贊成，該議

案在分組點票時被功能組別否決。 

 2008 年 11 月，立法會通過一項有關要求研究全民退保的動議。特區政

府在辯論期間表示，中央政策組正研究本港長遠退休保障安排。可是，

有關研究成果最後沒有全部公開，只有個別報告上載到中央政策組的

網頁。 

 

15. 有關討論的焦點在於有否需要推行全民退保及該計劃是否實際可行。事實

上，贊成及反對雙方均同意需要加大力度應對人口老化問題，也同意強積金

制度未臻完善。可是，雙方就額外供款及財富再分配問題有很大分歧。本報

告第四章會詳細探討「全民退休金」計劃的可行性。至於本港退休制度的發

展歷程，請參閱附錄二。 

 

                                                       
10 Chow, Nelson and Chou, Kee-lee, “Sustainable pensions and retirement schemes in Hong Kong,” Pensions, Vol. 10, 2, 
137-143. 



7 
 

III. 強積金制度及社會保障的不足之處 

 

16. 我們將檢視強積金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綜援及高齡津貼），並指出現行退

休保障未能有效照顧貧困長者的需要。 

 

A.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17. 在現行制度下，僱主及僱員均需向強積金計劃定期供款，供款比率為僱員月

薪百分之五。僱員供款入息上限為月薪 20,000 元，下限則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開始調升至 6,500 元，月薪 6,500 元以下僱員無須供款。僱主供款部份只

有入息上限，即每月 20,000 元。自僱人士同樣受入息上下限的限制。
11
強積

金個人戶口需由私營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以下簡稱受託人）管理。 

 

家務料理者及非就業人口不受保障 

 

18. 強積金制度被批評不符合公平原則，這與其作為職業退休制度的本質有關，

因而没有把非就業人口納入涵蓋範圍。在現行制度之下，最受影響的是以女

性為主的家務料理者；在 2011 年第二季，只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三的女性（15

歲或以上）參與勞動市場，男性則有百分之六十八點九工作。
12
再者，退休

中年人士，失業人士以至因傷殘而喪失工作能力的人，全被排拒於強積金計

劃之外。2006 年，缺乏退休保障人士的數目估計多達 240 萬人。
13
 

 

強積金不敷應用，低收入人士情況尤其嚴重 

 

19. 強積金制度缺乏有效機制保證供款人退休後的收入，因為有關計劃的性質屬

「界定供款」（相當於僱員工資百分之十），而非「界定利益」，因此強積金

的多寡取決於薪金及供款年期。低收入人士，特別是月入低於 6,500 元者，

其積累的款額有限，因為只有僱主每月少於 325 元的供款而已。低收入人士

中，婦女展頗大比例；在 2011 年第二季，月入低於 6,999 元人士中，竟多達

百分之六十二是女性。
14
 

 

20. 對於四十歲之後才參加強積金計劃的中年人士而言，由於供款年期短，將難

以累積足夠的強積金維持退休後的生活。舉例來說，一名四十歲的工人，於

                                                       
11 積金局，〈強積金制度的特點〉，

<http://www.mpfa.org.hk/tc_chi/abt_mpfs/abt_mpfs_fms/abt_mpfs_fms_con/abt_mpfs_fms_con.html>。 
12 政府統計處網頁。 
13 立法會，〈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06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floor/cm0426ti-confirm-c.pdf>。 
14 參看＜表 A1.5 按每月就業收入及性別劃分的就業人數(不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

季統計報告（二零一一年四月至六月》》，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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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開始參加強積金計劃，若以月入六千元計算，至他六十五歲退休時

只能取回 297,000 元的強積金，
15
這個數目遠不足夠退休後生活所需。在強積

金制度實施前，全港只有三分之一僱員參與了退休計劃，
16
換句話說，三分

之二(即約一百萬名)中年僱員很大機會面對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 

 

21. 經濟發展及合作組織（經合組織）和世界銀行（世銀）指出，香港低收入人

士的退休金替代率（即退休金佔退休前收入的百分比）低於全港平均數字（分

別為百分之三十五及三十八），這與其他經合組織成員的情況剛好相反；
17
問

題的關鍵在於本港的強積金制度不具備財富再分配性質，低收入人士供款

少，自然只能累積到較少強積金。因此，本港大部份退休人士的強積金不夠

退休生活所需；一位本地學者估計，本港低收入人士強積金的替代率只有百

分之二十左右。
18
 

 

風險大、回報低 

 

22. 一個良好的退休保障制度應具備協助供款人抗衡市場波動風險的能力。可

是，2008 年金融海嘯對強積金的投資回報造成嚴重的打擊，甚至導致 2008/09

年度虧損高達百分之二十九點五的資產值。截至 2009 年 3 月計算，自強積

金成立以來累計回報率竟然錄得負增長。
19
近期環球經濟波動對強積金投資

回報再度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一家基金及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指出，強積金

在 2011 年第三季的回報下跌了百分之十二點三，兩百萬名供款人每人平均

損失 1.85 萬元。
20
 

 

23. 強積金管理局雖然強調，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來至 2011 年第 2 季止，所有

基金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平均達百分之五點一，而且有關回報已經扣除所有

費用；問題是大部份市民購買的基金並不受惠。從下表可見，在 6 種核准成

分基金中，只有股票基金的年率化回報略優於平均水平，保證基金（1.6%）

及保守基金（1.1%）則遠低於年率化平均回報率，只能稍高於年率化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升幅（1%），貨幣市場及其他基金的回報（0.8%）更不能抵消通

漲水平。 

                                                       
15 我們根據以下的假設推算: 工資由 2000 年開始每年增長百分之一，強積金戶口年度回報率百分之五，管理費每年百

分之二。 
16 Chow, Nelson and Chou, Kee-lee, “Sustainable pensions and retirement schemes in Hong Kong,” Pensions, Vol. 10, 2, 
137-143. 
17 OECD and World Bank, “Pensions at a Glance Special Edition: Asia/Pacific,” 2009,  
＜http://www.oecd.org/dataoecd/33/53/41966940.pdf.＞ 
18 黃洪，〈行公義，分風險，利全民〉，《社聯政策報》，2008 年 4 月。 
19 積金局，《強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09 年 3 月，

<http://www.mpfa.org.hk/english/quicklinks/quicklinks_sta/files/Mar_2009_Issue.pdf>。 
20
 ＜積金季跌 12%  打工仔歷來最傷＞，《明報》2011 年 10 月 7 日，B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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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成分基金年率化回報 

（%） 

基金種類 過去一年 過去三年 過去五年 自12.2000 

混合資產基金 18.3 2.1 4.5 4.8 

股票基金 18.6 3.2  6.9 5.4 

強積金保守基金 0.0 0.2 1.1 1.1 

保證基金 2.6 1.4  2.3 1.6 

債券基金 6.3  4.4  4.7  4.0 

貨幣市場基金及其

他基金  

-0.5 -0.6 0.6 0.8 

年率化內部回報率    5.1 

年率化綜合消費物

價指數變更 

5.6 2.6 3.0 1.0 

備註：回報數字已扣除費 

資料來源：積金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11 年 6 月。 

 

管理費用高昂 

 

24. 社會一直高度關注基金受託人收取過高行政費蠶食投資回報的問題。消費者

委員會（簡稱消委會）2007 年的調查顯示，受託人收費平均為資產值百分

之二，最高的收費達百分之三點八；
21
即使是以收取銀行利息為主的保守基

金，受託人收費也高於百分之一點五。
22
消委會研究指出，以供款 40 年計算，

每年若收取資產值百分之一的費用，回報額將會減少百分之二十三（假設每

年回報率為百分之五）；假如累積總資產為 305 萬元，回報就會減少 69 萬元。
23
雖然公眾對行政費過高作出了嚴厲批評，但在 2009 財政年度，強積基金平

均基金開支比率仍維持在百分之一點八五的高水平，
24
 

 

25. 基金行政費過高相當程度上可視為市場失效的具體表現。現時，積金局沒有

任何收費指引，當局冀望市場機制能發揮自動調節作用，進而推低整體管理

收費，從現實情況看來，成效顯然不彰。立法會即使修訂了強積金條例，容

許僱員供款部份可自由選擇受託人，問題是現時五間主要受託人已佔了七成

的市場份額，自由選擇及轉換強積金基金的成效頗成疑問。
25
 

 

                                                       
21

〈最高收費 3.87 % 隨時得不償失 強積金吞你一半滾存〉，《新報》，2007 年 7 月 17 日，A4 頁。 
22 消費者委員會，〈2008 年強積金收費一覽表〉，<http://www2.consumer.org.hk/p381/mpf200807c.pdf>。 
23 消費者委員會，〈強積金計劃收費差異大〉，《選擇月刊》，2007 年 7 月 16 日，

<http://www.consumer.org.hk/website/ws_chi/news/press_releases/p36901.txt>。 
24 〈立法會三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新聞公報》，2011 年 3 月 16 日。 
25

〈積金局新主席上任 減費最棘手〉，《香港經濟日報》，2009 年 5 月 12 日，A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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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過提取強積金 

 

26. 根據現行制度的規定，強積金計劃成員可於 65 歲退休時一次過提取戶口權

益。有關安排的優點是可以讓供款人靈活使用強積金，問題是部份退休人

士，特別是一些未能謹慎管理財政的人士，可能在短時間內花光所有強積

金，迅速陷入貧窮的境地。簡言之，一次過提取積金的安排，未能充份體現

退休金保障退休人士有穩定收入的原意。 

 

強積金可用作抵消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27. 僱傭條例容許僱主供款部份及其累積權益用作抵消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之

用，問題是被辭退僱員由於失業，往往會用這筆款項應付燃眉之急，而不會

作儲蓄退休之用，這將嚴重削弱強積金累積滾存及退休保障的效果，更有違

強積金為僱員提供退休保障的原意。在 2001 年至 2005 年 5 年間，強積金供

款累算權益被用於支付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款額多達 48 億元，而在 2006

年至 2010 年 6 月的 4 年半時間裡，強積金累算權益被用於對沖用途的金額

更倍增至 90 億元，總額達 138 億元，
26
相當於截至 2010 年 6 月止所有強積

金計劃總淨資產值的百分之四點五。
27
該條款使僱主差不多毋須付出額外成

本，便可以解僱或遣散員工。在經濟不景及供款累積愈多的情況下，相信有

更多的強積金款項會被用來解僱員工。 

 

欠供強積金 

 

28. 積金局未能有效保障僱員的權益。2010 至 11 年度發生接近 4 萬 2 千宗欠供

個案，同期成功檢控及判處拖欠供款罪名成立及候判的個案則分別有 1447

及 741 宗。
28
檢控力度有所增強，但似未能壓止僱主漠視法紀的歪風，欠供

個案始終維持在高水平。
29
更嚴重的問題是，僱主往往對舉報欠供的僱員進

行報復，令人不敢主動檢舉。
30
縱然積金局有權要求受託人匯報欠供個案，

卻未有積極介入監察供款情況。 

 

B.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計劃及高齡津貼計劃 

                                                       
26
參看〈立法會十題：從強積金累算權益中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新聞公報》，2010 年 11 月 10 日，附件。<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floor/cm0426ti-confirm-c.pdf>。 
27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雖有強積金計劃的總淨資產值為 3076.5 億元；參看〈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的統計數據

一覽表〉，《強積性公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10 年 6 月，2 頁。 
28 積金局，F 部-執法，＜已調查的個案數目（包括投訴及受託人匯報個案）（按指控罪行劃分）＞，＜把個案轉介警方

處理後所申請的傳票數目（按罪行性質及檢控結果劃分）＞，《強積金管理局年報 2010-2011》，143 頁。 
29 2008 至 09 年度發生超過 43 000 宗欠供個案，參看積金局，E 部-執法，〈已調查的投訴及受託人匯報個案數目（按指

控罪行劃分）〉，〈把個案轉介警方處理後所申請的傳票數目（按罪行性質及檢控結果劃分）〉，《強積金管理局年報

2008-2009》，126-127 頁。 
30 〈30 個月不供款僱主被斥故意華 香雞欠供積金或清盤〉，《蘋果日報》，2009 年 6 月 18 日，A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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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雖然政府強調綜援計劃可以「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

網」，
31
 但顯然易見的是這並不是解決長者貧窮問題的理想方案。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申領到的綜援金額，須視乎其資產數目、是否與家人

同住、傷殘程度等因素。在 2011 年，單身健全長者擁有的資產不多於

36,000 元，每月可獲 2,680 元標準金額。
32
綜援計劃另有補助金及特別津

貼，以支付受助人在租金、醫療、交通費用等方面的開支。 

 

審查制度排拒有需要的長者 

 

30. 從 1999 年開始，特區政府收緊了長者申請綜援的資格。任何與子女同住的

長者如需申請綜援，須向有關當局提供子女宣稱不供養父母的文件。有關安

排對長者本人及其家人均構成極大的侮辱。為免尷尬，父母一方固然不會迫

使子女提交有關文件，子女方面即使無力供養年邁的父母，也同樣拒絕提交

文件。
33
有團體估計，新機制可能導致多達 10 萬名貧困長者無法申領綜援；

34
其實自 1999 年 以來社工界已多番指出新審查方式的流弊呢！

35
 

 

31. 實施嚴厲的審查機制後，新增的長者綜援個案大幅減少。自 2000 至 01 財政

年度開始，長者綜援個案的增幅長期徘徊在一至兩個百分點，遠低於回歸初

期雙位數字的增幅。近年長者綜緩個案的增幅甚至少於一個百分點，與整體

長者人口增幅不符，相信為數不少的長者即使有經濟困難，也沒有申請綜

援。若然如此，綜援作為安全網作用顯然失效；下表清楚顯示長者綜援個案

被壓抑的情況：
36

                                                       
31
 社會福利署，〈綜會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comprehens/>。 
32
 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ocialsecurity/#CSSAsr>。 

33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長者生活保障》社工總工會意見書〉，2007 年 4 月 10 日，

<http://hkswgu.org.hk/web/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hkswgu.org.hk/web/redirect.php%3Ftid%3D398%26goto%3Dla

stpost>。 
34
 〈生果金與長者生活補助〉，《信報》，2007 年 11 月 15 日，P16 頁。 

35
 〈社署斷綜援長者遭唾棄 社工﹕遺棄老人問題將不斷增多〉，《明報》，1999 年 6 月 4 日，A3 頁。 

36
 〈按類別劃分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個案〉，《香港統計年刊》2001 年、2004 年及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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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 長者綜援個案 增減個案 增/減幅(%) 

1996-97 98 765 - - 

1997-98 112 067 + 13 302 + 13.4 

1998-99 124 304 + 12 237 +10.9 

1999-00 133 070 + 8 766 +7.0 

2000-01 135 409 + 2 339 +1.7 

2001-02 139 288 + 3 879 + 2.8 

2002-03 143 585 + 4 297 + 3.0 

2003-04 147 433 + 2 966 + 2.6 

2004-05 150 399 +2 966 +2.0 

2005-06 151 918 +1 519 +1.0 

2006-07 152 788 +870 +0.5 

2007-08 152 270 -518 -0.3 

2008-09 153 451 +1 181 +0.8 

2009-10 153 274 -177 +0.1 

 

老年貧窮 

 

32. 即使參考不完整的資料，也顯示老年貧窮問題相當嚴重。根據統計處的調查

結果，在 2008 年中，60 歲及以上長者有 113 百萬人，其中沒有個人入息及

領取長者綜緩金的人數分別為 5.4 萬及 11.17 萬人，分別佔所有長者的百分

之四點八及九點九。
37
至於單靠高齡津貼生活的長者數目不詳。 

 

33. 近年長者住戶收入下降的情況也相當嚴重。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資料

編撰的長者專題報告，有長者成員的二人家庭收入中位數由 1996 年的 8,000

元下跌至 2006 年的 6,606 元；有長者成員而入息低於 6,000 元的家庭，在這

段期間也增長了七成，達到 181 801 戶。
38
 

 

34. 近年依靠高齡津貼過活的長者呈上升趨勢，問題是長者申請普通高齡津貼也

須符合以下資格：65 至 69 歲的長者需通過資產及入息審查，個人資產限額

為 177,000 元；70 歲或以上的長者才無須審查。雖然自 2011 年 2 月開始，

高齡津貼的款額增加至 1,035 元，但這個數額肯定不足以讓長者過有尊嚴的

生活。 

 

                                                       
37 ＜表 3.13：按每月有否個人入息 / 每月個人入息總額劃分的長者數目＞及＜表 3.14：按選定的入息來源劃分的每月

有個人入息的長者數目＞，見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長者》，2009 年 8 月。 
38 政府統計處，《香港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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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社聯在 2007 年進行的調查不單暴露了長者貧窮問題的嚴重性，更突顯了現

時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之處，顯然未能發揮安全網的作用。是次調查接受訪

問的 96 位拾荒長者，六成受訪者雖然與家人同住，卻只有一半獲得家人的

金錢方面的支援。令人震驚的是，多達三成的受訪者需要依靠拾荒維持生活

的基本需要。
39
類似的報導時有所聞，不勝枚舉。 

 

政府沉重財政負擔 

 

36. 雖然政府給予長者的生活保障金額雖然偏低，但佔用的公共資源數量仍相當

可觀。在 2009 至 10 年度，長者綜援金及高齡津貼的開支達到 119 億元（備

註：已扣除額外發放的一個月綜緩標準金額及高齡津貼），相當於整體社會

福利開支的三成。
40
長者人口逐漸增多，勢難避免與其他社群競逐有限的公

共財政資源，特區政府宜開拓新的財政來源以應對老齡人口增加的需要。 

 

老年人口會在短期內出現急速增長 

 

37. 隨著老年人口持續及大幅度上升，政府在未來二十至三十年的負擔必然大大

加重。根據官方估計，到 2039 年，65 歲以上人口將會多達 249 萬，
41
是 2010

年數字的 2.69 倍。按人口增長趨勢進行估計，老齡人口會在未來幾年開始

出現急速而且顯著的增長。如果政府當局仍然採取觀望態度，將會錯失去及

早創造條件處理問題的機會。 

 

38. 倘若特區政府於短期內未能推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以應付退休保障開支大幅

飆升的危機，公共財政勢將面臨嚴峻考驗。人口政策專責小組早在 2003 年

發表的報告便已指出，長者綜援及高齡津貼的開支將會於 2031 年上升至 310

億元，是 2002/03 年度的 3 倍：
42
這個估算數字明顯偏低，因為還未考慮高齡

津貼增加至一千元這個因素呢！還需注意的是，申領綜援的長者佔整體長者

人口的比例由 1996 年百分之十一點七，
43
上升至 2006 年百分之十九點七。

44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更為悲觀，估計申領綜緩的長者會於 2034 年上升至

長者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四點四。
45
 

                                                       
39 〈家人無力供養長者迫拾荒〉，《新報》，2007 年 3 月 6 日，A10 頁。 
40
 綜緩計劃以年滿 60 歲為長者受助人定義。有關綜緩及高齡及津貼的數據來自＜過去 5 年按綜援金類別劃分向長者受助

人發放的的綜援金開支＞（附件二）及＜過去 5 年領取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津貼的長者人數和開支及年滿 65 歲人口

數字＞（附件三），參看＜立法會十八題：長者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及高齡津貼的統計數字＞，《新聞公報》，2011

年 3 月 30 日。社會福利開支的數據來自《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1 年，21 頁， 
41
 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20010 年。 

42
 人口政策專責小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2003 年， < http://www.info.gov.hk/info/population/chi/pdf/report.pdf >。 

43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有關建議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公眾諮詢文件》， 2005 年，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hc/sub_com/hs51/papers/hs510721cb2-2297-01-c.pdf>。 
44
 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有關長者貧窮報告》，2007 年 6 月，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hc/papers/hc0608cb2-2048-c.pdf>。 
45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有關建議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公眾諮詢文件》， 2005 年，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hc/sub_com/hs51/papers/hs510721cb2-2297-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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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全民退休金」計劃 

 

39. 現行強積金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既然各有不足之處，無法維持所有長者的基

本生活所需，因此本智庫建議改革退休保障制度，設立「全民退休金」計劃。

本章節將集中討論有關計劃的框架及運作安排。至於如何改善現行強積金計

劃及綜緩制度，則請參看本報告 2010 年 2 月版本第 V 章。 

 

A. 世銀多重支柱退休保障模式 

 

40. 世銀已建構一個老年退休收入保障制度的理念框架，可供本港參考。世銀退

休保障制模式旨在「確保長者免受貧窮之苦」及「退休後的消費生活水平不

會大幅下降」。
46
世銀模式可歸納為「五條支柱」架構，較單一支柱模式靈活。

47
該五條支柱分別為： 

 非供款性的「支柱零」: 由政府財政支付的社會保障制度。 

 強制性的「第一支柱」: 隨收隨支的公營退休金制度。 

 強制性的「第二支柱」: 強制性僱員個人儲蓄戶口（「界定供款計劃」），

特點是戶口持有人的供款額及投資表現對利潤回報有直接的影響。 

 自願性的「第三支柱」: 個人為退休生活所作的儲蓄。 

 非財務性「第四支柱」: 包括家庭支援及其他正規社會服務，例如醫療、

房屋福利等。 

 

41. 更重要的是，世銀強調未來的退休保障制度只能依靠多元化的支援途徑及方

式，才能有效應對漫長退休生活的種種變數。
48
多重支柱模式兼容矛盾的原

則及價值觀，例如支柱零及第一支柱主要偏重財富再分配，而第二及第三支

柱則主要依賴個人儲蓄。我們無需爭拗那一條支柱最好，因為香港需要的正

是多元化的措施。 

 

42. 如果我們以世銀的模式評估香港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長者綜援及高齡津貼

等同於支柱零，強積金計劃及其他職業退休計劃為第二支柱，個人自願性儲

蓄則是第三支柱，而家人支援及醫療房屋津貼為第四支柱。換句話說，香港

沒有最基本的、旨在照顧所有市民晚年生活所需的第一支柱。 

 

                                                       
46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Pension Conceptual Framework,” 2007,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ENSIONS/Resources/395443-1121194657824/PRPNoteConcept_Sept2008.pdf.pdf>。 
47 同上。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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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民退休金」計劃的主要原則 

 

43. 因應過去與全民退休金討論中呈現的富爭議性議題，我們為未來的全民退休

金計劃設定幾項主要原則，在闡述有關方案的細節前先予以交代。 

 

從「三條支柱」走向「五條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 

 

44. 為使有關建議清晰易明，我們在此先比較世銀倡議的「五條支柱」模式及特

區政府現時採用的「三條支柱」模式的異同。按照特區政府的模式，第一支

柱是政府社會保障制度，第二支柱為強積金計劃，而第三支柱則是個人自願

性儲蓄。兩種模式的主要分別為非供款性的社會保障歸類不同而已，世銀將

其分類為支柱零，但特區政府則指其為第一支柱。 

 

 世界銀行 特區政府 

非供款性社會保障 支柱零 第一支柱 

強制性公營退休制度 第一支柱 -- 

強制性職業退休保障制度 第二支柱 第二支柱 

個人儲蓄 第三支柱 第三支柱 

非財務性支援 第四支柱 醫療、房屋 

 

45. 為了應付即將來臨的老年人口膨脹，本港宜採用比較完整的五條支柱退休保

障制度，並把工作重點放在建立世銀模式的「第一支柱」，即隨收隨支的全

民退休金計劃。 

 

46. 在擬議的退休保障制度中，每條支柱有自己特定的對象及功能： 

 支柱零：綜援基本金額將予以取消，但補助金及特別津貼則繼續存在，

讓少數有特殊需要的長者繼續獲得所需援助； 

 第一支柱：「全民退休金」旨在滿足全港長者的基本生活開支； 

 第二支柱：體現多勞多得原則，讓勞動人口退休後都獲得額外生活費。

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僱員退休後得到的金額（替代率），約等於過往收入

的五分之一
49
； 

 第三支柱：鼓勵個人儲蓄以維持既有生活水平； 

 第四支柱：家人基於對親人的關懷及孝道供養長者，政府則維持現有的

醫療及房屋資助。 

 

                                                       
49

黃洪，〈行公義，分風險，利全民〉，《社聯政策報》，2008 年 4 月。周永新：＜退休保障未成 政府難辭其咎＞，《信報

經濟新聞》，2011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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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保障 

 

47. 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地方，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於 2010 年達到 251,907

港元（以當時市價計算），
50
所有長者理應可以有像樣的退休生活。因此，「全

民退休金」應當是所有香港永久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不應計較他們在壯年

時曾否供款或供款多寡；即使是家務料理者及缺乏工作能力的傷殘人士，也

應享有「全民退休金」。 

 

可持續的財政模式 

 

48. 總括而言，全民退休金計劃必須具備一個可行的財政模式，長遠而言可以提

供穩定的收入，包括以下幾個主要組成部份: 

 跨代供養； 

 透過三方供款提供額外資源； 

 高收入人士供款較多； 

 僱主共同分擔； 

 及早儲備；及 

 投資回報抵銷通脹。 

 

跨代供養 

 

49. 老齡人口的供養問題日趨沉重，以家庭為單位根本不勝負荷，更何況為數不

少的長者是沒有子女呢！供養老齡人口的責任將需要社會所有成員集體負

責，以跨代供養方式處理才能應付得來。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就退休制度的

改動並不必然會破壞中國的傳統孝道思想及關顧長者的美德，而客觀事實是

本港家庭制度近年出現極大變化，其社會及經濟功能今非昔比。具體情況如

下： 

 經濟能力不足：有長者成員的家庭月入中位數相比整體家庭月入中位數

為低，以五人家庭為例，2006 年前者的中位數就比後者月入少百分之

十一，
51
年青家庭成員供養年老親人可能相當吃力； 

 供養率算式與現實脫節：隨著 12 年免費教育全面落實，大部份青年的

在學年齡推遲至 17/18 歲，加上大專教育近年積極擴充，約有三分之二

的適齡入學青年可以接受教育，在學年齡進一步延至 19/20 歲，因此少

年兒童撫養率的年齡上限起碼應提高至 19 歲。影響所及，經濟活躍組

群人數相應減少，無論少年兒童及老年供養率均會上升； 

 出生率下降，導致住戶平均人數減少，由 2001 年每戶有 3.1 人下降至

                                                       
50 政府統計處，＜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及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統計表，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charsetID=2&tableID=039&subjectID=12>。 
51 政府統計處，《香港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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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 2.9 人，也就是說每對夫婦平均只有一個孩子，日後每個孩子

需供養兩名父母； 

 部份長者沒有子女供養：年屆 40 歲仍未結婚、妻子年屆 40 歲仍未有子

女的夫婦、離婚後沒有撫養權一方的數目近年都呈上升趨勢，這批成年

人日後可能沒有子女供養。 

 

可持續的基本退休金額 

 

50. 「全民退休金」旨在為所有長者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金額方面必須足夠應

付基本生活開支；現時單身健全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可作為訂定「全民退休

金」的參考。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相信大部份市民不會反對退休保障的金

額稍高於綜援標準金額。由於現時不少長者只靠高齡津貼應付日常生活所

需，相信「全民退休金」可以大幅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 

 

51. 但同樣重要的是，供款比率及退休金額兩者之間須維持適當的平衡，才能保

持計劃的可持續性。由於多條退休保障支柱同時存在，勞動人口享有強積

金，最貧困的人士可領取綜緩補助金及特別津貼以應付特殊需要，「全民退

休金」金額無需訂得過高，以免加重社會的負擔。 

 

三方供款 

 

52. 「全民退休金」計劃惠及所有長者，自然需要額外財政資源及供款以彌補新

增開支，整體社會為此需作某程度的財政承擔。我們建議透過僱員、僱主及

政府三方供款提供所需財政資源。 

 

強積金計劃以外還需供款 

 

53. 僱員階層及其家人是擬議的「全民退休金」計劃的主要受惠者，理應作出力

所能及的財政負擔，因此建議在職人士及僱主參照強積金辦法額外供款。 

 

高收入人士供款較多 

 

54. 「全民退休金」計劃的供款的最高薪金限額高於強積金計劃，等於要求高收

入者付出多些。另一方面，供款較少甚至沒有供款的人士都可以享有相同數

額的退休金，達致有限度財富再分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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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共同分擔 

 

55. 僱主向「全民退休金」計劃供款，有助實現公平分享經濟繁榮成果，使整體

社會變得更為公平。 

 

政府的承擔 

 

56. 特區政府提升對市民的退休保障，自然責無旁貸，對擬議的「全民退休金」

計劃自然需提供實質支持。由於特區政府繼續撥出現時投放於長者綜援基本

金額及高齡津貼的支出，不宜再作鉅額承擔；這樣的安排才不會削弱政府財

政穩健的程度，及審慎理財原則。基於此，本智庫只建議特區政府善用財政

盈餘，定期有限度注資以提高擬議計劃的可持續性。擬議計劃所需款項，則

大部份由僱主及僱員承擔新相應增加供款額。 

 

及早儲備 

 

57. 全民退休金計劃成功與否，有賴能否及早儲備所需財政資源。鑑於目前老年

撫養比率仍然偏低，計劃愈早推行將有助滾存足夠的盈餘，相信可以提高計

劃的可持續性。倘如十年後才開始實施計劃，供款收入僅足以滿足即時支付

退休金的需要，屆時供款率必然會更高。 

 

投資回報扺銷通脹 

 

58. 特區政府必須就全民退休金計劃設定投資目標，保本之餘還要爭取合理回報

以抵銷通脹甚至創造利潤。設定全民退休金計劃回報率水平時，可借鑑外匯

基金的管理經驗；由 2001 至 2010 年 6 月，外匯基金的年平均回報率達每年

百分之四點九。
52
 

 

C. 「全民退休金」計劃具體方案 

 

領取資格 

 

59. 所有六十五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都符合領取資格，無須任何入息及資產

審查。 

 

                                                       
52 香港金融管理局，《2008 年年報》，<http://www.info.gov.hk/hkma/chi/publi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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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水平 

 

60. 當全民退休金制度於 2012 年開始實施時，其金額水平如下: 

i. 每月 3,000 元 

 比現時綜援水平高百分之十二 (單身健全長者綜援標準金額為 2,680

元)，約為低薪人士(全港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約為 5,500 元)收入百分

之五十五；
53
 

 預計只較 2012 年綜援水平稍高百分之六 (屆時單身健全長者綜援標

準金額可能參考本年綜合物價指數上調百分之五點五至 2,827 元)； 

ii. 退休金額應根據通脹率調整，但只應上調，通縮時不會下調。 

 

財政開支 

 

61. 除現時政府用於六十五歲及以上長者綜援基本金額及高齡津貼的開支(以下

統稱長者生活津貼)會轉而支付「全民退休金」外，擬議的計劃尚需相當於

全港僱員薪酬數個百分點的款額補足。在 2012 年，擬議的「全民退休金」

計劃支付的退休金額達 351 億元。(詳見附錄三，下同)。 

 

供款分擔比例 

 

62. 擬議計劃的財政資源來自三方供款，但不能超越任何一方的承擔能力；注資

的具體安排如下： 

i. 僱員及僱主供款 

 僱員及僱主每月的供款率為僱員月薪的百分之二點五； 

 僱員月入少於 6,500 元無須供款，但其僱主仍需供款； 

 僱員月薪五萬以上部份供款率維持在百分之二點五水平，僱主的供款

率相同。 

ii. 政府供款 

 政府現時向長者提供的綜援基本金額及生果金，須轉撥作支付構思中

的「全民退休金」，有關款項將成為新制度重要的財政來源，估計 2012

年有關款額達 129 億元；這部份的供款須因應老齡人口的增長及消費物

價指數而調整。 

 特區政府每五年從庫房撥出 250 億元注入全民退休金計劃，有關款額須

參考消費物價指數增幅調整，以抵消通漲的影響。由於計劃較最初建

議的 2010 年遲了兩年實施，以致累計盈餘會較預期少，為確保是計劃

的財政穩健性，建議首次政府注資增至 500 億元，以後每 5 年注資等值

                                                       
53 〈表 7.1：按年齡及性別劃分的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數〉，《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1 年 4 月至 6

月）》，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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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億元的款額。
54
 

 

供款份額 

 

63. 從個人層面而言，高薪者供款較多。月入低於三萬元的僱員佔總僱員人數百

分之八十四，佔整體僱員供款的百分之五十四，月入三萬元或以上的僱員佔

總僱員人數百分之十六，但佔總僱員供款的百分之四十六。
55
 

 

64. 僱主向「全民退休金」供款相當於僱員薪酬的百分之二點五，營運開支只會

增加百分之一左右。有關數據來自十多個主要行業，聘用了超過 196 萬僱

員，佔就業人口六成，故相當有代表性。由於運算時沒有納入僱員月薪上限

因素，僱主供款部份因此而被高估了。基於此，供款「全民退休金」使營運

開支增加約一個百分點的估算是可信的。詳情參看下表
56
： 

行業 就業人數 
僱員薪酬 

(百萬元) 

僱主供款

(百萬元) 

營運開支 

(百萬元) 

營運開支 

增幅（%）

進出口貿易、

批發及零售業

以及住宿及膳

食服務業 

1034735 201719 5043.0 325241 1.6 

製造行業 116807 19721 493.0 136372 0.4 

資訊及通訊業 84292 24611 615.3 63116 1.0 

金融及保險活

動 
202363 143472 3586.8 157385 2.3 

專業、科學及

技術活動 
107589 31009 775.2 38058 2.0 

行政及支援服

務活動 
200574 29927 748.2 64913 1.2 

運輸、倉庫及

速遞服務 
218410 51008 1275.2 297029 0.4 

總數 1964770 501467 12536.7 1082114 

平均數   1.2

 

                                                       
54
 自回歸以來的 14 個財政年度（1997 至 2011 年），每年的平均盈餘為 154.86 億元，自 2000 至 2011 的 10 個財政年度，

每年平均盈餘也有 151.06 億元。(資料來源：歷年《香港年報》及近兩年的《財政預算案》附錄 ) 。兩個平均盈餘數字

相當接近，而且都反映了兩次全球性金融風暴及金融海嘯的影響，顯示有關數字并非盲目樂觀。 
55
 有關數據以 2011 年第 2 及就業人數概算得出，只供參考，原因是月薪 6500 至 6999 元的供款沒有計算在內，也沒有扣

除 65 歲及以上長者就業人數。 
56
 政府統計處：《2099 年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以及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業務表現及營運特色的主要統計數字》、《2099

年工業的業務表現及營運特色的主要統計數字》、《2099 年資訊及通訊、金融及保險、專業及商用服務業的業務表現及營

運特色的主要統計數字》及《2099 年運輸、倉庫及速遞服務業的業務表現及營運特色的主要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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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政府供款佔整個計劃開支的比例維持在三到四成之間，但呈溫和上升趨勢，

由 2017-21 年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九升至 2052-56 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七。其實，

綜援基本金額及生果金的開支是特區政府無法迴避的責任，比較而言「全民

退休金」為政府帶來的額外開支其實相當有限，50 年間只是 6625 億元，而

僱主及僱員的供款則達到 60437 億元，也就是說政府的額外供款不及僱主及

僱員供款總額的九分之一。 

 

實施時間 

 

66. 低老年撫養比率有助退休保障制度累積資金，問題是本港老年撫養比率近年

轉趨上升，所以「全民退休金」計劃務需盡早推行。假如計劃能夠於 2012

年展開，到 2023 年將可滾存 3101 億元盈餘，對應付往後出現的年度虧損有

很大幫助。 

 

67. 由於「全民退休金」計劃的立法工作可能需時數年，特區政府須在 2012 年

作首度注資，注入 2012 至 2016 年度的撥款，款額為 500 億元，以累積計劃

所需資金。有關注資安排只能局部减輕延誤實施對累積盈餘的負面影響；

假設有關計劃延至 2017 年才開始實施，5 年間累積盈餘會減少 686 億元至

只有 574 億元，還有其後四十多年的投資回報，對計劃的財政穩健性造成

極大破壞。 

 

財政收支平衡 

 

68. 運算結果顯示，「全民退休金」計劃實行至 2060 年，仍能維持收支平衡。必

須指出的是，該計劃自 2024 年（計劃實施的第 12 年）開始出現按年虧損，

但無損整體財政的穩健性，因為即使在按年虧損額高峰的 2051 年，當年的

虧損額達到 455 億元，但累積盈餘仍有 3486 億元，期後按年虧損便逐年減

少，至 2060 年累積盈餘反而上升至 4040 億元。 

 

69. 雖然該計劃出現長時間的按年虧損，最終仍能取得四千餘億元的累積盈餘，

是有賴投資回報及適度的政府注資把虧損額控制在可接受範圍之內。 

 

D. 假設及推算 

 

70. 我們的推算基於以下的假設: 

 

i. 人口預測: 2011 至 2039 年的人口預測來自政府統計出版的《香港人口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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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010-2039》，2040 至 2060 年的人口預測來自香港大學人口數據庫。 

 

ii. 經濟預測 

年份 消費物價指數 (%) 失業率 (%) 

 ERA Limited ERA Limited 調整後 

2008 4.3
﹡
 3.3 3.6

﹡
 

2009 0.5
﹡
 6.1 5.4

﹡
 

2010 2.4
﹡
 7.6 4.4

﹡
 

2011 2.2 7.1 6.1 

2012 2.8 6.6 5.6 

2013 3.4 6.1 5.1 

2014 4.0 5.6 4.6 

2015 4.6 5.1 4.1 

2016 4.2 4.6 3.6 

2017-21(aag) 3.1 5.0 4.5 

2022-26(aag) 3.9 5.0 4.5 

2027-31(aag) 4.3 5.0 4.5 

2032-36(aag) 3.5 5.0 4.5 

2037-60(aag) - - 4.5 

備註:  

aag = 年平均增長率 

2009 年至 2036 年預測數字: Economic Research Analysis Ltd （ERA Limited）; 參考了近

年的經濟情況，把 2011 至 2016 年原預測失業率降低百分之一，2017 至 36 年的預測失

業率降低百分之零點五，2037 至 60 年的預測失業率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水平。 

有﹡者：官方數字 

 

iii. 整體就業人數 

 假設 15 至 64 歲各歲數性別組之勞動人口 (從總人口中扣除非勞動

人口)佔其歲數組別人口比例維持在 2011 年的水平不變。 並以此為基

礎推算 2011 年至 2060 年就業人口。有關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 以 2011 年第 2 季數字作為 2011 年臨時勞動人口數字，須注意扣除 65

歲及以上就業人士的數目(參考：《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二零一一年四月至六月》－表 A1.1， Q2，頁 104, 估計 65+為 56,551

人) 

 2012-2016 失業率為「經濟研究分析公司」（Economic Research Analysis 

Ltd）提供之預測 (ERA) - 1%。2017+ 失業率為 ERA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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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建議退休金額 

 2012 年退休金額 

$3,000 

 建議 2013 年退休金額 

3,000 元 x 2.8% =3,084 元(備註：2.8%為 2012 年預測消費物價指數，其

後各年依據前一年的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v. 每年供款估計金額：2012 年數字是根據政府统計處就業人士「每月就

業收入」估算得來的。
57
2009 年至 2036 年的數字進一步依據預測僱員人

數及消費物價指數變化作出推算，僱員實質工資則假設增長為每年百

分之一。
58
 

 

vi. 政府長者生活津貼：假設申領長者綜援及高齡津貼的人數佔整體老齡人

口比例不變，分別為百分之十八點六及百分之五十四點四（參看附錄

四，並以此為基礎推算日後政府在長者生活津貼方面的開支）；有關開

支須跟隨消費物價指數調升，該指數下調則資助額維持不變。 

 

vii. 投資回報率：假設 2012 年至 2060 年每年平均投資回報率為百分之四點

九，該數字是參考外匯基金由 2001 年至 2010 年 6 月年平均回報率而訂

定的。
59
 

 

viii. 「全民退休金」計劃假設於 2012 年開始實施。 

 

                                                       
57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1 年第二季 
58 2010 年第 3 季至 2011 年第 2 季，所有選定行業的實質工資增長介乎為 105.2 至 116.5 之間（1999 年第 1 季 = 1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網頁。 
59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0 年年報》，<http://www.info.gov.hk/hkma/chi/publi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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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未來路向 

 

71. 目前有關退休保障問題的討論中，整體社會對老齡化衍生的供養壓力問題有

較大共識，但對綜緩制度日後面對的潛在危機，討論明顯不足，更沒有把家

庭體系弱化對供養長者能力的負面影響一併考慮。特區政府更需正視社會家

庭的實質變化，不能以維護傳統為由，當部份家庭喪失為成員提供照顧的能

力時，迴避政府必須干預介入以保障市民福祉的基本責任。 

 

72. 為了盡快讓市民就引入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達成共識，特區政府有責任引導市

民正確認識老齡化、家庭弱化等社會變遷。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也應建立對

有關問題的正確認識，例如統計概念須與時並進，因應社會變化而更新供養

率等統計定義；緊密監察家庭體系的變化，特別是潛在獨身及乏人供養老人

的出現；就有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等。 

 

73. 內地近年積極改善養老保障體系，在 2011 年年中展開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

險試點工作。國務院在 9 月中旬更公佈《中國老齡化事業發展“十二五”規

劃》，就應對人口老化問題作出全面部署，其中推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及城

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明確中央及地方政府就養老金統籌分工責任、建立養

老金額調整機制更是工作重點所在。內地養老保障體系未必完全適合香港，

但內地政府對老齡化及養老問題的重視程度，卻肯定值得香港借鑑。香港經

濟條件充裕，社會整體發展較內地先進，退休保障問題實在不能落後於形勢。 

 

74. 特區政府就退休保障問題不能議而不決，因為現行制度不能應對未來人口老

化問題已是不爭的事實。為確保龐大長者人口能夠有尊嚴地安渡晚年，必須

有額外財政資源，對此市民商界責無旁貸，特區政府也需提供有限度的助

力。基於此，「全民養老金」計劃是上佳選擇，特區政府應發揮領導角色，

帶領社會建立共識及優化方案。為了維護有關計劃的財政穩健性，即使有關

製度未能於明年實施，特區政府也應馬上注資，並力爭盡早推行，否則及早

儲備優勢盡失，政府注資額勢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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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政府和組織機構的建議方案 

私人管理的公積金制度  

組織名稱 建議方案 年份 涵蓋範圍 收入來源/供款率 效益 政府負責 
基金管理 

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  
強制性退休保障

計劃1  
1992  65 歲或以上退休

僱員 
 僱員：5％  
 僱主：5％  

退休職工可以在 65 歲後

領取養老金  
否  

香港政府  全港推行的退休

保障制度2  
1993  65 歲或以上退休

僱員 
 僱員：5％  
 僱主：5％  

退休職工可以在 65 歲後

領取養老金  
否  

香港保險業聯會 退休保障計劃3  1994   65 歲或以上退休

僱員 
 僱員：5％  
 僱主：5％  

退休職工可以在 65 歲後

領取養老金  
否  

 

                                                       
1 顏文雄,〈百家爭鳴：評香港退休保障之爭論〉, <http://www.swik.org.hk/SWIKPortal/DesktopDefault.aspx?tabIndex=0&tabid=50&ItemID=288﹥ 
2 同上 
3 香港保險業聯會，〈退休保障計劃〉，1994 



老年退休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即一層或兩層）  

 
組織名稱 建議方案 年份 涵蓋範圍 收入來源/供款率 效益 政府負責 

基金管理 
香港工會聯合會 三層退休保障建

議（強積金，社

會保障，綜援）4  

1992  65 歲或以上長者 強積金  
 僱員：2％  
 僱主：4％  
社會保障  
 僱員：1％  
 僱主：2％  
 政府：3％ 

強積金將存入僱員的私

人帳戶 
所有長者可獲得 25-35
％的平均收入作為的養

老金。供款愈多，養老

金金額也愈多 

是（限於社會保

障部份）  

香港民主促進會 老年退休金5  1994  65 歲或以上長者

 
 僱員：2 或 1％

 僱主：2％  
 政府：2％ 

養老金金額：2100 元 是  

香港政府  強制性供款的老

年退休金計劃6  
1994  所有超過 70 歲

的長者，65 歲或

以上長者需符合

若干條件 

 僱員：1.5％  
 僱主：1.5％  
 政府：一次性撥

款 100 億元 

養老金金額：2,300 元

（65 歲或以上長者供款

10 年以上；70 歲或上的

市民）  
 

是  

                                                       
4 香港工會聯合會，《老有所養—工聯會退休保障綜合方案》，1992。 
5 香港民主促進會, “Old Age Pension (Letter to Principal Assistanc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http://www.hkdf.org/pr.asp?func=show&pr=48﹥ 
6 香港政府，《老年退休金計劃諮詢文件》，1994。 



香港工商專業聯

會  
強制性私人養老

金計劃7  
1994  65 歲或以上長者 

(有附帶條件)  
強積金  
 僱員：2.5％  
 僱主：2.5％  
老人收入保障由稅

款負擔 

 強積金將存入僱員

的私人帳戶 
 長者根據其收入和

資產的數額，可獲

最高 5,000 元的收

入保障 

是（限於老人收

入保障部份）  

天主教香港教區

正義與和平委員

會   

老年金8  1994  65 歲或以上長者

 
 利得稅增加 4

％  
 薪俸稅取消標

準稅率 

養老金金額最初訂於

2,300 元的水平，日後增

至入息中位數的 30％ 

是  

何濼生教授 全民全資退休金

計劃9  
1997  65 歲或以上長者

 
 每個市民供款

向同一世代的

市民（例如 50
歲世代）支付養

老金  
 政府應資助低

收入人士 

 同一世代的市民享

有相同數額的養老

金  
 養老金金額的多寡

取決於供款率，回

報率和同世代人口

的多寡 

是（只補貼低收

入群體）  

                                                       
7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Income security for the elderly : the BPF alternative : BPF's response to Government's Consultation Paper on the Old Age Pension Scheme, 1994 
8 天主教香港教區正義與和平委員會，《「長者金」老年保障方案 : 兼回應政府「老年退休金計劃」諮詢文件》, 1994 
9 HO, lok-sang, “A Universal Fully Funded Pension Scheme”,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XV, July 1997. 



近年的建議  
 

組織名稱 建議方案 年份 涵蓋範圍 收入來源/供款率 效益 政府負責 
基金管理 

香港特區政府  強積金  2000  65 歲或以上退休

僱員 
 僱員：5％  
 僱主：5％  

退休僱員可獲得一筆過

養老金  
否  

香港社會保障學

會  
五合一的社會保

障方案（老年退

休金、公積金、

長期護理保障、

就業培訓津貼和

中央工傷保險）10

2000  65 歲或以上長者

 
 僱員：3％  
 僱主：4.8％  
 政府：2.2％  

 7％供款撥作養老

金用途；養老金款

額為 3,000 元11  
 2％供款存僱員的

私人帳戶 
 為每名長者每年提

供 2,000 元長期護

理保障 
 為失業者提供

1,000 至 4,000 元的

就業培訓津貼   
 0.2％供款用於購買

工作意外保險  

是  

                                                       
10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五合一綜合社會保障方案整體構思〉, <http://www.acad.polyu.edu.hk/~ssyhsze/HKSSS/5-1-general.htm﹥ 
11 政府對這可行性表示懷疑。參看衛生福利局，《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文件》，2000 年 12 月 11 日，<http://www.legco.gov.hk/yr00-01/english/panels/ws/papers/ 
b413e03.pdf﹥ 



全民退休保障聯

席  
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12  
2005  65 歲或以上長者

 
 僱員：2.5％（強

積金供款從 5
％減至 2.5％）

 僱主：2.5％（強

積金供款從 5
％減至 2.5％）

 政府：長者綜援

和高齡津貼總

開支 

 強積金制度繼續存

在（但總供款額改

為 5％）  
 全體長者獲得

2,500 元老年退休

金13  
 若對每年利潤超過

1000 萬元的公司增

加利得稅稅率 1.75
％，養老金可以提

高到 3, 000 元  
 長者現時享有的醫

療、住房等福利應

該予以保留 

是 

 

                                                       
12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老年退休金計劃諮詢文件》，<http://www.hkcss.org.hk/pra/consultation_papers/oaip_recommendation_final.pdf﹥ 
13 2006 年，特區政府拒絕把強積金供款轉用於老年退休金計劃。參看《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06 年 6 月 28 號，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floor/cm0628ti-confirm - c.pdf﹥。但在 2009 年，政府改變了態度，承諾在中央政策組完成有關研究後，與立法

會討論有關問題，參看勞工及福利局及食物及衛生局，《就”高齡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進展報告》，2009 年 1 月，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counmtg/motion/cm1105-m2-prpt-e.pdf﹥ 



 

附錄 B：本港養老金制度發展大事記 

時間  事件 

1966 年   G. 威廉斯 (G. Williams) 完成了《就香港社會福利發展和相關課題進

行調查研究的可行性報告》(Report on the feasibility of a survey into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and allied topics in Hong Kong)，建議建立老年社

會保障體系1  

1967 年 
4 月  

政府公布《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社會保障若干範嚋的報告》 (A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報告建議設立社會保障計劃而不是個人退休保障計

劃。2 但有關建議沒有被政府採納3  

1987 年 
10 月  

港督衛奕信拒絕設立任何退休保障計劃4 

1992 年 
10 月  

香港政府發表一份題為《全港性退休保障制度》的諮詢文件，建議引

入強制性供款退休保障計劃，並把供款交託私人管理。 然而，市民

大多不表支持，政府在完成諮詢沒有落實有關建議5 

1994 年 
7 月  

特區政府發表一份諮詢文件 ，徵詢公眾對全民老年退休金計劃的意

見。社會各界的看法相當分化。6 但許多非政府組織認為，社會輿論

普遍支持有關建議7  

1995 年 
1 月  

政府宣布放棄全民老年退休金計劃。但是，許多非政府組織指責這是

屈服於僱主的壓力 

1995 年 
3 月  

政府提出強制性私營職業退休計劃的相關法案。  

1995 年 
7 月  

立法局通過《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條例 》 

2000 年 強積金計劃正式運作 

                                                       
1 Gertrude Williams, Report on the feasibility of a survey into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and allied topics 
in Hong Kong，1966。 
2 香港政府， A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1967。 
3 蔡建誠，《港式退休保障政策(強積金)的政治經濟學》，2007 年，

<http://www.franklenchoi.org/monograph/pe_retirement_protection.html﹥。 
4 同上。 
5 立法會秘書處，《歷史發展退休計劃在香港的歷史發展》，2005 年，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sec/library/0405fs18e.pdf﹥。 
6 同上。 
7 蔡建誠，《港式退休保障政策(強積金)的政治經濟學》，2007 年， 
<http://www.franklenchoi.org/monograph/pe_retirement_protection.html﹥。 



12 月  

2005 年  超過 50 個非政府組織組成了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提出一個全民退休

保障計劃方案8  

2006 年 
6 月  

立法會通過一項動議，促請政府設立老年退休金計劃9  

2008 年 
11 月  

立法會通過一項動議，促請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10 

2009 年 
1 月  

政府表示中央政策組正在研究未來的退休保障問題，11有關研究早在

2005 年已經開始 

 

                                                       
8 全民退休保障聯席，<http://www.pensionforall.org.hk/html/index.php﹥。 
9 《立法會正式會議紀錄》，2006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counmtg/hansard/cm0628-translate-e.pdf﹥。 
10《立法會正式會議紀錄》，2008 年 11 月 5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counmtg/hansard/cm1105-translate-e.pdf﹥。 
11《立法會正式會議紀錄》，2006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floor/cm0628ti-confirm-c.pdf﹥。 
 



全民退休金制度的供款及開支安排

附錄C：全民退休金計劃運算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 12 * A * D = F + G + H = (H + J) / L = I + J = L - E

年份 65歲或以上長者 變幅
15至64歲人

口

15至64歲就

業人口

每月退休

金額

退休金額 總

開支
僱員供款 僱主供款 政府供款 總供款

予65歲或 以上長

者的綜援 及老人

津貼

特區政府佔

全部供款 百

份比

整體供款 總

額

按年盈餘

／ 虧損
累積盈餘

(,000) （%） (,000)  (,000) (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2010 911.9             5,019.0 3,185.9
2011 934.9              2.5% 5,050.4 3,285.8
2012 974.1              4.2% 5,092.5 3,241.8 3,000.0 35.1 17.1 17.5 50.00 84.6 12.9 64.5% 97.6 62.5 62.5
2013 1,014.8           4.2% 5,106.9 3,262.2 3,084.0 37.6 17.9 18.3 0.00 36.2 13.9 27.7% 50.1 12.5 78.1
2014 1,060.9           4.5% 5,117.0 3,285.7 3,188.9 40.6 18.6 19.1 0.00 37.7 15.0 28.4% 52.6 12.1 94.0
2015 1,114.3           5.0% 5,108.9 3,298.0 3,316.4 44.3 19.6 19.8 0.00 39.4 16.4 29.3% 55.8 11.4 110.0
2016 1,165.1           4.6% 5,104.2 3,308.1 3,469.0 48.5 20.4 20.7 0.00 41.2 17.9 30.3% 59.1 10.6 126.0
2017 1,217.1           4.5% 5,097.1 3,270.8 3,614.7 52.8 21.9 22.4 30.12 74.4 19.5 52.8% 93.9 41.1 173.3
2018 1,269.8           4.3% 5,090.4 3,260.3 3,726.7 56.8 22.6 23.2 0.00 45.8 21.0 31.4% 66.8 10.0 191.8
2019 1,329.9           4.7% 5,074.8 3,248.1 3,842.2 61.3 23.3 23.9 0.00 47.2 22.6 32.4% 69.8 8.5 209.7
2020 1,393.6           4.8% 5,053.9 3,230.3 3,961.4 66.2 24.0 24.6 0.00 48.5 24.4 33.5% 73.0 6.7 226.6
2021 1,461.9           4.9% 5,037.1 3,210.7 4,084.2 71.6 24.9 25.2 0.00 50.1 26.4 34.5% 76.6 4.9 242.7
2022 1,534.6           5.0% 5,015.6 3,186.4 4,210.8 77.5 26.4 27.0 35.09 88.5 28.6 54.4% 117.1 39.5 294.1
2023 1,610.8           5.0% 4,997.1 3,159.6 4,375.0 84.6 27.1 27.8 0.00 55.0 31.2 36.2% 86.2 1.6 310.1
2024 1,686.6           4.7% 4,982.8 3,136.4 4,545.6 92.0 28.0 28.7 0.00 56.7 33.9 37.4% 90.7 -1.3 324.0
2025 1,763.2           4.5% 4,964.7 3,111.5 4,722.9 99.9 28.9 29.6 0.00 58.5 36.9 38.7% 95.4 -4.6 335.3
2026 1,838.4           4.3% 4,950.7 3,092.2 4,907.1 108.3 30.2 30.6 0.00 60.8 39.9 39.7% 100.7 -7.6 344.2
2027 1,908.6           3.8% 4,943.8 3,073.8 5,098.5 116.8 32.3 33.1 42.49 107.8 43.1 56.7% 150.9 34.2 395.2
2028 1,989.1           4.2% 4,925.8 3,057.9 5,317.7 126.9 33.4 34.2 0.00 67.6 46.8 40.9% 114.5 -12.5 402.1
2029 2,061.4           3.6% 4,917.9 3,050.0 5,546.4 137.2 34.6 35.5 0.00 70.1 50.6 41.9% 120.7 -16.5 405.3
2030 2,125.7           3.1% 4,916.0 3,045.1 5,784.8 147.6 36.3 36.8 0.00 73.1 54.4 42.7% 127.5 -20.0 405.1
2031 2,179.1           2.5% 4,925.7 3,047.9 6,033.6 157.8 37.8 38.3 0.00 76.1 58.2 43.3% 134.3 -23.5 401.5
2032 2,223.9           2.1% 4,943.2 3,053.3 6,293.0 167.9 40.9 41.9 52.44 135.3 62.0 58.0% 197.2 29.3 450.4
2033 2,268.2           2.0% 4,960.5 3,062.6 6,513.3 177.3 42.5 43.6 0.00 86.1 65.4 43.2% 151.5 -25.8 446.8
2034 2,311.1           1.9% 4,980.2 3,076.0 6,741.3 187.0 44.1 45.2 0.00 89.3 69.0 43.6% 158.3 -28.7 439.9
2035 2,351.1           1.7% 4,999.4 3,090.5 6,977.2 196.9 45.7 46.9 0.00 92.6 72.6 44.0% 165.2 -31.6 429.9
2036 2,388.6           1.6% 5,019.6 3,105.6 7,221.4 207.0 48.0 48.8 0.00 96.8 76.4 44.1% 173.2 -33.8 417.1
2037 2,419.8           1.3% 5,044.0 3,122.4 7,474.2 217.0 51.7 53.0 62.28 166.9 80.1 57.6% 247.0 30.0 467.6
2038 2,454.6           1.4% 5,063.0 3,138.7 7,735.7 227.9 53.8 55.2 0.00 109.0 84.1 43.5% 193.1 -34.8 455.7
2039 2,485.3           1.3% 5,083.0 3,154.7 8,006.5 238.8 56.0 57.5 0.00 113.4 88.1 43.7% 201.5 -37.2 440.8
2040 2,511.2           1.0% 5,104.2 3,170.4 8,286.7 249.7 58.2 59.8 0.00 118.0 92.1 43.8% 210.2 -39.5 422.8
2041 2,529.0           0.7% 5,130.1 3,186.2 8,576.8 260.3 61.4 62.3 0.00 123.7 96.0 43.7% 219.7 -40.6 402.9
2042 2,547.6           0.7% 5,151.5 3,199.8 8,876.9 271.4 65.9 67.6 73.97 207.5 100.1 56.6% 307.6 36.3 458.9
2043 2,563.6           0.6% 5,172.3 3,212.7 9,187.6 282.6 68.7 70.5 0.00 139.2 104.3 42.8% 243.5 -39.1 442.3
2044 2,580.7           0.7% 5,189.0 3,224.3 9,509.2 294.5 71.6 73.4 0.00 145.0 108.6 42.8% 253.6 -40.9 423.1
2045 2,598.9           0.7% 5,201.0 3,234.3 9,842.0 306.9 74.5 76.4 0.00 150.9 113.2 42.9% 264.1 -42.8 401.0
2046 2,616.7           0.7% 5,209.7 3,242.8 10,186.5 319.9 78.4 79.5 0.00 158.0 118.0 42.8% 276.0 -43.9 376.8
2047 2,633.3           0.6% 5,216.1 3,250.7 10,543.0 333.2 84.2 86.3 87.86 258.3 122.9 55.3% 381.3 48.1 443.4
2048 2,650.6           0.7% 5,218.1 3,257.3 10,912.0 347.1 87.7 89.9 0.00 177.5 128.1 41.9% 305.6 -41.5 423.6
2049 2,665.1           0.5% 5,219.3 3,263.5 11,294.0 361.2 91.2 93.5 0.00 184.7 133.3 41.9% 318.0 -43.2 401.1
2050 2,678.5           0.5% 5,219.0 3,268.8 11,689.2 375.7 94.8 97.2 0.00 192.0 138.6 41.9% 330.6 -45.1 375.7
2051 2,688.3           0.4% 5,220.3 3,274.1 12,098.4 390.3 99.7 101.1 0.00 200.8 144.0 41.8% 344.7 -45.5 348.6
2052 2,694.2           0.2% 5,224.2 3,279.4 12,521.8 404.8 107.0 109.6 104.35 320.9 149.4 54.0% 470.2 65.4 431.1
2053 2,700.8           0.2% 5,226.9 3,284.5 12,960.1 420.0 111.2 114.0 0.00 225.2 155.0 40.8% 380.2 -39.9 412.3
2054 2,713.2           0.5% 5,223.8 3,287.7 13,413.7 436.7 115.5 118.4 0.00 233.9 161.1 40.8% 395.1 -41.6 390.9
2055 2,721.4           0.3% 5,224.5 3,291.5 13,883.2 453.4 120.0 122.9 0.00 242.9 167.3 40.8% 410.2 -43.2 366.8
2056 2,726.8           0.2% 5,227.8 3,296.1 14,369.1 470.2 125.9 127.7 0.00 253.6 173.5 40.6% 427.0 -43.1 341.7
2057 2,732.7           0.2% 5,230.9 3,300.7 14,872.0 487.7 135.0 138.3 123.93 397.3 179.9 52.6% 577.2 89.5 447.9
2058 2,737.8           0.2% 5,234.7 3,306.0 15,392.5 505.7 140.3 143.7 0.00 284.0 186.6 39.6% 470.6 -35.1 434.8
2059 2,741.7           0.1% 5,239.8 3,312.2 15,931.2 524.1 145.7 149.2 0.00 294.9 193.4 39.6% 488.3 -35.8 420.2
2060 2,746.5           0.2% 5,244.4 3,318.8 16,488.8 543.4 151.2 154.9 0.00 306.1 200.5 39.6% 506.6 -36.9 404.0

2,978.7 3065.0 662.54

備註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A, B
C

D

F, G, H
J

N

2010年為實際數字，2011年為臨時數字，2012至2039年人口預測來自政府統計處(參考：《香港人口推算2010-2039》－表3及A3，頁9 - 23，59 - 61)；2040至2060年數字來自香港大學人口數據庫。

2010 為臨時數字(參考：《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零一一年四月至六月》－表 A1.1， Q2，頁104, 估計65+為50,031人)。 2011 為預測數字(參考：《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零一一年四月至六月》－

表 A1.1， Q2，頁104, 估計65+為56,551人)。假設 15 至 64 歲各歲數性別組之勞動人口 (從總人口中扣除非勞動人口)佔其歲數組別人口比例維持在2011年的水平不變。 並以此為基礎推算2011年至2060年就業人口。2012-2016失

業率為「經濟研究分析公司」（Economic Research Analysis Ltd ）提供之預測 (ERA) - 1%。2017+ 失業率為ERA - 0.5%。

推算2011年整體勞動人口 = 3 425 800.

預測2011年失業率: 4.1%
推算2011年整體(15 - 64)受僱人數 = 3 285 800

全民退休金計劃假設於2012年開始實施。

2012年退休金額： $3,000；其後各年依據前一年的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例如： 建議2013年退休金額：$3,084 = $3,000 X 102.8% (2.8%為2012年預測消費物價指數)。

2012年至2060年的數字是依據預測僱員人數及消費物價指數變化推算得來的，僱員實質工資則假設增長為每年百分之一。2012年後供款之收入下限及上限為$6,500及$50,000，並每5年依據工資增長調整。

假設2010年申領長者綜援及高齡津貼的人數佔整體老齡人口比例不變(即分別為百分之18.06及百分之54.6) ，並以此為基礎推算未來50年政府長者生活津貼，政府有關開支須跟隨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投資回報率 : 假設2012年至2060年每年平均投資回報率為百分之4.9， 該數字是根據外匯基金由2004年至2010年度年平均回報率而提出的。

假設特區政府於2012年注資500億元，於2017年注資301.2億元，並於以後每5年分別注資依據前5年的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後之相若資金。



附錄五：長者綜援及生果金的預計關支

附錄D：

年份
65歲或以上

人口

長者綜援

金額

長者綜援金總

開支

高齡津貼

金額
高齡津貼總開支 總開支

18.06% 54.6%

65歲或以上人口 65歲或以上人口

('000) (十億元) (十億元) (十億元)
2011 934.9            2,680 5.4 1,035 6.3 11.8
2012 974.1            2,827 6.0 1,092 7.0 12.9
2013 1,014.8         2,907 6.4 1,122 7.5 13.9
2014 1,060.9         3,005 6.9 1,161 8.1 15.0
2015 1,114.3         3,126 7.5 1,207 8.8 16.4
2016 1,165.1         3,269 8.3 1,263 9.6 17.9
2017 1,217.1         3,407 9.0 1,316 10.5 19.5
2018 1,269.8         3,512 9.7 1,356 11.3 21.0
2019 1,329.9         3,621 10.4 1,398 12.2 22.6
2020 1,393.6         3,733 11.3 1,442 13.2 24.4
2021 1,461.9         3,849 12.2 1,487 14.2 26.4
2022 1,534.6         3,969 13.2 1,533 15.4 28.6
2023 1,610.8         4,123 14.4 1,592 16.8 31.2
2024 1,686.6         4,284 15.7 1,654 18.3 33.9
2025 1,763.2         4,451 17.0 1,719 19.9 36.9
2026 1,838.4         4,625 18.4 1,786 21.5 39.9
2027 1,908.6         4,805 19.9 1,856 23.2 43.1
2028 1,989.1         5,012 21.6 1,936 25.2 46.8
2029 2,061.4         5,227 23.4 2,019 27.3 50.6
2030 2,125.7         5,452 25.1 2,106 29.3 54.4
2031 2,179.1         5,686 26.9 2,196 31.4 58.2
2032 2,223.9         5,931 28.6 2,291 33.4 62.0
2033 2,268.2         6,139 30.2 2,371 35.2 65.4
2034 2,311.1         6,353 31.8 2,454 37.2 69.0
2035 2,351.1         6,576 33.5 2,540 39.1 72.6
2036 2,388.6         6,806 35.2 2,628 41.1 76.4
2037 2,419.8         7,044 36.9 2,720 43.1 80.1
2038 2,454.6         7,291 38.8 2,816 45.3 84.1
2039 2,485.3         7,546 40.6 2,914 47.5 88.1
2040 2,511.2         7,810 42.5 3,016 49.6 92.1
2041 2,529.0         8,083 44.3 3,122 51.7 96.0
2042 2,547.6         8,366 46.2 3,231 53.9 100.1
2043 2,563.6         8,659 48.1 3,344 56.2 104.3
2044 2,580.7         8,962 50.1 3,461 58.5 108.6
2045 2,598.9         9,276 52.2 3,582 61.0 113.2
2046 2,616.7         9,600 54.4 3,708 63.6 118.0
2047 2,633.3         9,936 56.7 3,837 66.2 122.9
2048 2,650.6         10,284 59.1 3,972 69.0 128.1
2049 2,665.1         10,644 61.5 4,111 71.8 133.3
2050 2,678.5         11,017 64.0 4,255 74.7 138.6
2051 2,688.3         11,402 66.4 4,404 77.6 144.0
2052 2,694.2         11,801 68.9 4,558 80.5 149.4
2053 2,700.8         12,214 71.5 4,717 83.5 155.0
2054 2,713.2         12,642 74.3 4,882 86.8 161.1
2055 2,721.4         13,084 77.2 5,053 90.1 167.3
2056 2,726.8         13,542 80.0 5,230 93.4 173.5
2057 2,732.7         14,016 83.0 5,413 96.9 179.9
2058 2,737.8         14,507 86.1 5,602 100.5 186.6
2059 2,741.7         15,015 89.2 5,799 104.2 193.4
2060 2,746.5         15,540 92.5 6,002 108.0 200.5

備註

1. 申領長者綜援人士佔整體65歲或以上人口比例 (2009 - 2010年(假設長者綜援人士中88%為65歲或以上)
   = (88% * 187,128) / 911,690 = 18.06%
2. 申領高齡津貼人士佔整體65歲或以上人口比例 (2009 - 2010年):
   = (69,980 + 427,962) / 911,690 = 54.6%
3. 2011年長者綜援金額： $2,680；其後各年依據前一年的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4. 2011年高齡津貼金額： $1,035；其後各年依據前一年的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來源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7/08/P200907080142.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7/08/P200907080142_0142_5434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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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    建立共識建立共識建立共識建立共識    

1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以下簡稱「聯席」）於 2004 年成立，

現由 80 多個不同類別的民間團體組成，包括基層團體、工會、婦

女、長者、殘疾人士、青年、宗教及社福機構。聯席成立目的是為

爭取政府盡快制訂全民退休保障的政策，推行聯席建議的「全民養

老金」計劃，確保全港長者可以「老有所養」。 

 

2 「聯席」2004 年成立後，在 2005 年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與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教授合作研究及建議的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為基礎，提出「全民養老金」方案公開諮詢公眾意見（「聯席」

亦分別於 2009 年及 2011 年就 2005 年的方案進行數據更新）。多年

來，社會各界一直對全民退休保障態度正面，多番要求政府盡快落

實。2007 年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 7 成市民支持全民退休保

障，到 2010 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與

「聯席」合作進行的同類調查（調查結果收錄在 2010 年 10 月出版

的《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報告》內）更顯示有近 8 成市民支

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可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已成為政府不能

迴避的議題。「聯席」希望透過諮詢，了解社會各界的意見，促進

社會對建立完善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達成共識，及爭取政府早日設

立「全民養老金」。如各位有任何意見或查詢，請聯絡「聯席」秘

書處： 

 

電郵：forall@pensionforall.org.hk 

電話：3499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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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養老有所養老有所養老有所養？？？？    

 

人口高齡化及貧窮情況嚴重人口高齡化及貧窮情況嚴重人口高齡化及貧窮情況嚴重人口高齡化及貧窮情況嚴重    

3 正如其他已發展國家或城市一樣，香港的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之

下（Sub-Replacement Fertility），而老年人口比率則不斷上升。根據

政府統計處的推算，六十五歲及以上的長者佔全港人口的比例，將

由 2009 年的 13.3%，上升至 2039 年的 29.2%
1
，而老年扶養比率

2
（Aged 

Dependency Ratio）則由 18.0%增加至 48.9%（即由約 5.6 名 15-64 歲

成年人口供養 1 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上升至約 2 名 15-64 歲成年

人口便要供養 1 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 

 

4 人口結構改變，一方面令長者愈來愈難依賴家庭養老，另一方面社

會的財政負擔亦愈來愈重，近年每一個社會都積極研究回應策略，

以設立可持續的養老金制度，確保每位長者皆老有所養。 

 

5 長者為香港勞碌大半生，締造社會的繁榮進步。可是，他們早年的

薪金微薄，收入僅足以維持日常生活，即使稍有積蓄，亦敵不過年

年上升的通脹。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社聯所採納

對貧窮線的定義是以住戶入息釐定，入息低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

半便屬於貧窮家庭，按社聯的資料於 2010 年上半年長者貧窮率便

達 33.9%，即每三名長者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住戶當中
3
。  

 

6 長者貧窮情況嚴重，令申領綜援的人數持續大幅增加。根據政府統

計處資料，過去十多年間，老年綜援個案由 1994 年的 69,927 宗上

升到 2009 年 12 月的 153,448 宗，升幅達一倍半之多。按社聯資料，

領取綜援的長者比率，亦由 1996 年的 11.7%上升至 2009 年的超過

18.4%。 

    

    

    

                                                 
1 《人口推算 2010-2039》，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 年 7 月。 
2 老年扶養比率 =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 / 15-64 歲成年人口）x 100% 
3 <2010 年上半年最新貧窮數據分析> 新聞發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http://www.hkcss.org.hk/cm/cc/press/detail.asp?id=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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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共識國際社會的共識國際社會的共識國際社會的共識    

7 「老有所養」是中國社會傳統的價值信念，亦是世界各地文明社會

對長者的承擔。聯合國第二屆國際老齡大會，訂定《國際老齡行動

計劃 2002》（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2002
4
），亦要求世

界各國推動各種養老金方案，確保長者退休後有基本保障、能過有

尊嚴的生活。 

 

8 國際社會對如何為長者退休後提供足夠保障已有一定共識。世界銀

行於 2005 年出版了《21 世紀的長者收入支援》（Old 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
st
 Century

5
），倡議為長者提供由五條支柱組成的退休

保障制度： 

 

� 第 0 條 非供款性的基本保障（Non-Contributory） 

� 第 1 條 強制性中央公積金（Mandatory Public Pensions） 

� 第 2 條 強制性個人公積金（Mandatory Private Pensions） 

� 第 3 條 個人自願性儲蓄/投資（Voluntary Savings/Investments） 

� 第 4 條 其他支援（Other Informal Supports） 

 

9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在三十多個國家進行的研究顯示，這五層退休保

障方案令不同階層的長者在退休後的收入平均可達到退休前六成

至八成除稅後收入的水平
6
：基層市民主要依靠基本退休金，中層則

依靠職業性退休保障及基本退休金，而上層則主要靠個人投資。不

少已發展國家早已設有基本退休金，然後發展職業性退休保障計

劃，而香港則只設立強積金制度，到現在仍未有設立基本退休金制

度，未能為基層市民及長者提供應有的保障。 

 

 

 

 

 

 

 

                                                 
4 <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聯合國，

http://www.un.org/ageing/documents/building_natl_capacity/guiding.pdf，2002 年。 
5 <Old 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 Century>，世界銀行，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ENSIONS/Resources/Old_Age_Income_Support_FM.pdf，2005 年。 
6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1: 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 OEC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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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不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不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不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    

1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 2000 年底正式實施，正如前述，其設計只能

為中等入息人士帶來一些退休保障，未能惠及所有長者： 

 

 

� 覆蓋率低：以 2009 年數據顯示，20-64 歲人口超過 497 萬，當中

勞動人口為 370 萬，其中只有 340 萬人有參與退休保障（參考積

金局《2009-10 年報》）。換言之，強積金對於整體成年人的涵蓋

率只有約 68%。不受保障的包括 70 萬家庭照顧者，35 萬殘疾人

士，20 萬失業人士等； 

 

� 波動率高：雖然截至 2011 年 3 月底，自 2000 年強積金實施以來

的平均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 5.4%，但是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

2008/09 年度全年卻錄得 25.9%的虧損。若僱員在 2009 年 3 月退

休與提取強積金，他得到的平均年率化內部回報率便會是-0.8%； 

 

� 根據《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報告》
7
，有 40.3%的市民贊成

取消現時的強積金制度，即時停止供款並拿回已供的款項。同

一份報告也指出，有強積金戶口的市民中，63.1%表示現有強積

金制度無助減少他們對將來退休生活的憂慮。 

 

11 強積金計劃的結構性問題，無法令市民年老時維持基本生活，將逼

使更多長者依賴綜援及高齡津貼維生，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

將不得不長期繼續運用稅收填補強積金制度的漏洞，對整體社會必

定構成比現時更大的壓力。 

                                                 
7 《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報告》，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

策研究中心，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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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養老金」方案 

 

概要 

12 文件 提出 的「 全民 養 老金 」方 案，填 補香 港缺 乏基 本退 休金

制度 的不 足之 處；並 可在 不需 僱主 僱員 額 外供 款的 情況 下為

未 來 三 十 年 的 所 有 長 者 提 供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8
， 面 對 人 口 老 化

高峰 期；由社 會共 同 承擔 改善 老年 貧窮 的 責任；大 幅減 低政

府因 長者 綜援 個案 上 升帶 來的 財政 及加 稅 壓力。在 推行「全

民養 老金 」後 ，將 可 取代 高齡 津貼 及現 時 65 歲 或以 上長 者

綜援 的標 準金 額部 分 ，但 必需 保留 其他 支 援。 

 

目的 

13 「全民 退休 保障 計劃 」下設 立的「 全民 養 老金」制度，確立

市民 應該 享有 的退 休 保障 權利，保 證所 有 市民 年老 時享 有足

夠的 最低 收入 ，其 目 的是 ： 

� 維持 所有 長者 的基 本 生活 水平
9
；  

� 減低 老年 貧窮 ；  

� 處理 人口 老化 所帶 來 的公 共財 政負 擔。   

原則 

14 「聯席」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原則建立了以下共識： 

 

o 全民 保障  –  所 有 長者 均可 享有 的經 濟 保障，避免 審查 制

度成 為貧 窮人 士的 標 籤； 

o 即時 受惠  –  即 時 可以 為長 者提 供經 濟 保障，不需 要等 待

數十 年的 成熟 期； 

                                                 
8  若根據政府統計處《人口推算 2010-2039》的數字作推算，「全民養老金方案」能維持五十年的運作。 
9 根據 2005 年社聯進行的基本生活需要研究的標準，當時基本生活開支為 2,652 元，計算通脹後，約等

於 2010 年的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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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足夠 水平  –  有 關 經濟 保障 足夠 維持 長 者的 基本 生活 需

要； 

o 持續 運作  –  有 關 制度 可持 續運 作，應 付未 來人 口老 化高

峰期 的需 要； 

o 全面 配套  –  必 須 保留 及提 供醫 療、護 理服 務和 住宿 保障

等配 套性 的社 會服 務 。 

領取資格 

15 申領「全民養老金」的資格為： 

 

o 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 

o 香港居民。 

 

假設及預計 

16 在制訂「全民養老金」方案時，曾參考本地及海外多項數據及常用

方法，以訂立下列幾項假設： 

 

o 根據 政府 統計 處《 香 港人 口推 算 2010–2039》所作 的假 設； 

o 再假 設勞 動人 口參 與 率按 現時 數據 及情 況 不變，從 而推 算

強積 金供 款； 

o 假設 薪酬 每年 平均 實 質增 長率 為 2%
1 0

； 

o 假設 每年 平均 實質 投 資回 報率 為 2%
1 1

。 

[[[[全民養老金方案全民養老金方案全民養老金方案全民養老金方案]]]] 

17 方案 以政 府、 僱主 及 僱員 的三 方供 款為 基 礎， 令整 個計 劃

持續 運作 。以 下為 各 方的 供款 比率 ：  

 

17.1 政府  

                                                 
10 參考自 1985 年至 2011 年香港的入息中位數的工資增長平均每年約為 2.2% 
11 參考自 1994 年至 2010 年外匯基金的回報率，約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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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政府 的供 款分 為三 個 部分 ： 

i)「 綜合 社 會保 障援 助計 劃」中，用 於六 十五 歲或 以上 受

助人 的標 準金 額的 開 支；  

ii)「公 共福 利金 計劃 」中 ，用 於高 齡津 貼 的開 支； 及 

iii)一 筆過 撥款 的啟 動基 金。 

17.1.2 2010 年， 政府 用於 以上 兩個 項目 的開 支 大約 為港 幣

118 億 元。 往後 ，政 府供 款部 份將 會跟 隨 老年 人口 的

增長 率而 相應 調整 。  

 

      17.2 僱主  

17.2.1 僱主 的供 款分 為兩 個部 份，  

i)按 每位 僱員 計算，僱主 的供 款比 率為 僱 員每 月薪 金的

2.5% (入 息上 限設 為 30,000 元)。  

ii)應 評稅 利潤 高於 1000 萬 的企 業， 每年 額外 繳交 約

1.9%的 利得 稅，以 2010 年 計算，款 額大 約 為 68 億元。 

17.2.2 為了不增加僱主的整體供款負擔，方案同時建議將僱主的強

積金供款水平相應減少一半，即 2.5%；原來供款的另一半

（即 2.5%）注資到本計劃。根據此安排，僱主為每位僱員

提供的供款金額基本維持不變。 

 

17.3 僱 員 

17.3.1 按個 人入 息計 算，供款 比率 為每 月 薪金 的 2.5% (入息

上限 設為 30,000 元 ，下 限則 為 6,500 元 ，即 每月 入息

少於 6,500 元 的僱 員 不需 供款 )。  

17.3.2 為了不增加市民的整體供款負擔，方案同時建議將僱員的強

積金供款水平相應減少一半，即 2.5%；原來供款的另一半

（即 2.5%）注資到本計劃。根據此安排，僱員的每月供款

金額基本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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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僱 主及 僱員 三 方的 供款 總額 、所 需 利得 稅金

額、每 年「全 民養 老 金」的 開支 及剩 餘金 額、以 及累

積儲 備金 額等 數據 ， 詳列 於[附件 一]。  

18 此方 案利 用未 來十 三 年的 窗口 期，由 2011 年至 2023 年，三方

 供款 的總 數比 要支 付 的養 老金 為多 ，連 同 開始 投放 的 500 億  

 啟動 基金，估 計累 積 盈餘 港幣 1,594 億元，作 為計 劃的「 部分

 預留 資金 」。 在 2024 年， 老年 人口 對成 年人 口的 比例 較大，

 需要 動用 「部 分預 留 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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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慮因素 

 

19 在討論「全民養老金」方案時，曾有不同團體提出不同的建議或問題，希望更完

善「全民養老金」方案，由於有關建議對方案各項計算影響不大，為免令市民感

到混淆，「聯席」決定暫不將有關建議納入方案內，但在此陳述，以邀請市民提供

意見。這些建議或問題包括： 

 

• 已離港於國內或外國定居的長者可否受惠於「全民養老

金」？如果他們不在港定居，可否訂定額外的申領條件，

如需則供款若干年？  

 

• 累積儲備應交由政府或由私人機構進行投資？ 

 

• 政府應否在財政儲備過多時再向全民養老金注入基金？ 

 

• 如果因政府拖延「全民養老金」的諮詢及推行而最終導

致成本增加，政府應否承擔這額外的支出？ 

 

• 若政府維持「三條支柱」退休金制度不變，將來整體社

會上對人口老化下就養老應付出的成本為多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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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 ] ] 聯席聯席聯席聯席方案方案方案方案：：：：每年供款每年供款每年供款每年供款、、、、開支開支開支開支、、、、剩餘剩餘剩餘剩餘、、、、累積儲備金額累積儲備金額累積儲備金額累積儲備金額    

    

    

 

 

 

 

 

 

 

 

 

 

 

 

 

 

 

 

 

 

 

 

註 (一）：按 2010 年購買力顯示 

註（二）：以政府統計處《人口推算 2010-2039》的數字經精算師推算，到 2060 年累計盈餘也保持正數。 

註 (三)：以月入 6,500 至 30,000(上限)作供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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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2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201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四成受訪市民贊成取消強積金制度四成受訪市民贊成取消強積金制度四成受訪市民贊成取消強積金制度四成受訪市民贊成取消強積金制度 

達八成受訪者促政府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達八成受訪者促政府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達八成受訪者促政府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達八成受訪者促政府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超過九成超過九成超過九成超過九成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促請促請促請促請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盡快進行全面規劃和公眾諮詢盡快進行全面規劃和公眾諮詢盡快進行全面規劃和公眾諮詢盡快進行全面規劃和公眾諮詢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下稱：聯席) 發表《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超過六

成受訪者認為現時強積金制度無助減少其對退休的憂慮，並有四成受訪者贊成取消現時的強積金制

度；更有高達八成受訪市民認為政府需要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聯席指出人

口老化問題已日趨嚴重，而強積金制度推行十年，其成效一直存疑；然而檢討強積金制度仍流於技

術層面，政策檢討可謂乏善足陳。聯席促請政府正視香港退休保障的問題，就強積金制度進行全面

檢討及公眾諮詢，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落實『老有所養』。 

 

聯席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於 2010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進行電話

問卷調查，成功訪問了 1,057 位本港市民，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 有超過八成受訪市民認為「退休保障」乃政府現時必需關注的民生項目 (85.4%)。 

 

2. 在擁有強積金戶口的受訪者中，超過六成認為現時強積金制度無助減少他們對退休生活的憂慮

(63.1%)，更有四成受訪市民贊成取消強積金制度 (40.3%)。 

 

3. 近五成受訪者是沒有任何強積金戶口 (49.6%)；沒有強積金戶口的受訪者都以退休人士

(42.7%)、一直沒有工作（包括在學、料理家務、失業、病患、傷殘等原因）(32.4 %)為主。 

 

4. 是次調查顯示達八成受訪者支持設立一個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 (79.4%)，讓一些不受強積金

保障的香港市民也得到保障；其中高學歷人士(大專或以上程度)，有近八成支持為全香港市民

設立一個退休保障制度 (78.1%)；而 18-29 歲受訪者中，亦有八成支持全香港市民設立一個全

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 (79.4%)。 

 

5. 而贊成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受訪者中，有高達九成認為政府應為這個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

度參與供款 (89.5%)，並有超過八成受訪市民認為政府須預留一筆基金作啟動計劃 (82.8%)。 

 

6. 支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受訪者中，超過九成認為政府需盡快進行全面規劃和公眾諮詢；

而當中超過九成半非退休人士認為需要即時為退休保障制度作全面規劃和公眾諮詢 (96%)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積金局) 截至 2010 年 3 月的資料，現時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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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口有 247 萬，而統計處最近公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預計，香港的長者人口比例將

會由現時的 13%增加至 29%，在越趨嚴重的人口老化和貧富懸殊的情況下，香港市民未來退休的

生活保障更添憂慮。正如是次調查中有近一半受訪者沒有強積金戶口，其中三成是因為沒有工作而

未能受惠(32.4%)。政府常提倡退休保障的「三條支柱」：強積金、私人儲蓄和社會保障，並強調私

人儲蓄的責任，然而從調查所得，超過四成沒有為自己未來退休作額外儲蓄或投資的受訪者主要與

貧窮有關(「無錢」：66%；「人工低」：52.9%；「失業」：43.1%)，他們根本沒有餘錢用作額外的強

積金供款。 

 

是次調查顯示超過八成受訪市民認為要讓這個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能有效持續營運，首要條件是

政府必須參與供款 ( 89.5% )；其中較多受訪者支持政府預留一筆基金以啟動計劃(82.8%)，其次提

高僱主供款比率 ( 54.1%) 及增加公司利得稅 (51.8%)。另外，僅有的一成多受訪者(14.2%)因為擔

心個人負擔能力問題 (67.9%)表示對制度有所保留，而非過去政府或反對者認為的原則性分歧。 

 

聯席認為數據反映市民對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期望。可是政府過去就退休保障議題不但未有進

行公眾諮詢，更從未曾就香港的退休制度作全面檢討。因此，聯席促請政府積極回應民意，肯定全

民退休保障的價值，並作出以下行動： 

 

1. 全面檢討強積金制度，展開公眾諮詢：自強積金推行十年以來，政府只就訂立技術上的措施以

黑箱作業的方式進行內部諮詢(如半自由行等措施)，但從未就強積金的成效及制度問題進行檢

討(例如強積金制度未能惠及低薪工友、家庭主婦等)。因此，政府須對強積金制度展開全面檢

討，並讓市民參與討論，以消除大眾對強積金的憂慮。 

 

2. 老有所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聯席促請現屆政府兌現承諾，在今年施政報告中積極回應

老人及貧富懸殊的問題；同時順應民意將全民退休保障納入工作議程，並盡快進行公眾諮詢及

訂立制度，以回應未來大批長者退休後面對的基本生活問題。 

 

3. 向公眾提供正確及全面資訊，向大眾公開相關研究的進展及成果：自 2005 年起，中央政策組

已就人口老化議題進行研究，然而一直沒有向市民公開報告及交待研究結果。而立法會亦曾在

2008 年 11 月 5 日獲動議通過要求政府立即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展開研究工作，及後勞福

局又透露正研究三條支柱(強積金/私人儲蓄/社會保障) 的可持續性。時至今天，政府及局方卻

從未就上述任何一項研究作出公開交待。因此，政府須致力向市民提供正確及全面資訊，並向

大眾公開相關研究的進展及成果。 

 

4. 積極回應民間方案：自回歸以來，民間社會一直就未來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的問題倡議設立全

民退休保障制度及提出具體全民養老金方案。此建議過去均得到市民、政黨、立法會普遍的支

持，並在立法會內多次討論及動議投票通過要求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唯政府一直拖延不肯

回應，致使長者貧窮問題日趨嚴重。聯席認為解決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問題，政府責無旁貸，

故促請政府須以務實態度積極回應和考慮具民意基礎的全民養老金方案。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2010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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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2012 年 1 月  

第 一 章  前 言  

 

香 港 人 口 老 化  

 

1. 香 港 人 口 正 邁 向 老 齡 化，據 統 計 處 資 料 顯 示，截 至 2010 年 年 底 ，

全 港 共 有 1,317,400 名 60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 佔 全 港 約 710 萬 人 口 的

18.6%， 據 統 計 處 推 算 ， 在 2033 年 ， 每 4 名 香 港 人 將 有 一 人 年 屆

65 歲 或 以 上 。  

 

長 者 貧 窮 問 題 嚴 重  

 

2. 截 至 2011 年 7 月，全 港 130 多 萬 名 60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中，申 領「 年

老 綜 援 」個 案 達 到 153,878 宗，即 有 近 12%長 者 是 處 於 貧 窮 狀 況 ，

他 們 倚 賴 政 府 的 經 濟 援 助 來 維 持 生 活 。  

 

3. 另 外 ， 截 至 本 年 7 月 ， 申 領 設 有 資 產 及 入 息 限 制 的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俗 稱 生 果 金 )有 71,806 宗 ， 而 不 設 資 產 審 查 的 高 額 高 領 津 貼 有

438,228 宗 。  

 

4.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分 析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 2010 年 上 半 年 ， 有 126 萬

人 收 入 是 少 於 全 港 住 戶 入 息 中 位 數 一 半 ， 屬 於 貧 窮 人 士 ， 佔 總 人

口 一 成 八 ， 為 歷 年 來 最 多 。 尤 以 長 者 貧 窮 問 題 最 嚴 重 ， 每 三 名 長

者 便 有 一 個 是 窮 人 。  

 

5. 為 應 付 香 港 的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 確 保 長 者 晚 年 生 活 獲 得 基 本 保 障 ，

本 文 件 建 議 政 府 應 改 革 現 行 高 齡 津 貼 的 安 排 ， 新 設 由 政 府 承 擔 ，

並 根 據 長 者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水 平 分 為 三 個 級 別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方 案 ， 與 強 積 金 及 長 者 綜 援 並 行 ， 構 建 全 面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  

 

附錄 VIII  
Appendix VIII 

 

 
立法會 CB(2)822/11-12(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822/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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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現 有 支 援 長 者 退 休 生 活 措 施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6. 這 是 一 項 毋 須 供 款 的 福 利 計 劃 ， 計 劃 下 的 各 類 津 貼 ， 除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必 須 申 報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外 ， 其 餘 毋 須 經 過 經 濟 狀 況 調 查 ，

計 劃 的 全 部 經 費 由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撥 付 。  

 

7. 現 時 公 共 福 利 金 的 每 月 金 額 是 ：  

 

津 貼 種 類   每 月 金 額 (港 元 )
1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1,035 

高 額 高 齡 津 貼  1,035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 綜 援 ）  

 

8. 是 一 項 毋 須 供 款 的 福 利 計 劃 ， 計 劃 的 目 的 是 以 入 息 補 助 方 法 ， 為

那 些 在 經 濟 上 無 法 自 給 的 人 士 提 供 安 全 網 ， 使 他 們 的 入 息 達 到 一

定 水 平 ， 以 應 付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需 要 。  

 

9. 年 滿 60 歲 的 長 者 申 請 人 須 要 進 行 經 濟 狀 況 調 查 ， 除 了 自 住 物 業

外 ， 長 者 的 資 產 及 入 息 必 須 通 過 審 查 。  

 

10. 綜 援 提 供 的 津 貼 ， 包 括 三 個 主 要 部 份 ， 以 下 內 容 是 與 長 者 有 關 的

津 貼 或 服 務 ：  

 

第 一 類 ： 標 準 金 額  

 

 單 身 人 士 家 庭 成 員

健 全 /殘 疾 程 度 達 50% $2680 $2530 

殘 疾 程 度 達 100% $3240 $2870 

需 要 經 常 護 理  $4570 $4190 

                                                 
1 金額於 2011 年 2 月 1 日起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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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每 月 發 放 金 額  

 

第 二 類 ： 補 助 金  

 

a)長 期 個 案 補 助 金  

 

有 年 老 、 殘 疾 或 經 醫 生 證 明 為 健 康 欠 佳 成 員 的 受 助 家 庭 ， 如 連 續

領 取 援 助 金 達 12 個 月 或 以 上 ， 可 按 家 庭 中 這 類 合 資 格 成 員 的 人

數 ， 獲 發 每 年 一 次 的 長 期 個 案 補 助 金 ， 作 為 更 換 家 居 用 品 及 耐 用

品 之 用 。 補 助 金 額 如 下 ：  

補 助 金 額 （ 元 ）  

有 1 名 這 類 合 資 格 成 員 的 家 庭      1,680 

有 2 至 4 名 這 類 合 資 格 成 員 的 家 庭    3,365 

有 5 名 或 以 上 這 類 合 資 格 成 員 的 家 庭  3,825 

 

b)社 區 生 活 補 助 金  

 

非 居 於 院 舍 而 經 醫 生 證 明 殘 疾 程 度 達 100%或 需 要 經 常 護 理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 每 月 可 獲 發 社 區 生 活 補 助 金 120 元 ， 以 顧 及 他 們 在

社 區 生 活 可 能 需 要 較 多 的 費 用 。  

 

c)交 通 補 助 金  

 

年 齡 介 乎 12 至 64 歲 並 經 醫 生 證 明 殘 疾 程 度 達 100%或 需 要 經 常 護

理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 每 月 可 獲 發 交 通 補 助 金 215 元 ， 以 鼓 勵 他 們

多 些 外 出 參 與 活 動 ， 從 而 促 進 他 們 融 入 社 會 。  

 

第 三 類 ： 特 別 津 貼  

 

(i)房 屋 及 有 關 津 貼 (包 括 租 金 、 水 費 、 平 安 鐘 等 ) 

(ii)家 庭 津 貼  

(iii)醫 療 及 康 復 津 貼  

 

11.  高 齡 津 貼 及 年 老 綜 緩 的 申 領 情 況  

 

 



 

 4

 截 止 30/6/2011 

個 案 數 目  

（ 參 考 自 社 會 福 利

署 網 頁 ）  

開 支 情 況  

(10/11 年 預 算 ) 

（ 參 考 自 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  

開 支 情 況  

(11/12 年 預 算 ) 

（ 參 考 自 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  

高 齡 津 貼  508,933 宗  6,498,000,000 

(64.98 億 元 ) 

6,536,000,000 

(65.36 億 元 ) 

年 老 綜 援

個 案  

153,966 宗  9,511,000,000 

(95.11 億 元 ) 

9,698,000,000 

(96.98 億 元 ) 

  合 計 160.09 億 元  合 計 162.34 億 元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強 積 金 ) 

 

12. 政 府 自 六 十 年 代 起 ， 就 制 定 一 個 適 合 本 港 的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進 行 討

論 ， 結 果 於 1995 年 制 定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亦 於 1998 年 、 1999 年 和 2000 年 通 過 。  

 

13. 強 積 金 制 度 在 2000 年 12 月 開 始 推 行 ， 以 作 為 本 港 的 退 休 保 障 方

案 的 第 二 條 支 柱 ， 協 助 本 港 的 就 業 人 士 獲 得 退 休 保 障 。 除 獲 豁 免

人 士 外 ， 所 有 年 齡 介 乎 18 歲 至 65 歲 的 僱 員 及 自 僱 人 士 均 須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  

 

14. 根 據 強 積 金 法 例 的 規 定 ， 僱 主 必 須 選 擇 一 家 強 積 金 服 務 機 構 ， 並

安 排 僱 員 登 記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 僱 主 與 僱 員 須 定 期 向 僱 員 賬 戶 作

出 供 款 。  

 

15. 現 時 約 有 85%的 總 就 業 人 口 獲 強 積 金 計 劃 、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 法 定

退 休 金 或 公 積 金 (例 如 為 公 務 員 或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而 設 的 計 劃 )保

障 。  

 

其 他 主 要 支 援 長 者 服 務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收 費 減 免  

 

16. 現 時 ， 領 取 綜 援 的 病 人 可 獲 豁 免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收 費 ， 非 綜 援 病

人 則 可 通 過 公 立 醫 院 及 診 所 的 社 工 申 請 醫 療 費 用 減 免 。 社 工 在 處

理 申 請 時 ，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和 醫 療 需 要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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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9 年 度 獲 醫 院 管 理 局 減 免 醫 療 費 用 的 60 歲 或 以 上 病 人 數 目 為

184,460 人 。  

 

中 醫 門 診 服 務  

 

18. 醫 院 管 理 局 計 劃 在 全 港 十 八 區 各 設 立 一 間 中 醫 藥 教 研 中 心 。 現 時

除 了 油 尖 旺 、 九 龍 城 及 離 島 外 ， 其 餘 各 區 已 設 立 公 營 中 醫 診 所 。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19. 截 止 2010 年 6 月，全 港 59 間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單 位，為 有 長 期

護 理 需 要 但 在 日 間 缺 乏 家 人 照 顧 的 體 弱 長 者 ， 提 供 以 中 心 為 本 的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個 人 照 顧 和 護 理 、 復 康 運 動 、 膳 食

和 接 送 等 。  

 

20. 社 署 於 09/10 年 度 提 供 2314 個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服 務 名 額，為 約 3200

名 長 者 提 供 服 務 (包 括 部 分 時 間 使 用 服 務 的 長 者 )。 當 局 並 計 劃 在

九 龍 城 、 西 貢 、 觀 塘 及 油 尖 旺 增 加 135 個 服 務 名 額 。  

 

安 老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21. 為 一 些 年 齡 達 65 歲 或 以 上，由 於 個 人、社 會、健 康 及 ／ 或 其 他 原

因 而 未 能 在 家 中 居 住 的 長 者 ， 提 供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及 設 施 。 年 齡 介

乎 60 至 64 歲 之 間 的 人 士 亦 可 提 出 申 請 ， 但 須 證 實 確 有 需 要 接 受

住 宿 照 顧 。  

 

22. 截 至 2010 年 10 月 ， 全 港 共 有 755 間 安 老 院 舍 ， 包 括 579 間 私 營

安 老 院 舍、37 間 自 負 盈 虧 安 老 院 舍、及 139 間 津 助 或 合 約 安 老 院

舍 註 。 這 些 安 老 院 舍 合 共 提 供 72502 個 宿 位 ， 服 務 全 港 約 57200

名 長 者 。  

 

長 者 咭 計 劃  

 

23. 為 長 者 提 供 一 個 普 遍 獲 得 承 認 的 年 齡 證 明 ， 以 方 便 他 們 享 用 政 府

部 門 、 公 共 運 輸 機 構 及 商 號 為 長 者 提 供 的 優 惠 票 價 、 折 扣 和 優 先

服 務 。 此 外 ，「 長 者 咭 計 劃 」 亦 提 倡 尊 敬 長 者 的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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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現 有 支 援 長 者 退 休 生 活 措 施 不 足 問 題  

 

長 者 未 能 受 惠 於 強 積 金 計 劃  

 

24. 現 時 政 府 向 長 者 提 供 入 息 補 助 的 模 式 ， 是 參 考 了 世 界 銀 行 就 退 休

保 障 所 倡 議 的 三 大 支 柱 ： 即 為 在 職 人 士 提 供 強 制 退 休 儲 蓄 （ 現 時

的 強 積 金 計 劃 ）； 為 有 需 要 長 者 設 立 社 會 安 全 網 ； 及 自 願 性 私 人

儲 蓄 。  

 

25. 因 此，政 府 於 2000 年 實 施 強 積 金 計 劃，其 設 計 只 能 為 工 作 三、四

十 年 後 的 勞 動 人 口 而 設 ， 而 在 此 計 劃 推 行 之 前 ， 大 部 份 在 職 人 士

並 不 享 有 退 休 保 障 ； 換 言 之 ， 對 於 勞 碌 大 半 生 的 長 者 來 說 ， 難 以

受 惠 強 積 金 計 劃 。  

 

26. 此 外 ， 鑑 於 六 、 七 十 年 代 香 港 經 濟 主 要 為 小 本 經 營 ， 或 以 傳 統 家

族 模 式 營 運 ， 這 些 小 本 經 營 公 司 或 企 業 大 多 不 設 長 俸 或 退 休 金 等

福 利 ， 對 於 一 些 年 輕 時 未 能 累 積 足 夠 儲 蓄 以 安 享 晚 年 的 長 者 來

說 ， 他 們 退 休 步 入 晚 年 生 活 後 ， 便 面 對 經 濟 困 境 。  

 

非 在 職 人 士 缺 乏 退 休 保 障  

 

27. 現 時 強 積 金 計 劃 並 不 包 括 全 職 料 理 家 務 人 士 、 工 作 不 穩 定 或 低 收

入 人 士 等 ， 他 們 因 而 沒 有 任 何 退 休 保 障 。 這 些 缺 乏 退 休 保 障 的 人

士 ， 年 老 時 須 依 賴 家 人 （ 例 如 伴 侶 或 子 女 ） 的 供 養 ， 一 旦 家 庭 成

員 經 濟 出 現 問 題 時 ， 這 些 長 者 頓 然 失 去 財 政 支 援 ， 生 活 坎 坷 。  

 

持 少 量 積 蓄 的 清 貧 長 者 無 法 獲 得 社 會 保 障  

 

28. 政 府 目 前 透 過 綜 援 計 劃 為 經 濟 上 無 法 自 給 的 人 士 提 供 安 全 網 ， 不

過 ， 申 領 綜 援 的 長 者 必 須 通 過 資 產 審 查 ， 據 悉 不 少 長 者 在 年 輕 時

辛 苦 儲 存 了 數 萬 元 積 蓄，略 高 於 申 領 綜 援 的 資 產 限 額
2
，因 而 未 能

符 合 申 請 條 件 ， 無 法 獲 得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 部 份 年 過 七 十 歲 的 長

者 ， 現 時 惟 有 依 靠 這 微 少 積 蓄 ， 以 及 不 設 任 何 財 政 審 查 的 一 千 多

                                                 
2 長者資產限額為 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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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生 果 金 來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開 支 。  

 

被 家 人 疏 忽 照 顧 的 長 者 無 法 以 個 人 身 份 申 領 綜 援  

 

29. 由 於 申 領 綜 援 是 以 家 庭 作 為 申 請 單 位 ， 假 如 申 領 的 長 者 與 家 庭 成

員 同 住 ， 而 家 庭 的 總 收 入 超 出 了 申 領 綜 援 的 資 產 及 入 息 限 額 ， 長

者 的 申 請 被 拒 於 門 外 ； 據 悉 ， 不 少 未 獲 得 同 住 家 人 適 當 照 顧 的 長

者 ， 因 家 人 不 願 意 簽 署 不 供 養 父 母 的 聲 明 （ 俗 稱 「 衰 仔 紙 」）， 無

法 以 個 人 身 份 申 領 綜 援 。 他 們 在 缺 乏 支 援 情 況 下 ， 生 活 陷 於 困 難

之 中 。  

 

長 者 抗 拒 綜 援 人 士 遭 負 面 標 籤  

 

30. 在 香 港 ， 社 會 大 眾 將 綜 援 受 助 者 標 籤 為 「 懶 人 」、「 社 會 包 袱 」 和

「 社 會 寄 生 蟲 」， 認 為 綜 援 受 助 者 是 因 為 懶 惰 ， 不 願 意 自 力 更 生

才 會 領 取 綜 援 。 這 些 負 面 形 象 的 「 標 籤 」， 令 不 少 長 者 擔 心 領 取

綜 援 後 將 無 法 建 立 和 維 持 正 常 的 人 際 關 係 ， 以 致 無 法 正 常 地 投 入

社 會 ， 因 而 寧 願 繼 續 過 貧 困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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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全 民 養 老 金 」  

 

31. 70 多 個 來 自 不 同 界 別 的 民 間 團 體， 包 括 職 工 盟、 教 協、 社 聯、 樂

施 會 及 一 些 學 者 等 ， 自 2004 年 起 組 成 了 「 爭 取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聯

席 」， 致 力 爭 取 政 府 實 施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全 民 養 老 金 」。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全 民 養 老 金 」 簡 介  

 

32. 該 計 劃 是 一 個 三 方 供 款 方 案 ， 即 由 勞 方 、 資 方 及 政 府 三 方 進 行 社

會 儲 蓄 。 透 過 改 革 現 時 的 強 積 金 、 長 者 綜 援 及 高 齡 津 貼 制 度 ， 將

僱 員 與 僱 主 在 強 積 金 中 半 數 的 供 款 ， 加 上 政 府 在 長 者 綜 援 及 高 齡

津 貼 的 現 有 開 支，令 所 有 65 歲 以 上 的 長 者，每 月 享 有 2,500 元 的

生 活 津 貼 。 假 如 政 府 增 加 盈 利 較 高 的 大 企 業 部 份 利 得 稅 ， 長 者 的

養 老 金 水 平 可 以 上 升 至 3,000 元 。  

 

33. 方 案 中 ， 供 款 方 包 括 一 般 打 工 仔 ， 其 供 款 額 不 多 於 現 時 強 積 金 的

一 半 (即 工 資 的 2.5%)。 第 二 方 為 資 方 供 款 ， 包 括 僱 主 及 財 團 ， 僱

主 的 供 款 與 打 工 仔 女 一 樣 ， 而 每 年 盈 利 千 萬 元 以 上 需 要 額 外 供 款

1-2%的 利 得 稅 。 第 三 方 供 款 者 為 政 府 ， 政 府 需 將 現 時 長 者 社 福 開

支 的 生 果 金 及 綜 援 標 準 金 部 份 的 按 長 者 增 長 的 比 例 供 款 ， 另 外 政

府 應 一 筆 過 撥 出 啟 動 基 金 五 百 億 元 。 根 據 聯 席 提 供 資 料 ， 該 方 案

經 精 算 專 家 及 學 者 核 算 ， 並 確 定 最 少 能 持 續 運 作 數 十 年 ， 且 能 累

積 2000 億 以 上 的 儲 備  。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全 民 養 老 金 」 的 利 與 弊  

 

34. 「 爭 取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聯 席 」 提 出 方 案 的 好 處 是 ， 僱 員 及 僱 主 不 需

要 額 外 供 款 的 情 況 下 為 所 有 長 者 提 供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 由 社 會 共 同

承 擔 責 任 。 而 將 來 強 積 金 的 供 款 額 將 少 了 一 半 ， 不 過 ， 全 港 所 有

長 者 可 享 有 三 千 元 養 老 金 。  

 

35. 雖 然 此 計 劃 可 令 全 民 獲 得 退 休 保 障 ， 但 由 於 計 劃 的 大 前 提 是 ， 強

積 金 僱 員 必 須 將 原 供 款 的 一 半 注 資 到 該 計 劃 ， 換 言 之 ， 此 計 劃 即

是 變 相 向 強 積 金 計 劃 的 僱 員 加 稅 ； 同 時 每 年 盈 利 超 過 一 千 萬 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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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 亦 須 要 額 外 支 付 利 得 稅 。  

 

36. 由 於 加 稅 涉 及 市 民 大 眾 的 個 人 利 益 ， 整 個 社 會 必 要 達 致 充 分 共

識 ； 另 一 方 面 ， 該 計 劃 亦 擬 向 企 業 加 徵 利 得 稅 ， 無 論 對 本 地 企 業

或 海 外 公 司 來 說 ， 均 有 負 面 影 響 。   

 

37. 事 實 上 ， 不 少 學 會 及 學 者 亦 質 疑 該 方 案 ， 例 如 獅 子 山 學 會 評 論 指

出 ：「 爭 取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聯 席 」 提 出 的 方 案 與 政 府 稅 收 掛 鈎 ， 一

旦 所 收 稅 項 未 如 理 想 ， 計 劃 難 以 持 續 ， 情 況 就 如 現 時 歐 洲 各 國 ，

當 年 因 為 嚴 重 高 估 國 家 能 力 ， 認 為 可 以 由 國 家 承 擔 老 人 開 支 ， 卻

當 發 現 原 來 有 關 開 支 越 來 越 龐 大 時 ， 便 要 削 減 其 他 老 人 福 利 ， 提

高 退 休 年 齡、減 少 養 老 金 額；或 是 加 供 款、加 稅。泡 沫 爆 破 之 時 ，

痛 苦 可 不 是 常 人 能 想 像 。 」  

 

另 外 「 。 。 。 方 案 的 背 後 是 先 取 消 綜 援 金 及 生 果 金 ， 說 穿 了 就 是

把 資 源 從 有 迫 切 需 要 的 人 手 上 奪 去 ， 轉 移 到 沒 有 迫 切 需 要 的 人 手

中 。 」  

 

38.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經 濟 學 系 主 任 雷 鼎 鳴 指 出 ：「 全 民 養 老 金 」 計 劃 採

「 即 收 即 付 」/「 隨 收 隨 支 」的 社 會 保 障 模 式，此 模 式 從 年 輕 或 工

作 人 口 中 抽 稅 ， 用 以 支 付 已 退 休 長 者 的 福 利 。 從 一 個 現 在 仍 是 年

輕 、 但 要 計 算 將 來 可 取 得 多 少 退 休 福 利 的 就 業 者 的 角 度 看 ， 將 來

退 休 是 否 有 保 障 受 兩 個 因 素 所 決 定 ︰ 第 一 是 扶 養 率 的 高 低 ， 第 二

是 經 濟 的 增 長 。 倘 若 工 作 人 口 相 對 於 退 休 人 口 的 比 例 不 斷 下 跌 ，

便 會 使 到 支 撐 着 這 個 福 利 制 度 的 納 稅 人 不 勝 負 荷 ， 沒 有 足 夠 的 人

繳 交 稅 金 。  

 

在 香 港 愈 來 愈 明 顯 的 倒 轉 金 字 塔 人 口 結 構 的 現 實 下 ， 必 然 受 到 負

面 影 響 的 「 隨 收 隨 支 」 制 ， 其 表 現 不 如 不 受 人 口 結 構 影 響 的 強 積

金 ， 已 是 彰 彰 明 甚 ； 經 濟 增 長 無 論 高 與 低 ， 這 個 結 論 同 樣 成 立 。

在 任 何 形 式 的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 隨 收 隨 支 」 的 比 重 愈 高 ，  

港 人 吃 虧 便 愈 大 。 不 過 ， 在 一 些 年 輕 人 口 增 長 迅 速 、 正 金 字 塔 人

口 結 構 的 國 家 ， 此 說 卻 不 一 定 成 立 。 」  

 

39. 「 全 民 養 老 金 」 計 劃 在 社 會 已 討 論 一 段 時 間 ， 但 因 為 融 資 方 式 存

在 很 大 爭 議 ， 至 今 社 會 仍 未 達 到 一 致 性 共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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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適 合 香 港 社 會 的 退 休 保 障 應 具 備 原 則  

 

40. 本 港 人 口 正 邁 向 老 齡 化 ， 政 府 有 責 任 確 保 長 者 晚 年 生 活 獲 得 基 本

保 障 ， 社 會 普 遍 認 為 ， 理 想 的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應 具 備 以 下 條 件 ：  

 

紓 緩 長 者 貧 窮 問 題  

 

41. 計 劃 必 須 紓 緩 貧 困 長 者 ， 及 需 要 供 養 家 中 長 者 的 基 層 家 庭 的 經 濟

壓 力 ， 令 長 者 貧 窮 的 社 會 問 題 獲 得 改 善 。  

 

42. 一 些 因 擁 有 少 量 資 產 而 不 符 合 申 領 綜 緩 資 格 的 長 者 ， 也 可 因 為 計

劃 而 直 接 受 惠 ， 改 善 目 前 只 靠 生 果 金 作 為 主 要 收 入 來 源 的 貧 困 生

活 。  

 

促 進 家 庭 及 社 會 和 諧  

 

43. 計 劃 必 須 令 每 位 長 者 獲 得 起 碼 的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 大 大 減 輕 對 家 人

的 經 濟 負 擔 ， 減 少 家 庭 矛 盾 ， 促 進 家 庭 和 諧 ， 有 助 加 強 及 鞏 固 社

會 安 定 基 礎 。  

 

彌 補 現 行 強 積 金 保 障 不 足 問 題  

 

44. 除 了 保 障 在 職 人 士 在 退 休 後 獲 得 生 活 保 障 外 ， 亦 應 為 現 時 已 退

休 、 家 庭 主 婦 、 低 收 入 人 士 ， 或 即 將 退 休 的 長 者 等 ， 提 供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津 貼 ， 以 補 足 現 行 強 積 金 計 劃 未 能 保 障 人 士 。  

 

有 效 地 分 配 資 源  

 

45. 社 會 資 源 有 限 ， 適 合 香 港 社 會 的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應 根 據 長 者 實 際 需

要 而 作 出 適 當 的 支 援 ， 政 府 可 集 中 資 源 幫 助 真 正 有 需 要 人 士 ， 避

免 因 資 源 錯 配 而 出 現 富 者 越 富 ， 貧 者 越 貧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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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財 政 上 可 行  

 

46. 計 劃 必 須 透 過 精 密 計 算 及 核 實 ， 確 定 政 府 財 政 上 有 足 夠 的 承 擔 能

力 ， 以 及 足 以 應 付 計 劃 實 施 後 的 持 續 性 發 展 ； 對 市 民 而 言 ， 此 計

劃 亦 不 應 對 他 們 造 成 任 何 額 外 經 濟 負 擔 。  

 

達 致 社 會 共 識  

 

47. 計 劃 的 研 究 、 諮 詢 及 策 劃 過 程 必 須 經 過 社 會 互 動 及 開 放 討 論 ， 達

致 社 會 共 識 ， 社 會 不 會 因 推 行 計 劃 而 觸 發 矛 盾 或 不 必 要 的 紛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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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方 案  

 

簡 介  

 

48. 鑑 於 政 府 現 有 安 老 政 策 未 能 全 面 地 照 顧 經 濟 狀 況 不 同 的 長 者 ， 建

議 政 府 改 革 現 有 生 果 金 體 系 ， 為 長 者 建 立 綜 援 以 外 的 第 二 支 柱 ，

根 據 長 者 不 同 的 經 濟 狀 況 ， 向 他 們 分 級 資 助 津 貼 額 ， 使 全 港 長 者

退 休 後 可 獲 得 不 同 程 度 的 現 金 資 助 ， 以 達 致 全 民 安 享 晚 年 的 目

標 。  

 

宗 旨  

 

49. 保 障 全 港 市 民 退 休 後 ， 仍 維 持 基 本 水 平 的 經 濟 生 活 ；  

 

50. 紓 緩 老 年 貧 窮 問 題 ； 及  

 

51. 消 除 社 會 對 申 領 政 府 津 貼 的 歧 視 和 負 面 標 籤 。  

 

原 則 性 考 慮  

 

52. 三 級 制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並 沒 有 強 制 性，長 者 年 滿 65 歲 時 可

自 由 參 與 或 不 參 與 計 劃 ；  

 

53. 原 綜 援 受 助 人 於 年 滿 65 歲 時，可 選 擇 轉 領 新 計 劃，或 繼 續 領 取 綜

援 ；  

 

54. 申 請 人 不 可 同 時 參 與 新 計 劃 及 綜 援 計 劃 ；  

 

55. 殘 疾 長 者 可 同 時 參 與 新 計 劃 及 繼 續 領 取 現 有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下

的 殘 疾 津 貼 ；   

 

56. 強 積 金 積 存 金 額 視 作 申 請 人 個 人 資 產 計 算 ； 及  

 

57. 計 劃 屬 可 携 性 措 施 ， 選 擇 到 內 地 退 休 長 者 可 繼 續 領 取 津 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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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角 色  

 

58. 每 年 透 過 經 常 性 公 共 財 政 開 支 撥 款 ；  

 

59. 執 行 計 劃 的 日 常 運 作 ， 並 且 經 常 性 地 抽 樣 審 查 申 領 人 士 的 經 濟 狀

況 ； 及  

 

60. 繼 續 推 行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 及 年 老 綜 援 計

劃 ， 以 並 存 方 式 全 面 保 障 市 民 退 休 生 活 。  

 

領 取 三 級 制 「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的 規 定  

 

61. 領 取 資 格  

 

 申 請 人 必 須 年 滿 65 歲 或 以 上 ；   

 連 續 在 港 居 住 滿 7 年 的 永 久 性 居 民 。  

 

62. 發 放 津 貼 額 方 式  

 以 現 金 形 式 ， 每 月 向 長 者 發 放 指 定 金 額 ；  

 以 個 人 作 為 申 領 及 發 放 單 位 。  

 

計 劃 詳 情  

 

「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計 劃 分 為 三 級 別  

 

63.  第 一 級 別 ：  

 

64. 津 貼 目 的 ：  

 為 所 有 長 者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現 金 津 貼 ， 回 饋 長 者 過 去 為 社 會 付

出 的 辛 勤 和 努 力 。  

 

65.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  

 無 須 接 受 任 何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  

 

66. 每 月 可 獲 發 放 津 貼 金 額 ：  

 10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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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參 考 現 時 生 果 金 的 發 放 金 額  

金 額 將 根 據 社 援 指 數 定 期 調 整  

 

67.  第 二 級 別 ：  

 

68. 津 貼 目 的 ：  

 為 經 濟 較 緊 絀 的 長 者 紓 緩 日 常 生 活 壓 力 ；  

 讓 擁 有 少 量 積 蓄 的 長 者 可 以 有 尊 嚴 地 過 生 活 。  

 

69.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  

 須 要 接 受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  

 申 請 人 每 月 入 息 不 得 超 過 $6,450；  

 申 請 人 資 產 不 得 超 過 $177,000。  

註 ： 參 考 現 時 生 果 金 的 資 產 限 額 安 排 ；  

 長 者 自 住 物 業 不 計 算 為 資 產 。  

 

70. 每 月 可 獲 發 放 津 貼 金 額 ：  

 ＄ 2,070 

註 ： 津 貼 金 額 為 養 老 金 第 一 級 的 兩 倍  

 

71.  第 三 級 別 ：  

 

72. 津 貼 目 的 ：  

 改 善 貧 困 邊 緣 長 者 的 日 常 經 濟 生 活 ；  

 讓 擁 有 積 蓄 僅 僅 超 過 綜 援 資 產 限 額 的 長 者 可 以 有 尊 嚴 地 過 生

活 。  

 

73.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  

 須 要 接 受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  

 申 請 人 每 月 入 息 不 得 超 過 $6,450；  

 申 請 人 資 產 不 得 超 過 $88,500。  

註 ： 長 者 資 產 限 額 為 第 二 級 養 老 金 的 一 半 ；   

 長 者 自 住 物 業 不 計 算 為 資 產 。  

 

74. 每 月 可 獲 發 放 津 貼 金 額 ：  

 ＄ 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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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津 貼 金 額 為 養 老 金 第 一 級 的 三 倍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對 公 共 財 政 的 影 響  

 

75. 參 考 數 據 及 假 設 ：  

 

 根 據 統 計 處 資 料 顯 示 ， 截 至 2011 年 7 月 本 港 65 歲 長 者 人 數

為 925,900 人，以 此 推 算 申 領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的 合 資 格 長 者 數

目 ；  

 以 目 前 65 歲 至 69 歲 人 口 中 ， 約 三 成 長 者 領 取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作 為 推 算 ， 即 將 會 有 約 三 成 長 者 領 取 「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的

第 二 級 及 第 三 級 ；  

 上 述 三 成 長 者 中，領 取 第 二 級 及 第 三 級 别「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各 有 一 半 ；  

 現 時 領 取 年 老 綜 援 的 長 者 將 不 會 轉 而 領 取 「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 假 設 全 港 65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都 會 領 取「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或 年

老 綜 援 。（ 現 時 約 有 七 成 七 十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領 取 高 齡 津 貼 ）  

 

預 期 實 施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對 公 共 財 政 的 影 響  

 

76. 根 據 上 述 推 算 ， 預 期 實 施 三 級 別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對 政 府 的

開 支 預 算 影 響 為 ：  

 

級 別  預 算 申 領 人 數  每 年 開 支 預 算  

第 一 級  約 533,000 人  約 66.3 億  

第 二 級  約 142,000 人  約 35.4 億  

第 三 級  約 142,000 人  約 53.1 億  

約 155 億  

 

每 年 政 府 開 支 約 為 155 億 元 。  

 

77. 根 據 11 至 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資 料 ， 政 府 09 至 10 年 度 高 齡 津 貼

開 支 為 63.2 億 元，假 如 政 府 實 施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取 代 現 有 高

齡 津 貼 ， 則 政 府 每 年 開 支 將 較 現 行 生 果 金 計 劃 多 91.8 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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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領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例 子  

 

生 活 無 憂 無 慮 健 康 長 者  

 

78. 假 設 一 名 70 歲 已 退 休 長 者 ， 與 兒 子 及 孫 兒 同 居 於 一 層 價 值 500

多 萬 元 單 位 ， 長 者 為 該 物 業 的 業 主 。  

 

79. 這 名 長 者 可 以 選 擇：(一 )領 取 每 月 1035 元 的 第 一 級 別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或 (二 )不 領 取 。  

 

生 活 足 襟 見 肘 但 健 康 長 者  

 

80. 假 設 一 名 68 歲 已 退 休 的 長 者 ， 年 輕 時 辛 苦 儲 下 約 17 萬 元 「 棺 材

本 」， 現 與 兒 子 同 居 於 公 屋 單 位 ， 但 兒 子 及 媳 婦 收 入 微 薄 ， 未 能

好 好 地 供 養 這 名 長 者 ， 長 者 每 日 節 衣 縮 食 來 維 持 生 活 。  

 

81. 這 名 長 者 可 以 申 領 每 月 2070 元 的 第 二 級 別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且 繼

續 與 兒 媳 同 居 於 公 屋 單 位 。  

 

已 領 取 綜 援 的 肢 體 輕 微 殘 疾 長 者  

 

82. 假 設 一 名 80 歲 患 有 眼 疾 ， 且 領 取 年 老 綜 援 10 年 的 長 者 ， 與 同 樣

領 取 綜 援 的 老 伴 同 居 於 公 共 屋 邨 單 位 ， 平 日 二 人 執 拾 紙 皮 幫 補 家

計 ， 倆 合 共 只 有 3 萬 多 元 積 蓄 。  

 

83. 這 名 長 者 可 以 選 擇 ： (一 )繼 續 以 家 庭 個 案 領 取 年 老 綜 援 ， 或 (二 )

轉 為 以 個 人 單 位 領 取 每 月 3105 元 第 三 級 別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及

經 衞 生 署 或 醫 院 管 理 局 證 實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需 要 他 人 不 斷 照 顧 而

可 獲 批 每 月 領 取 1325 元 普 通 殘 疾 津 貼 ； 即 合 計 每 月 可 獲 得 443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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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的 社 會 效 益  

 

84. 我 們 認 為 「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 計 劃 落 實 推 行 後 ， 將 可 達 致 以 下 社

會 效 益 ：  

 

達 致 全 民 退 休 生 活 保 障  

 

85.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是 一 項 全 民 皆 可 享 有 的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無 論

退 休 前 是 家 庭 主 婦 、 低 收 入 人 士 ， 以 致 非 勞 動 人 口 等 ， 只 要 符 合

資 格 便 可 以 申 請 ， 可 彌 補 現 行 強 積 金 只 能 保 障 大 部 份 在 職 人 士 的

缺 點 ， 達 致 全 民 退 休 生 活 保 障 。  

 

紓 緩 長 者 貧 窮 問 題  

 

86.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實 施 後 ， 一 些 過 去 因 為 擁 有 少 量 資 產 而 未 能

成 功 申 領 綜 緩 的 清 貧 長 者 ， 從 此 可 獲 得 較 現 行 生 果 金 為 高 的 津 貼

額 ， 直 接 改 善 他 們 的 貧 困 生 活 ， 亦 有 效 地 紓 援 本 港 的 長 者 貧 窮 問

題 。  

 

促 進 家 庭 及 社 會 和 諧  

 

87.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除 了 按 長 者 個 人 經 濟 情 況 發 放 津 貼 額 外 ， 亦

採 取 個 人 身 份 作 為 申 請 單 位 ， 這 一 來 可 以 解 決 現 時 與 家 人 同 住 的

貧 困 長 者 難 以 成 功 申 請 綜 援 的 問 題 ， 亦 可 同 時 紓 援 那 些 需 要 供 養

家 中 長 者 的 家 庭 經 濟 壓 力 ， 減 少 家 庭 矛 盾 ，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  

 

市 民 毋 須 額 外 承 擔 供 款  

 

88. 根 據 本 文 件 第 六 章 的 推 測 ， 三 級 制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實 施

後 ， 政 府 每 年 的 公 共 財 政 開 支 約 為 155 億 元 ， 我 們 相 信 政 府 是 有

足 夠 財 力 承 擔 開 支 。 此 外 ，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實 施 初 期 ， 申 領

第 二 及 第 三 級 別 長 者 的 數 目 可 能 較 多 ， 但 隨 著 強 積 金 計 劃 開 始 發

揮 果 效 ， 為 大 部 份 退 休 市 民 提 供 生 活 保 障 後 ， 申 領 入 息 審 查 級 別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人 數 將 會 減 少 ； 長 遠 而 言 ， 相 信 不 會 對 政 府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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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沉 重 壓 力 。  

 

容 易 達 致 社 會 共 識  

 

89.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在 社 會 已 討 論 多 時 ， 市 民 對 此 概 念 已 有 一 定 認

識 ， 而 我 們 提 出 的 退 休 保 障 養 老 金 計 劃 ， 正 正 是 與 強 積 金 及 綜 援

計 劃 並 行 互 補 的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方 案 。 另 外 ， 由 於 市 民 毋 須 為 新 計

劃 額 外 供 款 ， 甚 或 挪 用 個 人 強 積 金 為 社 會 供 款 ， 所 有 支 出 皆 由 政

府 承 擔 ， 相 信 社 會 較 容 易 接 受 ， 觸 發 社 會 矛 盾 或 造 成 紛 爭 的 機 會

較 少 。  

 

避 免 資 源 錯 配  

 

90. 由 於 方 案 是 根 據 長 者 的 個 人 經 濟 狀 況 而 發 放 的 津 貼 ， 一 些 經 審 查

後 評 為 較 貧 困 的 長 者 可 以 獲 得 較 高 津 貼 額 ， 令 有 限 的 社 會 資 源 可

以 集 中 在 一 些 真 正 有 需 要 人 士 ， 避 免 出 現 資 源 錯 配 問 題 。   

 

 

（ 完 ）  



全民退保方案 	
   	
   	
   	
   	
   	
   	
   香港社保學會  鄒幸彤	
  張文進	
  莫泰基	
  

	
  

以「全民養老金」為基本保障，「中央公積金」為第二層保障	
  

	
  

1．  第一層「全民養老金」 	
   (半積累的現收現付制度，見表3)	
  
取代老年綜緩和高齡津貼	
  

	
  

方案 	
   理據 	
  

資格： 	
  

所有年滿65歲香港永久性居民	
  

獲得退休保障為所有香港人應享的基本人權	
  

(基本法第39條，經社文權利公約)	
  

待遇： 	
  

 每月領取上年度全港平均工資20%的全民養老

金，直至去世為止。工資替代率可根據未來實質

經濟狀況上調	
  

 以2006年平均工資16050元，每年以2%名義增長率

計算，2014年平均工資估計達19000元，20%的養

老金將為3800元	
  

	
  

 OECD國家的第一層全民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平

均為31%，20%的提議已經相當保守	
  

 深圳居民的平均養老金於2010年已達	
  ¥3000，	
  

香港經濟比深圳發達，老人養老金沒有理由比 
深圳還少 

 養老金額與平均工資掛钩，可自動應付經濟增長	
  

或逆轉	
  

繳費率： 	
  

 三方繳費，僱員2%，政府4%及僱主6%	
  

 僱員月入在平均工資的一半及以下者，不用繳

費，其僱主要供6%	
  

 月收入為平均工資兩倍或以上自僱者每月繳4%。	
  

 以2014年為例，政府供款4%為284億，佔財政預算

約7%。如不實行全民退保，預測當年老年綜援及

高齡津貼支出將達180億	
  

	
  

 2010年亞洲42個國家的老年保障平均繳費率為僱

主11%，僱員7%	
  

 在香港，勞動成本僅佔總營運成本約20-­‐30%，6%

的繳費率只佔總營運成本約1-­‐2%，不對僱主構成

負擔	
  

 香港的勞動參與率約為六成，政府理應負擔其餘

非在職人口的養老開支	
  

 可持續至2039年，足夠克䏜人口老化高峰期	
   	
  

(見表1)	
  

	
  

2．  第二層「中央公積金」 (自願保證回報儲蓄計劃 )	
  

優化強積金，提供由政府投資及運作，保證回報的選項	
  

	
  

方案 	
   理據 	
  

資格：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覆蓋全民，非在職人士可自願供款	
  

待遇： 	
  

 個人儲蓄，保證最低實質年利率為2%	
  

 僱員在個人或家人年度醫療開支達20,000元以

上	
  ，可支取積累作醫療用途	
  

 不設對沖功能	
  

	
  

 目前的強積金只是強逼投資，沒有提供任何保

障。作為公共政策，政府理應承擔保障者角色	
  

 1994年至2010年金管局投資回報年均5.9%，同期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平均增長1.6%	
  

 對沖功能變相削弱勞工保障，應當取消	
  

繳費率： 	
  

 僱員供多少，僱主必須亦供多少，上限5%。繳

費上限訂為平均工資8倍	
  

 僱員可選擇交由私人保險公司投資或交由中央

公積金投資	
  

	
  

 鼓勵儲蓄，但不強制	
  

 瞭解金融市場運作的投資者可自行選擇更高回

報的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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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數據： 	
  
表1 全民養老金收支情况的粗算（2014至2039） 

年份 
65+ 
人口 

X養老金 X12月 =總支出 
勞動人口 
X勞參率 

-失業率 X平均工資 X繳費率 X12月 =總收入 

2014 110萬 X3800元 X12 =502億元 541萬X0.6 X0.96 X1.9萬 X12% X12 =853億元 

2019 130萬 X3800元 X12 =592億元 536萬X0.6 X0.96 X1.9萬 X12% X12 =845億元 

2024 168萬 X3800元 X12 =766億元 529萬X0.6 X0.96 X1.9萬 X12% X12 =834億元 

2029 208萬 X3800元 X12 =948億元 525萬X0.6 X0.96 X1.9萬 X12% X12 =827億元 

2034 233萬 X3800元 X12 =1062億元 535萬X0.6 X0.96 X1.9萬 X12% X12 =843億元 

2039 249萬 X3800元 X12 =1135億元 551萬X0.6 X0.96 X1.9萬 X12% X12 =868億元 

每年平均支出=834億元 每年平均收入=845億元 

假設失業率為4%，工資增長率等於通賬。人口預測數據取自統計處（2010） 《人口推算2010-2039》 
 
表2 亞洲老年保障制度（2008）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LO）（2010）World Social Security Report . Geneva, 2010.. 

表3  加拿大國民養老金的半積累現收現付制度精算規劃（2003） 

年份 20-64歲 

（萬人） 

65歲+ 

（萬人） 
供養比 没有積累的 

現收現付繳費率 

半積累的 

現收現付率 

資產總量 

（億加元） 
2004 1991 414 4.8 8.27% 9.9% 769 
2005 2015 422 4.8 8.36% 9.9% 870 
2010 2112 477 4.4 8.73% 9.9% 1468 
2020 2193 666 3.3 9.68% 9.9% 3321 
2030 2166 889 2.4 10.91% 9.9% 5914 
2040 2237 977 2.3 11.07% 9.9% 9624 
2050 2282 1031 2.2 11.29% 9.9% 15538 
資料來源：加拿大養老金計劃精算報告（2003年12月），刊於：于洪（2005）《外國養老金保險制度》，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參考文獻：	
  

1. 梁寶霖、蔡詠詩、石炳坤、莫泰基（2011）〈《社會保險法》引申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具體措施〉，香港，香
港社會保障學會，2011年1月。 

2.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2000）〈五合一社會保障方案：綜合社會保障政策建議書〉，2000年6月提交立法會的
政策方案，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第17-31頁。 

3. United Natiions（2007）World Economis and Social Survey 2007. 
4. ISSA & USA（2011）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2010：Asian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5.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社會保障學會（2010）《第
二屆亞洲社會保障圓桌會議：亞洲人走向一致的最低標準論文集》，北京，2010年11月18至20日。 

國家 平均替代率（%） 參保人數（百萬） 佔勞動力（%） 僱員繳費（%） 僱主繳費（%） 總計（%） 

中國 51 159 21 8 20 28 

印度尼西亞 10 16 16 2 4 6 

馬來西亞 21 …… …… 11.5 12.5 24 

菲律賓 68 8 27 3.3 7.1 10.4 

新加坡 10 …… …… 20 14.5 34.5 

泰國 35 88 23 3.4 3.4 6.8 

越南 65 6 13 5 11 16 

印度 31 39 9 12 17.6 29.6 

巴基斯坦 57 4 6 1 5 6 

斯里蘭卡 32 3 36 8 12 20 

日本 28 64 95 7.7 7.7 15.4 

韓國 35 19 78 4.5 4.5 9 

經合組織OECD 49 463 8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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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對《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意見書 

 

1. 人口老化在全球引起廣泛的關注，而香港亦無何避免必需面對人口老化的挑

戰。根據最新統計處人口統計數字顯示，2011 年底本港人口臨時數字為

710.37 萬人，按年增加 5.16 萬人。數字又顯示本港人口老化現象持續，年

齡中位數升至 41.7 歲，預計至 2039 年將升至 48 歲。 

 

2.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預計，香港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工作人口

在 2001 年達到歷史頂峰的 75.1%後，到 2039 年，適齡工作人口比例可能急

降至六成左右。雷鼎鳴表示，假設 2039 年勞動參與率仍維持在百分之六十，

那麼真正工作的人口便只佔總人口的 36.9%，即每一名工作人口除了養活自

己外，尚要多養活 1.71 個人，其中 0.76 人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3. 為此，退休保障問題，實在是迫在眉睫。而事實上，香港社會就退休保障問

題，已討論了超過半個世紀之久。當中涉及多方的爭拗，如公帑的運用；僱

員、僱主的供款；退休後市民所得的金額等。而現時市民亦有依賴部份計劃

作退休保障。然而，現時社會上運行的退休保障，包括強積金、生果金、或

老年綜援，均未能有效保障市民退休後的生活。 

 

4. 為此，公民黨經考慮後，提出了以下的計劃。 

 

一、 前言 

 

5. 老年人退休保障計劃，早在 1967 年已經有人提出討論，概念是秉承中國人

傳統的理念：「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讓每位長者最少能有尊嚴地過著基

本的退休生活。可惜的是，因當時商界的強烈反對而胎死腹中。取以代之，

政府便在 2000 年推行強積金計劃，忽略一大群從事非經濟活動者的退休保

障，例如：料理家務者。  

 

6. 現時香港的家庭結構，一般都是一對夫妻和一或兩個小孩的小家庭為主，未

來供養父母的責任，只能依靠家庭中的一至兩名子女承擔，再不像是六、七

十年代時，大家庭中子女眾多，供養父母的擔子能由多名子女共中承擔。 

 

7. 但是，現時香港地產霸權當道，很多家庭須付上收入的四成或以上在住屋

上。再加上一般日常開支、下一代的教育、醫療等，財政上更難以承擔供養

父母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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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此可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退休的基層市民，由於現時要應付高昂貴的

生活費，將難以有餘錢作儲蓄以應付退休生活，也沒有機會找一些低技術的

工作，最後，只能靠政府的援助。 

 

二、 香港退休保障的歷史 

 

9. 1966 年之前，香港社會上的社會救助機制，主要由民間性質的組織承擔，

如教會、華人同鄉會等民間組織。 

 

10. 直至約半世紀前，香港政府開始著手討論港人退休保障的制度，當時政府為

探討社會保障制度，曾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而小組亦在 1967 年，

向政府提交了「社會保障的若干問題報告書」。 

 

11. 1971 年政府推行入息審查的公共援助計劃。以計劃為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綜援)的前身。以從民間志願機構手中接過，協助一些在經濟上無

法自給的人士或家庭，提供經濟或物質援助的負任，使他們能應付生活上基

本所需。 

 

12. 1973 年，社會福利署推出「傷殘老弱津貼計劃」，計劃包括對偒殘及長者提

供福利金。當時的政府認為嚴重傷殘或年老體弱的長者有額外的需要，因此

這項計劃的原意是希望為有關的家庭提供一些經濟支援，以及減少這兩類人

士對住院的需求。及至 1977 年，政府將「老弱津貼」改名為「高齡津貼」，

而為傷殘者的則另設「特別需要津貼」。此老弱津貼，即為現時「生果金」

的前身。 

 

13. 1980 年代，社會多次討論退休後的 包括民間組織「社會保障關注委員會」

出版了「民間社會保險計劃綠皮書」、社會保障關注委員會與社會服務聯會

社保障委員會，共同推出一個新方案「中央公積金及傷殘保險計劃」。 

 

14. 直至 1986 年 11 月，政府出版了一份「在港設立中央公積金的影響」諮詢文

件，為設立中央公積金進行可行性研究。然而，雖經過當年立法局的辨論，

最終在 1987 年 10 月，時任港督衛奕信在其施政報告中，宣佈將不會推行中

央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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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直到 1993 年，時任港督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建議設立「老年退休金計劃」

（Old Age Pension），市民到達六十五歲每月可領二千三百元。建議在社會

上引起激烈的辯論和對罵，甚至引起當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以計

劃會導致香港「車毀人亡」作出評論，最後計劃遭當時的立法局否決。 

 

16. 及後，政府著手進行由私營機構主導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研究，並在

1995 年發表「強制性私營公積金制度顧問報告」。而相關的「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亦於 1998 年 4 月由臨時立法會通過相關附屬法例及批出款額成立基

金，並於 2000 年 12 月正式運作。 

 

三、 現行退休保障的不足 

 

17. 在現行制度中，政府強調以「三條支柱」作為退休保障制度：綜援作為安全

網﹑強積金和個人積蓄，即使再加上一千元生果金，亦未能保障每名長者均

能在退休後得到有尊嚴的生活，更惶論應對人口老化的衝擊。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局限 

 

18. 綜援是一項公共援助金，其性質以救援為主，而它本身的局限及帶來標籤效

應，亦令它難以替代退休保障制度。 

 

19. 嚴格的資產審查：由於綜援的主要性質以救援為主，針對的對象是對經濟有

迫切需要的低收入和貧困人士，受助者須接受嚴格的資產﹑收入審批。部份

長者畢生儲下來的資產，包括所住的私人物業，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所需，

卻又因此令他們未能申領綜援，結果只靠積蓄生活的情況下，令生活每況愈

下。加上現時「衰仔紙」及以家庭為單位申領綜援制度，令部份長者要被迫

與家人分開居住，或寧願捱窮也不願申領綜援。 

 

20. 只是最基本的安全網：綜援金額僅足受助人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當金額

升幅低於通脹時，更可能三餐不繼。退休長者並無收入，絕大多數長者一旦

申請，就須終生依靠綜援，其生活質素長期處於低下水平，根本無辦法跳出

社會救濟網，更遑論安享晚年。 

 

21. 帶有標籤效應：由於綜援帶有救濟援助的性質，很多傳統觀念較重的長者，

都視之為施捨及救濟，亦害怕被社會標上負面標籤，而就算有需要也不肯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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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津貼 (生果金)的局限 

 

22. 原為救助政策：社會福利署當年推出「傷殘老弱津貼計劃」，即為現時「生

果金」的前身時，其原意是希望為有長者及傷殘的家庭提供一些經濟支援，

以及減少這兩類人士對住院的需求。而並非如現時特首所說，生果金是為了

敬老而設。 

 

23. 金額不高：然而，這項金額不高的生果金，卻因為是現時唯一一項不需經任

何審查，而每位長者都能得到的津貼，成為了很多長者賴以維生的唯一收入。 

 

強積金的局限 

 

24. 強積金計劃本身推行至今 12 年，有很多令人詬病的地方。 

 

25. 涵蓋不足： 

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結果概要，20-64 歲人口超過 488 萬，當中勞動人口為

373 萬。而積金局資料顯示，約 317 萬人有參與退休保障。換言之，只有 65%

的 20 歲以上人口有被退休保障涵蓋。70 多萬料理家務者﹑殘疾人士﹑失業

人士，與及就業不足及在職貧窮人士，皆沒有或得不到足夠保障。 

 

26. 管理費高﹑回報率低： 

專家表示，強積金由開始至 2010 間的 10 年，平均回報約為 5%，但管理費

卻高達 2%-4%。如果按複息計算，30 年後可能會因而損失 4-5 成。若遇上

經濟衰退﹑金融風暴，投資更可能會「大縮水」。 

 

27. 市民反應： 

根據「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發表的《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報告》，

有 40.3%的市民贊成取消現時的強積金制度，即時停止供款並拿回已供的款

項，亦有 63.1%市民表示，現有強積金制度無助減少他們對將來退休生活的

憂慮。 

 

28. 由此可見，強積金必須輔以其他社會保障制度，以補足涵蓋不足的缺點。而

強積金作為投資儲蓄工具，亦有改革的必須。 

 

四、 不實施全民退保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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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當「三條支柱」中，強積金及個人儲蓄無法令現時及將來的退休人士有基本

的生活保障時，我們可以預見，在人口老化及貧窮問題愈加嚴重的社會中，

只會有愈來愈多長者依賴綜援及高齡津貼維生，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30. 長者貧窮情況愈趨嚴重。根據政府資料顯示，過去十多年間，老年綜援個案

由 1999 年的 15 萬 7 千多宗，上升到 2011 年的 18 萬 7 千多宗。社聯資料亦

顯示，領取綜援的長者比率，亦由 1996 年的 11.7%上升至 2009 年的超過

18.4%。 

 

31. 香港的生育率下降至低於更替水平，而老年人口比率則不斷上升。根據政府

統計處的推算，65 歲及以上的長者佔全港人口的比例，將由 2009 年的

13.3%，上升至 2039 年的 29.2%。而老年扶養比率則由 18.0%增加至 48.9%(即

由約 5.6 名 15-64 歲成年人口供養 1 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上升至約 2 名

15-64 歲成年人口便要供養 1 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 

 

32. 而綜援並無任何基金為其作資本累積，只能靠政府每年於經常性開支中作出

撥備，政府將不得不長期運用稅收支撐，對將來的勞動人口社會必定構成極

大壓力。 

 

33. 我們相信，政府向全民提供最本的退休金保障非常重要，尤其當政府多年來

持續出現大額盈餘，更應未雨籌謀，責任確保所有長者於退休後生活得到基

本保障。 

 

五、 公民黨建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34. 公民黨的建議，指在證明在「三不」--不加稅﹑不增加僱主供款比率﹑不加

重僱員供款負擔的限制下，基金盈餘不僅能過度人口老化的高峰期，更可以

做到永久﹑持續。 

 

35. 由於現時政府庫房儲備高於需要，即使政府需要向基金注資，亦不會構成任

何加稅壓力。公民黨建議先加以善用盈餘，若日後真的有需要增加政府收

入，才考慮其他融資方法，例如增加利潤高於某數額的大企業的利得稅。新

的融資方案若在廣泛諮詢後得到大眾認可，公民黨並不反對。 

 

36. 建議細節： 

 每位 65 歲以上長者每月得到$3,000(實質)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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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僱主及僱員 5%的強積金供款，在我們的建議下，會將 3%注入基金，

2%維持強積金供款，並開放「自由行」，讓僱員易於調配 

 計算供款的入息上﹑下限分別為$6,500 及$25,000 

 基金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管理 

 政府於計劃一開始時，注入 500 億作為種子基金，再每 5 年注資 500 億(實

質)。注資方式可具彈性，既可平均每年注入 100 億元，或於財政盈餘較多

的年度注入更多亦可 

 

永久持續 

37. 根據下列數表(表 1)及圖表(圖 1)，我們可見按公民黨的建議，基金盈餘不僅

過度至人口老化的高峰期，更可以做到永久﹑持續，至近 50 年後，即 2060

年，仍未有下跌趨勢。 

 

38. 跟據紀錄，政府於過去 10 年，雖然經歷金融海嘯及沙士，平均盈餘為 195

億。而自 1997 年回歸後至今，即使經歷多場金融災難，平均盈餘仍有 148

億。單是去年每人派錢$6,000，亦花去 405 億公帑。因此，我們認為政府能

夠承擔上述注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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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擬議計劃詳表 

 

 

 

 

 

 

 

 

 

 

 

 

 

 

 

 

 

 

 

 

 

 

 

 

 

 

 

 

 

 

 

 

 

 

 

年份
65歲或以上長

者

每月退休

金額

退休金額

總開支
僱員供款

僱主供

款
政府供款 總供款

予65歲或 以上

長者的綜援 及

老人津貼

特區政府

佔全部供

款 百份比

整體供款

總額

按年盈餘

／ 虧損
累積盈餘

(,000) (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十億元 )

2011 934.9            3,000.0 33.7 15.4 15.6 50.0 81.0 11.8 66.6% 92.8 59.1 59.1

2012 974.1            3,159.0 36.9 17.1 17.6 0.0 34.6 12.8 26.9% 47.4 10.4 72.5

2013 1,014.8         3,285.4 40.0 17.7 18.2 0.0 35.9 13.8 27.7% 49.6 9.6 85.6

2014 1,060.9         3,400.3 43.3 18.2 18.7 0.0 36.9 14.9 28.7% 51.8 8.5 98.3

2015 1,114.3         3,519.4 47.1 18.6 19.2 0.0 37.8 16.2 30.0% 54.0 6.9 110.0

2016 1,165.1         3,642.5 50.9 19.3 19.6 60.7 99.6 17.5 66.8% 117.2 66.2 181.6

2017 1,217.1         3,770.0 55.1 21.4 22.1 0.0 43.5 18.9 30.2% 62.3 7.3 197.8

2018 1,269.8         3,886.9 59.2 21.9 22.6 0.0 44.5 20.3 31.3% 64.8 5.5 213.1

2019 1,329.9         4,007.4 64.0 22.4 23.1 0.0 45.5 21.9 32.5% 67.4 3.4 226.9

2020 1,393.6         4,131.6 69.1 22.8 23.5 0.0 46.3 23.7 33.8% 70.0 0.9 238.9

2021 1,461.9         4,259.7 74.7 23.6 24.0 71.0 118.5 25.6 67.0% 144.1 69.4 320.0

2022 1,534.6         4,391.8 80.9 25.6 26.4 0.0 52.0 27.9 34.9% 79.9 -1.0 334.7

2023 1,610.8         4,563.0 88.2 26.1 26.9 0.0 53.0 30.4 36.5% 83.4 -4.8 346.3

2024 1,686.6         4,741.0 96.0 26.7 27.5 0.0 54.2 33.1 37.9% 87.3 -8.7 354.6

2025 1,763.2         4,925.9 104.2 27.2 28.1 0.0 55.3 36.0 39.4% 91.2 -13.0 359.0

2026 1,838.4         5,118.0 112.9 28.2 28.7 85.3 142.2 39.0 68.6% 181.2 68.3 444.9

2027 1,908.6         5,317.6 121.8 31.2 32.2 0.0 63.4 42.2 40.0% 105.6 -16.2 450.5

2028 1,989.1         5,546.3 132.4 32.0 33.0 0.0 65.0 45.9 41.4% 110.8 -21.6 451.0

2029 2,061.4         5,784.7 143.1 32.8 33.9 0.0 66.7 49.6 42.6% 116.2 -26.9 446.2

2030 2,125.7         6,033.5 153.9 33.7 34.8 0.0 68.5 53.3 43.8% 121.8 -32.1 435.9

2031 2,179.1         6,292.9 164.6 35.2 35.8 104.9 175.8 57.0 69.5% 232.8 68.3 525.6

2032 2,223.9         6,563.5 175.2 39.6 40.8 0.0 80.5 60.2 42.8% 140.7 -34.5 516.9

2033 2,268.2         6,793.2 184.9 40.8 42.1 0.0 83.0 63.6 43.4% 146.5 -38.4 503.8

2034 2,311.1         7,031.0 195.0 42.0 43.4 0.0 85.4 67.0 44.0% 152.4 -42.6 485.9

2035 2,351.1         7,277.1 205.3 43.3 44.7 0.0 88.0 70.6 44.5% 158.5 -46.8 463.0

2036 2,388.6         7,531.8 215.9 45.3 46.1 125.5 216.9 74.2 68.6% 291.1 75.2 560.9

2037 2,419.8         7,795.4 226.4 50.4 51.9 0.0 102.3 77.8 43.2% 180.1 -46.3 542.1

2038 2,454.6         8,068.2 237.6 52.0 53.7 0.0 105.7 81.7 43.6% 187.4 -50.2 518.5

2039 2,485.3         8,350.6 249.0 53.8 55.5 0.0 109.2 85.6 43.9% 194.8 -54.2 489.7

2040 2,511.2         8,642.9 260.5 55.5 57.3 0.0 112.8 89.5 44.3% 202.3 -58.2 455.5

2041 2,529.0         8,945.4 271.5 58.1 59.2 149.1 266.4 93.3 67.4% 359.7 88.3 566.1

2042 2,547.6         9,258.5 283.0 64.5 66.4 0.0 130.9 97.3 42.6% 228.2 -54.9 539.0

2043 2,563.6         9,582.5 294.8 66.6 68.7 0.0 135.3 101.3 42.8% 236.6 -58.2 507.2

2044 2,580.7         9,917.9 307.1 68.8 70.9 0.0 139.7 105.6 43.0% 245.3 -61.8 470.2

2045 2,598.9         10,265.1 320.1 70.9 73.2 0.0 144.1 110.0 43.3% 254.2 -66.0 427.3

2046 2,616.7         10,624.3 333.6 74.2 75.5 177.1 326.8 114.7 66.1% 441.4 107.8 556.0

2047 2,633.3         10,996.2 347.5 82.2 84.7 0.0 166.9 119.4 41.7% 286.3 -61.2 522.1

2048 2,650.6         11,381.1 362.0 84.8 87.4 0.0 172.2 124.4 41.9% 296.6 -65.4 482.4

2049 2,665.1         11,779.4 376.7 87.4 90.1 0.0 177.6 129.5 42.2% 307.0 -69.7 436.3

2050 2,678.5         12,191.7 391.9 90.0 92.8 0.0 182.8 134.7 42.4% 317.5 -74.3 383.4

2051 2,688.3         12,618.4 407.1 94.0 95.6 210.3 399.9 139.9 64.9% 539.8 132.7 534.9

2052 2,694.2         13,060.0 422.2 104.1 107.2 0.0 211.3 145.1 40.7% 356.5 -65.8 495.3

2053 2,700.8         13,517.1 438.1 107.3 110.5 0.0 217.8 150.6 40.9% 368.4 -69.7 449.9

2054 2,713.2         13,990.2 455.5 110.4 113.7 0.0 224.2 156.6 41.1% 380.7 -74.7 397.2

2055 2,721.4         14,479.9 472.9 113.5 117.0 0.0 230.5 162.5 41.3% 393.1 -79.8 336.8

2056 2,726.8         14,986.7 490.4 118.3 120.4 249.8 488.5 168.6 63.7% 657.1 166.7 520.0

2057 2,732.7         15,511.2 508.6 131.2 135.0 0.0 266.1 174.8 39.6% 441.0 -67.7 477.9

2058 2,737.8         16,054.1 527.4 135.0 139.0 0.0 274.0 181.3 39.8% 455.3 -72.1 429.1

2059 2,741.7         16,616.0 546.7 138.9 143.1 0.0 282.0 187.9 40.0% 469.9 -76.8 373.4

2060 2,746.5         17,197.6 566.8 142.8 147.2    0.0 290.0 194.8 40.2% 484.8 -82.0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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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 通脹率為：       2. 失業率為： 

 

2011 5.3%
2012 4.0%
2013 3.5%
2014 3.5%
2015 3.5%
2016 3.5%

2017 - 21 3.1%
2022 - 26 3.9%
2027 - 31 4.3%
2032+ 3.5%  

(2011 年為實質通脤率；2012-2016 年    (2011 年為實質失業率；2013-2016 年 

為政府預計數字；2017-2032 年為公民黨    為國際貨幣基金估算數字；2012﹑ 

估算數字)         2017-2032 年為公民黨估算數字) 

2. 實質工資增長為每年 1% 

3. 投資回報率為每年 4.9%(當中約 1.4%為實質增長)，數字根據外匯基金由

2004 至 2010 年度平均回報率估算 

4. 全民退休保障於 2011 年實施 

5. 政府於 2011 年投放 500 億作為種子基金，其後每 5 年投放 500 億(實質) 

6. 低於$3,000 的長者綜援及生果金數額，政府將把它投放至全民退休保障基金

之中 

 

圖 1：基金盈餘 

 

 

 

 

 

 

 

 

 

 

 

 

 

 

 

2011 3.4%
2012 3.9%
2013 3.8%
2014 3.8%
2015 3.9%
2016 3.9%

2017 - 21 4.2%
2022 - 26 4.5%
2027 - 31 4.5%
2032+ 4.5%

盈餘(十億) 

年份 

基金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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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測試 

39. 就上述建議，我們亦做了一些壓力測試，當經濟環境差於預期數字，擬議的

退保基金能否維持。結果如下： 

 

40. 若失業率由 2012 年起升至 6.5%，基金至 2059 年仍能維持。 

 

41. 若通脤維持在平均每年 3.7%，基金至 2059 年仍能維持。 

 

42. 若基金的投資回報下跌至平均每年 4.3%(約 0.8%實質增長)，基金至 2059 年

仍能維持。 

 

43. 若經濟較預期差，有機會需要注入額外資金。 

 

收入與付出的比較 - 以個人為單位計算 

44. 若以個人為單位計算，一位月入$13,620 的人士，於現行強積金制度下(即僱

主僱員各供款月入 5%)，於 65 歲退休後的平均每月退休金為$5,050。在擬

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下(即僱主僱員各供款月入 2%)，他於 65 歲退休後的

平均退休金為強積金供款的$2,020，加上全民退保的$3,000，總數為$5,050，

與現行制度中所得一樣。(見下表) 

 

45. 換句話說，即使只是單以個人作計算，月入$13,620 以下的人士，於擬議的

制度中所得的每月平均退休金，會較現行強積金制度中的為高。 

 

46. 與現時的入息中位數$11,000 比較，即全港過半數的勞動人口的退休金，於

擬議的制度中所得的每月平均退休金，會較現行強積金制度中的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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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齡 實質月收入(年增1%)
強積金供款(僱主+

僱員各2%)
實質月收入(年增1%)

強積金供款(僱主+

僱員各5%)

2011 26 13620 6538 13620 16344
2012 27 13756 6603 13756 16507
2013 28 13894 6669 13894 16673
2014 29 14033 6736 14033 16839
2015 30 14173 6803 14173 17008
2016 31 14315 6871 14315 17178
2017 32 14458 6940 14458 17349
2018 33 14602 7009 14602 17523
2019 34 14749 7079 14749 17698
2020 35 14896 7150 14896 17875
2021 36 15045 7222 15045 18054
2022 37 15195 7294 15195 18234
2023 38 15347 7367 15347 18417
2024 39 15501 7440 15501 18601
2025 40 15656 7515 15656 18787
2026 41 15812 7590 15812 18975
2027 42 15971 7666 15971 19165
2028 43 16130 7743 16130 19356
2029 44 16292 7820 16292 19550
2030 45 16454 7898 16454 19745
2031 46 16619 7977 16619 19943
2032 47 16785 8057 16785 20142
2033 48 16953 8137 16953 20344
2034 49 17123 8219 17123 20547
2035 50 17294 8301 17294 20753
2036 51 17467 8384 17467 20960
2037 52 17641 8468 17641 21170
2038 53 17818 8553 17818 21381
2039 54 17996 8638 17996 21595
2040 55 18176 8724 18176 21811
2041 56 18358 8812 18358 22029
2042 57 18541 8900 18541 22250
2043 58 18727 8989 18727 22472
2044 59 18914 9079 18914 22697
2045 60 19103 9169 19103 22924
2046 61 19294 9261 19294 23153
2047 62 19487 9354 19487 23384
2048 63 19682 9447 19682 23618
2049 64 19879 9542 19879 23855
2050 65 20078 9637 20078 24093
2051 66 -2020 -5050
2052 67 -2020 -5050
2053 68 -2020 -5050
2054 69 -2020 -5050
2055 70 -2020 -5050
2056 71 -2020 -5050
2057 72 -2020 -5050
2058 73 -2020 -5050
2059 74 -2020 -5050
2060 75 -2020 -5050
2061 76 -2020 -5050
2062 77 -2020 -5050
2063 78 -2020 -5050
2064 79 -2020 -5050
2065 80 -2020 -5050
2066 81 -2020 -5050
2067 82 -2020 -5050
2068 83 -2020 -5050
2069 84 -2020 -5050
2070 85 -2020 -5050

全民退休保障 現行強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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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付出的比較 - 以家庭為單位計算 

47. 當以家庭為計算單位，收入與付出的對比則更為明顯。 

 

表 2：已婚家庭及其父母每月可得退休金： 

父母及伴侶父母數目
擬議計劃下每月可得

退休金 ($)

相等於多少家庭收入下的每月

強積金供款($)

1 3000 100,000

2 6000 200,000

3 9000 300,000

4 12000 400,000  

 

表 3：未婚人士及其父母，一家三口合共供款年期及取得退休金年期對比： 

 

 

 

 

 

 

 

48. 以下有例子供參考： 

（假設：主人翁 65 歲退休，而每人均有 85 歲壽命） 

 

i. 夫婦二人現年 50 歲，家庭月入$50,000，兩人合共有兩位現齡 75 歲的父母 

夫婦每月支出 

= 全民退保供款 + 強積金供款 

= $50,000 x 3% + $50,000 x 2% 

= $1,500 + 1,000 

= $2,500 

夫婦父母的每月收入 

= 全民退保退休金 x 人數 

= $3,000 x 2 

= $ 6,000 

 

 

 

 

 

年齡 供款年期
取得退休金

年期
父母年齡

供款年期

(2人)

取得退休金

年期 (2人)

一家三口共

供款年期

一家三口共取得

退休金年期

25 40 20 55 40 40 60 60

35 30 20 65 0 40 30 60

45 20 20 75 0 20 20 40

55 10 20 85 0 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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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夫婦二人現年 35 歲，丈夫月薪$30,000，太太為家庭主婦，並無收入。兩人

合共有兩位現年 65 歲的父母 

夫婦每月支出 

= 全民退保供款 + 強積金供款 

= $25,000 x 3% + $25,000 x 2% 

= $750 + $500 

= $1,250 

夫婦父母的每月收入 

= 全民退保退休金 x 人數 

= $3,000 x 2 

= $ 6,000 

 

iii. 夫婦二人現年 40 歲，月入$40,000，有合共 4 位已退休父母 

夫婦每月支出 

= 全民退保供款 + 強積金供款 

= $40,000 x 3% + $40,000 x 2% 

= $1,200 + $800 

= $2,000 

夫婦父母的每月收入 

= 全民退保退休金 x 人數 

= $3,000 x 4 

= $ 12,000 

 

iv. 單身人士月入$9,000，有兩名已退休父母 

每月支出 

= 全民退保供款 + 強積金供款 

= $9,000 x 5% 

= $450 

夫婦父母的每月收入 

= 全民退保退休金 x 人數 

= $3,000 x 2 

= $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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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總 結  

49.  最 後 ， 公 民 黨 重 申 ， 本 黨 認 為 ， 由 於 現 時 的 長 者 賴 以 生 活 的 各 項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 包 括 強 積 金 、 生 果 金 及 長 者 綜 援 等 ， 都 未 能 有 效

保 障 市 民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 為 此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有 必 要 盡 快 推

行 。 而 本 黨 提 出 的 退 休 「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 除 了 能 結 合 生 果

金 、 長 者 綜 援 等 計 劃 外 ， 市 民 亦 無 需 額 外 供 款 ， 而 政 府 的 負 擔 亦

不 重 。 在 政 府 、 市 民 、 僱 主 都 在 低 負 擔 的 情 況 下 ， 計 劃 卻 能 有 效

持 續 進 行 。 我 們 相 信 ， 本 計 劃 能 減 少 社 會 出 現 的 爭 拗 ， 較 容 易 為

社 會 所 接 納 。  

 

50.  最 終 ， 能 令 香 港 的 長 者 達 致 「 老 有 所 依 、 老 有 所 養 」， 都 能 安 心

安 享 晚 年 。  

 

 

 

公 民 黨  

2012 年 3 月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Key features of proposed retirement protection models considered by the Subcommittee 

 
 Professional Commons1 Alliance for Universal 

Pensions2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in Hong Kong3

 

Hong Kong Social 
Security Society4 

Civic Party5 

Schem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under 
the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Three-tier Retirement 
Protection Old Age 
Pension Schem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first tier 
of the model)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Fund 

Fund 
management 

Government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 

Government Government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Coverag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who have resided 
in Hong Kong for a 
continuous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seven years * 
 
* including those who choose 

to retire permanently o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65 or 
above 

Elders aged over 65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Non-means-tested Non-means-tested First tier 
Non-means-tested 
 
Second tier 
(application on individual basis) 

Applicant must pass both 
the income and assets 
tests (a monthly income 

Non-means-tested Non-means-tested 

Appendix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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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ional Commons1 Alliance for Universal 
Pensions2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in Hong Kong3

 

Hong Kong Social 
Security Society4 

Civic Party5 

limit of $6,450 and an 
asset limit of $177,000 
excluding the value of 
the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property, i.e. 
same as the income and 
asset limits for Normal 
Old Age Allowance as in 
January 2012) 
 
Third tier 
(application on individual basis) 

Applicant must pass both 
the income and assets 
tests (a monthly income 
limit of $6,450 and an 
asset limit of $88,500 
excluding the value of 
the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property, i.e. 
half of the asset limit for 
the second tier) 
 

Payment 
amount/rate 
(per month) 

$3,000 (as at 2012) (to 
be adjusted annu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inflation for the 
preceding year as 
reflected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but no downward 
adjustment will be made 

$3,000 First tier 
$1,035 (i.e. same as the 
current OAA rate, to be 
adjusted regularly 
according to the 
move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Index of Prices) 
 

A wage replacement 
ratio of 20% against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of 
Hong Kong for the 
preceding year * 
 
*Taking 2006 as the base year 

and assuming a 2% annual 
rate of increase in nominal 
wage,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3,000 (in real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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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imes of deflation) Second tier 
$2,070 (two times of the 
payment for the first tier)
 
Third tier 
$3,105 (three times of 
the payment for the first 
tier) 
 

payment should be $3,800 in 
2014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

Contribution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Non-contributory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Tripartite contributions 

  Employer 2.5%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50,000) 

50% of the existing 
mandatory MPF 
contributions (i.e. 2.5%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30,000) 
 
Tax revenue from the 
increase in the profits tax 
rates (see the "Refinement to 
the existing tax regime" below)
 

N/A 6%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60% of the existing 
mandatory MPF 
contributions (i.e. 3%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25,000) 

  Employee 2.5% of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50,000 
and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6,500) 

50% of the existing 
mandatory MPF 
contributions (i.e. 2.5%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30,000 and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6,500) 
 

N/A Employees 
2% of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50% of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60% of the existing 
mandatory MPF 
contributions (i.e. 3% of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25,000 and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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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employed persons 
4% of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earning 
two times or above of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Government Transfer of recurrent 
funding for old ag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standard rate) 
and Old Age Allowance 
("OAA") payments 
 
A one-off capital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and an injection 
of $25 billion in real terms 
every five years thereafter
 

Transfer of recurrent 
funding for the CSSA 
payments (standard rate) 
payable to the elderly 
recipients and the OAA 
payments into the 
Scheme 
 
A one-off capital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as a start-up fund 
 

Using 2009-2010 as the 
base year, an additional 
recurrent funding of 
about $9.2 billion on top 
of the recurrent funding 
for OAA 
 

4% of employee's 
income 
 

Transfer of the CSSA 
payments below the 
level of $3,000 payable 
to the elderly recipients 
and the OAA payments 
into the Fund 
 
 
A one-off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into the Fund 
as seed money and an 
injection of $50 billion 
(in real terms) every five 
years thereafter 
 

Refinement to the 
existing tax 
regime  

Nil Increase the profits tax 
rates by 1.9% for 
companies with annual 
profit exceeding $10 
million to derive tax 
revenue for injection into 
the Scheme 

Nil Nil Injection into the Fund 
should be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revenue.  
Other financing options 
such as increasing profit 
tax rates for companies 
with annual profit 
exceeding a prescribed 
lim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nd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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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o a wide public 
consultation 
 

Refinement to the 
exis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SSA payments 
(standard rate) for the 
elderly recipients and 
OAA payments are 
replaced by th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ayments 

CSSA payments 
(standard rate) for the 
elderly recipients and 
OAA payments are 
replaced by the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payments 

OAA Scheme is replaced 
by the Old Age Pension 
Scheme 
 
CSSA Scheme remains 
unchanged but eligible 
elders have to opt to 
apply for CSSA or the 
Old Age Pension 
 
Eligible disabled elders 
can continue to receive 
disability allowance 
under the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Scheme 
 

CSSA payments for the 
elderly recipients and 
OAA payments are 
replaced by the 
Universal Old Age 
Pension Scheme 
payments 

Nil 

Refinement to the 
existing MPF 
system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o the MPF 
system remain 
unchanged.  Proposal to 
refine the MPF system as 
follows - 
 
- Claims for payment of 

accrued benefits be 
changed to monthly 
payment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under the 
MPF system be refined 
as 2.5% of the employees' 
relevant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25,000 
and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6,500) 
 

MPF system remains 
unchanged * 
 
* the accrued benefits will be 

treated as assets under the 
asset test of the Old Age 
Pension Scheme 

MPF be refined as a 
Central Provident Fu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second tier 
of the model) which all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re eligible to 
join on a voluntary basis -
 
- Minimum guaranteed 

real rate of return of 2%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under the 
MPF system be refined 
as 2% of the employees' 
relevant monthly income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come level of $25,000 
and the minimum 
income level of $6,500) 
 
Employees should be 
allowed to transf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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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 the accrued 
benefits from being 
eroded by the high 
management fees (such 
as provision of low-risk 
investment products by 
the Government) 

 
- Employer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use the 
accrued benefits to 
offset the severance 
payments or long 
service payments 

 
- The trustees should be 

required to report any 
delay in contribution 
from employers 

- Allow early withdrawal 
of the accrued benefits 
for payment of medical 
treatment if the annual 
personal/household 
medical expenditure 
reached the level of 
$20,000 or above 

 
- Employer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use the 
accrued benefits to 
offset the severance 
payments or long 
service payments 

 
- Matching contribution 

from employer (subject 
to a maximum rate of 
5% of employee's 
income) 

 
- Contributions subject 

to a cap of eight times 
of the average wage 

 
- Employees are free to 

choos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for fund management 

 

accrued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 employers'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to MPF schemes of their 
own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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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with 
World Bank's 
five-pillar model6

 

First pillar First pillar Zero pillar First and third pillars First pillar 

Sustainability of 
the Scheme 
 

A respective predicted 
surplus of $310.1 billion 
and $404 billion can be 
attained for 2023 and 
2060 if the Scheme is 
implemented in 2012 

A predicted surplus of 
$116.7 billion can be 
attained for 2039.  It is 
projected that a surplus 
can still be attained by 
2060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bear the 
additional recurrent 
expenditure aris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cheme 
 

Still sustains in 2039 
when the population 
aged 65 or above will 
increase to 2.49 million 
 

A predicted surplus of 
$309.7 billion can be 
attained for 2060 
 

Assumptions - Population projection 
for 2011-2039 based 
on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 
2010-2039"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C&SD")

 
- Population projection 

for 2040-2060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population database 

 
-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remains at the existing 
level 

 
- Unemployment rate of 

5.6%, 5.1%, 4.6%, 

- Population projection 
based on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 2010-2039" 
by C&SD 

 
-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remains at the existing 
level 

 
- An annual rate of 

wage increase of 2% 
in real terms 

 
- An annualised rate of 

return of 2% in real 
terms 

 

- All the 925 900 elders 
aged 65 or above (as at 
July 2011) will apply 
for the Old Age 
Pension or the CSSA 
Scheme.  Among them, 
30% will receive the 
Old Age Pension (half 
of these elders will 
receive the second-tier 
payments and the other 
half will receive the 
third-tier payments) 

 
- Elders currently 

receiving CSSA will 
not opt for the Old Age 
Pension Scheme 

 

- Population projection 
based on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 2010-2039" 
by C&SD 

 
- A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60% 

 
-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4% 
 
- Rate of wage increase 

equals to the inflation 
rate 

- The Scheme was 
implemented in 2011 

 
- Projected yearly 

inflation rates for 
2012-2016 based on 
Government's 
projection 

 
- A yearly inflation rate 

of 3.1% for 2017-
2021, 3.9% for 2022-
2026, 4.3% for 2027-
2031, and 3.5% for 
2032 and beyond 

 
- Projected unemployment 

rates for 2013-2016 
based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projection 



 -  8  -

 Professional Commons1 Alliance for Universal 
Pensions2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in Hong Kong3

 

Hong Kong Social 
Security Society4 

Civic Party5 

4.1% and 3.6% for 
2012, 2013, 2014, 
2015 and 2016 
respectively and of 
4.5% for 2017-2060 

 
- An annual rate of 

wage increase of 1% 
in real terms 

 
- An annual return rate 

of 4.9% (based on the 
average investment 
return rate of the 
Exchange Fund from 
2001 to June 2010) 

 
- Proportion of elders 

applying for CSSA 
and OAA remains at 
the existing level 

 

-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4.2% for 2017-
2021 and 4.5% for 
2022 and beyond 

 
- An annual rate of 

wage increase of 1% 
in real terms 

 
- An annual return rate 

of 4.9% (based on the 
average investment 
return rate of the 
Exchange Fund from 
2004 to 2010) 

 
                                           
1 Please refer to LC Paper No. CB(2)149/11-12(01) for details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proposal and the assumptions 
2 Please refer to LC Paper No. CB(2)367/11-12(01) for details of the Alliance for Universal Pensions' proposal and the assumptions 
3 Please refer to LC Paper No. CB(2)822/11-12(01) for details of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in Hong Kong's proposal and the assumptions 
4 Please refer to LC Paper No. CB(2)1081/11-12(01) for details of the Hong Kong Social Security Society's proposal and the assumptions 
5 Please refer to LC Paper No. CB(2)1371/11-12(01) for details of the Civic Party's proposal and the assumptions 
6 The five pillars promoted by the World Bank are: Zero pillar - a basic 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may be means-tested, financed by the Government; Pillar 1 - a mandatory, non-

contributory and publicly managed defined-benefit system; Pillar II - a mandatory, contributory and privately managed defined-contribution system; Pillar III - voluntary occupational or 
personal savings; and Pillar IV - informal income support involving a broad spectrum of measures other than finan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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